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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多模式交通系統規劃與動態派遣模式 

研究生：吳政儒                              指導教授：許鉅秉 

國立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 

摘要 

本研究探討日本豐田汽車公司最新研發之一種兼有軌道系統和道路系統優

點的新型中距離、中量運輸系統 IMTS（Intelligent Multi-mode Transit System），

針對 IMTS 可在專用道上排成隊列自動行駛、可根據需要隨時改變車隊（platoon）

的車輛數、亦可行駛於一般市區道路上下乘客(節省換車手續及時間)、及在一般

公車設備工廠即可維修(節省系統建設與維護成本)等優點，進行營運模式構建。 

本研究提出之模式架構包含了兩個模組，第一個是 IMTS 營運計劃多目標規

劃模式之建立，同時考慮營運者與使用者的立場，以營運者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

最小化以及使用者每日總旅行時間最小化為目標，決定出發車班距、營運所需車

輛數以及路線站距。第二個為動態即時派遣模組，此模組可計算出每個決策點各

繞徑路線之車輛成本增量，並與成本增量門檻值作比較，建立一評選機制，以挑

選當前最迫切需要服務之派遣路線，推估動態發車間距，進行整合性的最適營運

控制模式分析並與現有捷運系統及接駁公車營運績效作比較。 

本研究以臺北捷運南港線與周圍接駁公車系統的整合路網進行實例應用，利

用模糊數學規劃法透過目標達成滿意度之概念化方式進行求解。研究結果顯示：

IMTS 發揮多模運具優勢，較現行捷運系統搭配接駁公車的營運方式，大幅減少

乘客平均旅行時間。且以「動態派車」方式進行營運，在中運量的旅客需求型態

下，優於傳統「固定頻率」發車方式，可有效節省整體系統成本，使派車機制與

管理系統更為完善。 

 
關鍵字：多目標規劃法、動態發車間距、模糊數學規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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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Operation Programming and Dynamic Dispatching Operation Modeling 
for Intelligent Multi-mode Transit System 

 Student: Jeng-Ru Wu                          Advisor: Prof. Jiuh-Biing Sheu 
Institute of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Determining dynamic headways for correctly identifying passenger 

demands and quickly responding to those needs with Intelligent Multi-mode 
Transit System (IMTS) operations control strategies is vit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n urban areas.  The proposed model 
primarily involves two levels of functionality:(1) long-term operation 
programming utilizing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methods, and (2) 
identification of service strategies coupled with the associated bus service 
segments using dynamic dispatching operation model in response to variances in 
passenger demand attributes.  The numerical results significantly reveal the 
potential advantages of the proposed methodology.  Particularly, the travel time 
can be reduced by 51.6%, compared to the existing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in 
the specific case studied.  We expect that this study can make available the 
proposed method with benefits not only for programming IMTS long-term 
operations, but also for deciding dynamic dispatching strategies in a 
comprehensive extent.   
Keywords: Dynamic headways, Intelligent Multi-mode Transit System,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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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都會區交通擁擠及其帶來之環境污染早已成為世界各國政府亟需改善或解

決之重要施政內容，我國各縣市之交通問題亦為民眾亟盼改善的首要項目，更是

縣市長競選政見的熱門話題，而交通擁擠的改善方式首推大眾運輸系統之執行。 

近年來臺北市捷運系統之陸續通車與公車專用道之推動執行深具成效，使得

臺北市交通建設蔚為各縣市所嚮往，各縣市紛紛推出大眾捷運系統興建計畫。然

而，由於捷運興建經費龐大與施工期甚長等因素，使得各縣市與中央政府轉而思

考興建輕軌捷運系統，但受限軌道系統之工程本質，輕軌捷運系統所需經費仍高

於公車系統，因此政府對輕軌捷運系統興建預算之編列與推動仍有疑慮，因此公

車捷運化或公車捷運系統(Bus Rapid Transit, BRT)成為各城市交通改善的另一個

重要方式。美國交通部及主計署(GAO)於 2001 年 10 月致國會之政府施政報告提

及 BRT 的建設與運轉費用平均而言較輕軌系統便宜，因此美國政府已編列預算

大力推動 BRT 示範計畫，以提高大眾運具使用率，減少私人運具之使用。 

BRT 之構想乃欲擷取公車與捷運之優點，即具備公車系統建設經費較少、

施工期程較短之優點，又能具有軌道捷運系統較大運輸能量之優點，因此 BRT

除較具財務與施政之可行性，尚可加速改善市區或縣市之交通問題，應可獲得縣

市首長及議會之大力支持，又可作為推動未來軌道捷運系統之基石。就此展望

BRT 之推動，將有助達成中央政府推動大眾運輸之政策，並可疏解都市交通擁

擠及各級政府財源困難之問題。 

除了 BRT 之外，先進大眾運輸系統(Advanced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一直在求新求變，利用智慧化的 IT 技術來發展更適合、更符合現今生活環境的

交通運輸系統。例如，日本豐田汽車公司正在研究、開發一種兼有軌道系統和道

路系統優點的新型中距離、中量運輸系統━「智慧多模式交通系統（Intelligent 



 2

Multi-mode Transit System，IMTS）」，最近正在該公司的東富士研究所內建設

專用的實驗線進行行走實驗。為了解決廿一世紀的交通擁擠的問題和確保老年人

自由移動的手段，豐田公司提議有必要開發更方便、更經濟的公共交通系統，

IMTS 就是在這個提議下應運而生的。 

IMTS 活用行走支援道路系統（AHS）的最新 ITS 技術，使公共汽車既可以

像列車那樣在專用道路上進行排列、自動行駛，也可以作為普通公共汽車在一般

道路上行走，兼有軌道交通系統的定時、高速性和路線公共汽車的經濟、隨機性。 

IMTS 系統的特點是︰公共汽車在專用道上可排成隊列自動行駛，它沒有機

械性的連接，可根據需要隨時改變排列車輛的台數。當這種公共汽車在一般道路

上行駛時可設定路線，節省換車手續和時間。車輛配有 CNG（壓縮天然氣）發

動機，採用無台階低地板方式，在普通公共汽車設備工廠就可進行維修，無須另

外建設特別車輛基地。另外車輛在行走時不用電路和軌道，比鐵路和其他新交通

系統節省建設和維修費用。 

    豐田公司日前宣布，已開始在 2005 年世界博覽會（愛·地球博）的會場進

行 IMTS 的試驗行駛，作為新型交通工具，在此次萬博會上投入使用，測試“列

隊自動行駛與人工控制單獨行駛間的轉換＂。 

 

圖 1.1  IMTS 列隊行駛模擬圖 

豐田負責 IMTS 車輛及系統的開發及展出，2005 年世界博覽會組委會負責

會場內專用道路（IMTS 愛·地球博專線）的建設及營運。在專用道路上可進行

無人自動駕駛及列隊行駛（嚮導乘坐第一輛車），在普通道路上則與一般的公共

汽車一樣，通過人工控制單獨行駛。車輛憑藉信號連接編隊行駛，通過埋設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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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道路中央的磁標控制方向；通過車間通信及地上信號裝置，可進行自動速度控

制和剎車制動。最大速度約為 30km/h，平均速度約為 20km/h。 

綜合上面所述，此種智慧多模式交通系統可應用於(1)結合大眾捷運及接駁

公車或(2)機場━都會區的接駁運輸工具等方面，其目的主要在於減少旅客轉

乘、停等時間及營運成本等。吾人將針對結合大眾捷運及接駁公車的應用，進行

研究探討。 

 

1.2 研究目的 

綜合前述，交通擁擠的改善方式首推大眾運輸系統之執行，然而 MRT 及 LRT

之興建成本高、施工期間長，完工之後營運費用高等不利因素，遲遲未被廣泛推

廣。而 BRT 具備公車系統建設經費較少、施工期程較短之優點，近來多被政府

交通單位所推動及支持，然興建初期，仍未見成效。有鑑於此，本研究擬採行日

本豐田汽車公司最新研發之一種兼有軌道系統和道路系統優點的新型中距離、中

量運輸系統 IMTS（Intelligent Multi-mode Transit System），將之推廣應用於臺灣

地區，IMTS 其優點係可在專用道上排成隊列自動行駛、可根據需要隨時改變車

隊（platoon）的車輛數、亦可行駛於一般市區道路上下乘客，節省換車手續及時

間、以及在一般公車設備工廠即可維修，節省系統建設與維護成本等。本研究擬

應用多目標規劃方法發展營運規劃與動態派遣模式，決定長期營運下最佳的發車

班次、系統總車輛數、繞逕路線的站距，以及推估動態發車間距、決定動態派車

策略，進行整合性的最適營運控制模式分析。並與現有捷運系統及接駁公車營運

績效作比較，期能以新型中距離、中運量之智慧多模式交通系統替代捷運系統與

接駁公車，推廣於大都會臺北地區或其他縣市，以解決各級政府財務困難但又亟

於推廣大眾運輸建設、減少私人運具使用的交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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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 

（一）構建長期營運下的最佳發車班次、營運車輛數及合理的繞徑路線站距。以

及發展能即時應變乘客需求之 IMTS 動態派遣模式，據以進行即時應變之

最佳派車策略。 

（二）配合先進交通管理與資訊系統(ATMIS)的發展，使動態營運模式的交通控

制系統功能更具完備性。 

（三）藉由動態即時的整合性 IMTS 營運模式之構建，可以使派車機制與管理系

統更為完善，同時也可以彌補現有公車、捷運系統無法即時反應旅次需求

所造成的成本損失。 

（四）將研究結果提供學術界參考及繼續研究，並作為政府主管機關擬定相關交

通管理政策與推動大眾運輸政策之依據。 

 

1.3 研究範圍 

對於公司營運策略而言，一般可分為三個層次：長期規劃之策略(strategic)

層次、中期規劃之戰略(tactical)層次、以及短期規劃之計畫執行(operational 

planning)層次。本文將研究範圍界定在長期營運規劃以及短期動態派遣模式的規

劃。本研究將以智慧多模式交通系統(IMTS)的車隊營運作為背景，探討在可獲知

行駛中車隊動態資訊之情況下，此動態資訊對於整個系統決策如何隨之改變；簡

而言之，便是在探討資訊流對於動態派車系統所產生之效應。 

 

1.4 研究步驟與流程 

本研究工作分下列步驟進行，整個研究流程如圖 1.2 所示。 

1.問題確認及研究範圍界定 

首先了解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乃為： 

（一）構建長期營運下的最佳發車班次、營運車輛數及合理的繞徑路線站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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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發展能即時應變乘客需求之 IMTS 動態派遣模式，據以進行即時應變之最佳派

車策略。 

（二）藉由動態即時的整合性 IMTS 營運模式之構建，可以使派車機制與管理系

統更為完善，同時也可以彌補現有公車、捷運系統無法即時反應旅次需求所造成

的成本損失。 

 在了解問題及研究目的之後，擬對 IMTS 車隊營運問題進行探討，進而了解

相關之動態即時派遣問題，以確定本研究之相關假設及研究之範圍。 

2.文獻回顧及評析 

收集並回顧與本研究有關的文獻，擬針對各種大眾運輸工具之營運模式，諸

如：公車車輛排班問題、捷運系統排班問題，以及模糊多目標規劃之相關文獻作

回顧，作為本研究參考之基礎。 

3.構建 IMTS 長期營運規劃與動態派遣模式 

此模式架構包含了為兩個模組，第一個是 IMTS 營運計劃多目標規劃模式之

建立，同時考慮營運者與使用者的立場，以營運者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最小化以

及使用者每日總旅行時間最小化為目標，決定出發車班距、營運所需車輛數以及

路線站距。第二個為動態即時派遣模組，此模組可計算出每個決策點各繞徑路線

之車輛成本增量，並與成本增量門檻值作比較，建立一評選機制，以挑選當前最

迫切需要服務之派遣路線。其中，每當有新的旅次需求產生時，便啟動此系統架

構，以一遞迴之方式動態調整派車策略。而動態即時派遣模組底下，又包含了乘

客屬性指標辨別模組，此模組可用來判斷此新旅客需求是屬於何種路線，如此便

可採取動態派車策略去進行服務，以即時處理各種旅次需求。 

4.案例研究 

本研究欲參照現行臺北捷運南港線營運資料設計一單日營運案例，對此進行

IMTS 營運計劃多目標規劃模式之建立，及動態車輛指派之工作，並與現有捷運

系統、接駁公車營運績效作一比較，以分析本研究所建立系統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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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敏感度分析 

將針對系統中一些參數進行改變，重新將模式運作一次，檢查此變動對於系

統運作的結果將造成何種差異，以探討模式中不同參數值變化，對求解結果與相

關目標項之影響。 

6.結論與建議 

將測試及分析之結果加以彙總，並以此提供具體的結論與建議，以供實務界

業者及此方面學者專家在未來從事相關研究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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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流程圖 

模糊多目標規劃法 

正確

否 

確認問題及研究範圍

文獻回顧 

車輛排班問題 

案例研究

動態模糊多目標 IMTS
營運計劃模式之構建 

結論與建議 

動態即時派遣模組 IMTS 營運計劃多目標

規劃模式之建立 

捷運系統排班

發展方法論

程式撰寫 

敏感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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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由於本研究擬構建能即時應變乘客需求之 IMTS 動態營運系統，據以進行即

時應變之最佳派車控制決策，使派車機制與管理系統更為完善，同時也可以彌補

現有公車、捷運系統無法即時反應旅次需求所造成的成本損失。是故本章將針對

「車輛排班問題」、「捷運系統排班」、「模糊多目標規劃」等相關文獻進行回顧與

探討。 

2.1 車輛排班問題相關文獻回顧 

茲將車輛排班問題相關研究分成「圖解法」、「最大承載區間法」、「數學規劃

法」等三類進行回顧，分別說明如下： 

2.1.1  圖解法 

此方法是將乘客需求繪製成累積需求與時間關係圖，如圖 2.1 所示，依照營

運者所設定的營運目標（最小等候時間、最小營運成本、最大載客數）以訂定出

適當的發車班距。 

 

    

        (a)乘客需求                              (b)累計需求 

                            圖 2.1 累積法示意圖 

 Newell(1971)假設乘客抵達率為已知的時間函數，行駛時間為固定不變，而

且車輛容量與車隊規模亦沒有限制，接著將各站旅次數轉換成有效需求，以起站

的乘客抵達、等候情形來表示所有的乘客抵達及等候情形，以「乘客等候時間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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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為目標，推導出班距如下： 

數學公式(2.1) 符號說明 

)(tδ ：班距 

)(tf ：在時間點 t 時，乘客的抵達率 
2
1

)(
2)( ⎥

⎦

⎤
⎢
⎣

⎡
=

tf
t λδ  

λ：每車營運收入 

 

 Salzborn(1972)延續 Newell(1971)的研究，改善部份不合理的假設，將「車輛

只能使用一次」修改成「車輛可循環使用」，使之更符合實際情況。認為路線上，

班車迴車時間內所需派出服務的最小車輛數即為最大尖峰、每輛車皆滿載的情況

下所派出的車輛數。其先求得單一路線上所需最小車隊數之後，再考慮使乘客等

候總時間最小，得到最佳派車率： 

數學公式(2.2、2.3) 符號說明 

f ：每增派一車的成本 尖峰時刻： λ=f  

離峰時刻： λ∝f  λ：乘客抵達率 

 

Hurdle (1973)亦延續 Newell(1971)的研究，假設車隊數與車輛容量為固定 

的，以「乘客等車時間」以及「營運成本最小化」為目標式，針對尖峰與離峰時

刻最適車隊與最佳派車頻率進行推導，得到發車頻率如下： 

(1) 尖峰發車頻率 

數學公式(2.4) 符號說明 

)(tg ：t 時間發車頻率 

)(tf ：t 時間乘客抵達率 

)( Ttg − ：t 時間班車回站率 

⎩
⎨
⎧

−
=

沒有乘客等候),(
有乘客等候),(

)(
Ttg

tf
tg

T ：迴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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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離峰發車頻率 

數學公式(2.5) 符號說明 

C ：車輛容量 

λ
ββ

2
,)(),()( 22

1
CtftfMaxtg =

⎪
⎭

⎪
⎬

⎫

⎪
⎩

⎪
⎨

⎧
=

λ：每座位派出成本 

 

 韓復華(1977)依乘客上下車的站數，將排班問題分為單一起迄點與多站式兩 

種，單一起迄的排班方式以 Salzborn(1972)、Hurdle(1973)為理論基礎；多站式的

排班則先假設車輛數無限制、車輛旅行時間固定、乘客抵達率為確定的分配 

型態，以「政策班距」以及「公車容量」為限制條件，目標式為「車班利用最佳

化」。求解原則：依時間的累進，計算各時刻的總載客數，在未超過容量限制下

繼續延長發車班距，直到其最大值為止。 

 

 藍武王與王丘明(1990)以 Newell(1971)為基礎，分析城際客運乘客抵達率固

定以及隨機抵達狀況下之等候時間與車輛排班公式如下： 

(1) 乘客定性抵達且抵達率小 

數學公式(2.6) 符號說明 

r ：每增派一車的成本 

p：每一乘客單位時間的等候成本 
2
1

2)( ⎟⎟
⎠

⎞
⎜⎜
⎝

⎛
=

p
rHE

λ
 

λ：乘客抵達率（固定常數） 

(2) 乘客定性抵達且抵達率大 

派車班距為車輛滿載即發車。 

(3) 乘客以卜瓦松(Poisson) 分配隨機抵達 

累計乘客抵達人數在 2
1

)( tt λλ ± 變動，平均等候時間和定性抵達過程結果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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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最大承載區間法 

班距的訂定應以提供足夠之運能來滿足乘客需求，且系統必須維持在一定 

的服務水準上（不超過某一乘載率的限制），再由路線中的最大乘載區間決定發 

車班距，而所謂的最大乘載區間指的是路線載客量最多的兩個停靠站區間 (如圖

2.2)。 

 Vuchic(1976)利用最大乘載區間的概念，對公車的排班提出了派車班距如下： 

數學公式(2.7) 符號說明 

h ：發車班距（分/班） 

α ：乘載率 

vC ：乘客抵達率（固定常數） 

max
60

P
C

h v⋅
⋅=
α  

maxP ：最大乘載量（人/時） 

 

圖 2.2 最大乘載區間法示意圖(Vuchic, 1976) 

Ceder(1984)提出四種決定班距的方法，前二者採用最大乘載(Max Load)的觀

念，後二者採用乘載剖面(Load Profile)的觀念。 

乘
載
量
︵
人\

小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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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
線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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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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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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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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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 1》 

以一天中最大乘載區間的乘載量作為乘客需求量來進行排班。已知 i 站之全

天 ijP 為最大，再以 i 站每一時段 j 之乘載量來計算發車頻率。 

數學公式(2.8) 符號說明 

Pd：每日最大乘載區間之單位時間乘載數（人/時）

*
jPd ：由

⎭
⎬
⎫

⎩
⎨
⎧

=∑
=

IiPdMax
q

j
ij ,,2,1,

1

L 得到， 

      i 表示公車站牌 

jα ：乘載率 

vC ：車輛容量，包含座位數及立位數 

Cd ：設定乘載人數 

qj

Cd

Pd

C

Pd
F

j

j

vj

j
j

,,2,1

**
1

L=

=
⋅

=
α  

j ：時段 

 

《Method 2》 

 以各個時段的最大乘載區間為基礎進行排班，尋找在 j 時段 i 站位 

的最大乘載量，作為計算發車頻率的基礎。 

數學公式(2.9) 符號說明 

Ph：每小時最大乘載區間之單位時間乘載數（人/時）

*
jPh ：由Max  ijPh 得到，i 表示公車站牌， 

     其中 Ii ,,2,1 L=  

jα ：乘載率 

vC ：車輛容量，包含座位數及立位數 

Cd ：設定乘載人數 

qj

Cd

Ph

C

Ph
F

j

j

vj

j
j

,,2,1

**
2

L=

=
⋅

=
α  

j ：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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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3》 

 採用延人公里來計算，在無服務水準限制之下計算發車班次。 

數學公式(2.10) 符號說明 

PL ：延車公里數 

Cd ：設定乘載人數 ⎥
⎥
⎦

⎤

⎢
⎢
⎣

⎡

⋅
=

v

j

j

j
j C

Ph

LCd

PL
F ,max3  

L ：路線長度 

 

《Method 4》 

採用延人公里來計算，在一定的服務水準限制之下計算發車班次。 

數學公式(2.11、2.12) 符號說明 

jα ：在某時段(j)內允許乘客超過設定乘載人數的路段

比例 

⎪⎭

⎪
⎬
⎫

⎪⎩

⎪
⎨
⎧

>= j
j

j
j Cd

F

Ph
iI : ：所有乘客數超過設定乘載人數區

間的集合 

Llts

C

Ph

LCd

PL
F

j
Ii

i

v

j

j

j
j

j

⋅≤

⎥
⎥
⎦

⎤

⎢
⎢
⎣

⎡

⋅
=

∑
∈

β..

,max4

 

L ：路線長度 

將上述後三種方法加以比較，可得發車頻率的大小關係為： 432
jjj FFF ≥≥ 。 

2.1.3  數學規劃法 

利用數學模式把能考慮的因素量化，由研究者自行設定目標函數與限制式的

特性，將影響車輛排班的營運成本、乘客需求、車輛客量、政策班距等因素，依

彼此之間關係構建數學模式，再根據模式型態、數學理論與求解技巧，採用適當

方式求解車輛排班。 

Friedman (1976)假設路線、站位、乘客數及道路交通均已知且為定性

(deterministic)，在車隊規模及駕駛員人數的限制條件下，以乘客平均候車時間最

小化為目標，求解最適公車發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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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iero and Zuckerman (1979)發展在相同路線兩家業者經營的情況下，探討

最佳班距決策。假設乘客抵達呈 Poisson 分配，有三種班距策略：(1)當等車人數

達到車輛容量時即派車服務、(2)固定時間間距發車、(3)以第 2 項策略為基礎，

但若時發車間隔內等車人數以超過車輛容量時即派車服務。得到兩家的最佳發車

班距如下： 

數學公式(2.13、2.14) 符號說明 

*
1T ：第一家業者之最佳班距 

*
2T ：第二家業者之最佳班距 

λ：旅客平均抵達率 

π ：選擇某家服務的機率函數 

P ：票價 

W ：單位等車成本 

2
1

*
21

11

1
1

*
1

)
2

(

2

⎥
⎥
⎥
⎥
⎥

⎦

⎤

⎢
⎢
⎢
⎢
⎢

⎣

⎡

−+

=
TW

PW

K

T

β

λπ  

 

2
1

*
122

2
1

2

2
2

*
2

))((

2

⎥
⎥
⎥
⎥

⎦

⎤

⎢
⎢
⎢
⎢

⎣

⎡

−+
=

TWPW

K

T

π
π

β

λπ

β ：常數（利用迴歸模式預測） 

 張學孔(1980)考慮單一路線變動需求與固定需求下的最佳班距。假設變動需 

求函數為 ),,( afhQq = ，其中 q 為需求量、h為班距、 f 為費率、a為系統參數。當

目標式是社會福利最大化的情況下，求得最佳行車班距如下： 

數學公式(2.15、2.16) 符號說明 

e：班距需求彈性 

f ：費率 

w ：等待時間價值 

a：平均等待時間與行車間距之比值 

T ：迴車時間 

u ：公車單位營運成本(元/時) 

變動需求 

aw
fe

qaw
uT

aw
fe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1

2

固定需求 

2
1

⎥
⎦

⎤
⎢
⎣

⎡
⋅⋅
⋅

=
qaw

uTh  

q ：最大潛在需求密度(旅次/時/平方公里) 

 



 15

Jannson(1981)從社會總成本的觀點，構建一簡單的公車路線模式，以乘客候

車成本、車內時間成本與業者營運成本最小化為目標，求解最適的路線發車率及

公車容量。該研究發現最適公車容量與離峰時段乘客需求量的平方根成正比，而

與最大容許承載率成反比。因此，認為業者在採用最適公車容量之後，應以相同

車輛來服務尖、離峰時段的乘客，以避免社會總成本的增加。該研究亦論及尖、

離峰成本分配的課題，認為應考慮總作業車輛小時、總車輛公里及尖峰車輛需求

量等因素，並利用尖、離峰車輛數建立每日增量成本，處理成本分配問題。 

Han & Wilson (1982)界定目標式為乘客等候時間與擁擠成本最小化；假設已

知起迄點需求量、固定車隊數與車輛容量，分析重疊公車路線在競爭狀況下最佳

配車方式。 

數學公式(2.17、2.18、2.19、2.20) 符號說明 

k
ijf ：公車路線 k 上在節線 ij 的乘客流量 

kq ：公車路線 k 的服務頻率 

目標式 

Min  ),,( kk
k

ij AqfJJ =  

 kA ：關於公車路線 k 的其他屬性 

k
ijg ：乘客流量指派到公車路線 k 上節線 ij 的一般化函數形式

abV ：介於節點 a 和節點 b 的起迄流量 

M ：全部可供利用的公車 

N ：公車網路的節點集合 

kL ：公車路線 k 的節線集合 

R ：公車路線的集合 

限制式 

乘載可行性： k
ijk fqC ≥⋅  kLijRk ∈∈ ,  

乘客流量指派： ),,( rr
abk

ij
k

ij AqVgf =  

      ,,, ijk XrLijRk ∈∈∈ and Nba ∈,  

車隊規模： Mqt
Rk

kk∑
∈

≤⋅  

kt ：公車路線 k 的迴車時間 

 周義華與張國揚(1989)假設班距彈性為零、車輛型式相同，考慮選擇性與非

選擇性旅次，其中選擇性旅次之比例依各路線派車頻率而定，目標函數設定為每

日每車營運利潤最大化（成本部分只考慮變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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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公式(2.21、2.22、2.23、2.24、2.25) 符號說明 

r ：優待票比例 

M ：票價 

NP ：分選擇性旅次 

oijP ：路線上所有從 i 站到 j 站的選擇性旅次數 

f ：派車頻率 

目標式 

Max  

CLF
ff

fPPMrNB
i j

s
sij

oij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1

 

sijf ：經過 i、j 之重複路線的派車頻率 

C ：每行駛一公里之變動成本 

L ：路線長度 

pL ：車上實際乘載人數 

vC ：車輛容量 

α ：乘載率 

限制式 

maxmin fff ≤≤   

vp CL ⋅≤ α  

fTNv ⋅≥  

 0>f  

vN ：路線上的配車數 

Chang and Schonfeld【1991a】將多對一的公車路線型態分為固定路線與彈性

路線兩種，前者係指傳統的公車營運，後者則是採彈性路線的及門服務。在業者

與乘客成本最小化、社會福利最大、業者利潤最大的目標下，分別探討固定需求

（單一班距、多時段班距）、變動需求（單一班距、多時段班距）之情形。推導

結果顯示固定路線方案適合以大型公車在旅次需求高的地區營運；彈性路線方案

應採小型公車服務乘客較少的地方。在處理乘客需求變動方面，提出一線性公車

需求函數，以反應乘客對費率與旅行時間之需求彈性。 

Chang and Schonfeld【1991b】在需求固定的假設條件下，以營運者成本及

使用者進出站成本、等車成本、車內成本最小化為目標函數，探討多對一的接駁

公車系統最佳化，共提出固定路線與彈性路線兩個方案，決策變數包括最佳公車

容量與服務範圍。該研究以平均每人旅次成本高低為決策依據，比較兩方案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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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環境，並獲得多時段的最佳化結果。 

周義華與張玉君(1993)以使用者成本及業者成本總和最小化為目標，考慮標

準公車、小型公車、雙層公車等三種車型，採用電腦模擬的方式，探討旅運需求

與行駛時間在尖離峰時刻產生變動時最佳的發車班距與車隊組合。許文達(1995)

延續周義華與張玉君的研究，發現在單一時段內也可採用混合車型的營運方式以

提高系統績效。 

 張學孔、賴金和(1994)分析多時段公車費率及相關服務水準，在考量營運者

損益兩平與容量等限制條件下，以社會福利最大化為目標，建立最佳化數學模

式，並在求解過程中引入拉氏乘數，分別求得最佳化費率與最佳化班距。該研究

亦將旅客上下時間損耗、不同時段時間價值及成本分配等問題，納入數學分析模

式，以增加模式之精確度。在實例分析部分，分為尖峰、離峰、夜間三個時段，

且結果顯示無論有無容量限制，在尖峰時段之最佳發車班距小於離峰與夜間時段

最佳發車班距。其中，其目標函數與限制式如下： 

數學公式(2.26、2.27、2.28) 符號說明 

Y ：社會福利 

0C ：分別為營運者成本 

R ：營運者收入 

L ：公車服務長度 

r ：公車服務路線間距 

th ：班距 

tQ ：班距時間內所產生之需求量 

目標式 

Max  Y  

限制式 

ttt NQLrh
RC
=

=0  

tN ：在 t 時段每輛車容量 

 

Lee, Kuo, Shonfeld(1995)探討市區公車混合車隊營運最佳化問題，以營運成

本和使用者成本總和最小為目標，考慮單一車型單一路線、單一車型多條路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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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兩種車型多條路線多時段等三種情境下，利用數學規劃法求解最佳車輛容

量及發車班距如下： 

數學公式(2.29、2.30、2.31、2.32、2.33) 符號說明 

a：固定成本 

D ：經營路線長度 

q ：尖峰時刻路線旅運需求 

wυ ：乘客等候時間價值 

V ：車輛平均速度 

Q ：旅運需求 

r ：路線編號 

t ：時段 

單一車型單一路線 

最佳容量：
2
1

22
⎟
⎟

⎠

⎞

⎜
⎜

⎝

⎛
=

VQ
aDqS
wυ

 

最佳班距：
2
1

2
⎟⎟
⎠

⎞
⎜⎜
⎝

⎛
==

VQ
aD

q
SH

wυ
 

 

單一車型多條路線多時段 

最佳容量：

2
1

1 1

1 1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

r

m

t rt

rtw

n

r

m

t rt

rtr

q
Q

V
qaD

S
υ

 

最佳班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1

2
1

1 1

1 1 )(2
,1

2

rtrtw

r

rtn

r

m

t rt

rtw

n

r

m

t rt

rtr

QV
bSaD

q

q
Q

V
qaD

MinH
υυ

 

兩種車型多條路線多時段 

最佳容量：由
a

SS
V

QD w
2

21υ
= 決定 r 路線使用車型

（大車或小車）的需求臨界點，並利用

Quasi-Newton 數值分析方法求解 

 

張學孔、許哲瑋(1996)延續張學孔、賴金和(1994)之研究，針對管制情況下

公車系統的營運設計，以分析性最佳化方法進行求解。研究中考量大眾運輸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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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服務功能與需求特性，依最大利潤、損益兩平衡下最大社會福利之目標函

數，建立多時段公車之最佳化模式及二階段公車營運模式。模式中的決策變數包

括了網路密度、費率與班距，經過各種模式分析後，可以得到不同時段班距與費

率的最佳化結果。結果發現，業者擬定班距與管制費率的三分之一次方成反比，

即管制費率愈低，營運班距愈長，但呈邊際現象遞減。該研究同時探討多時段成

本分配模式，進行各時段的固定與變動成本分配分析，輔助公車系統之最佳化分

析。 

藍武王、林祥生(1997)探討均質環境（假設乘客抵達與行駛時間為固定）與

異質環境（假設乘客抵達與行駛時間隨時間而變化），以系統設計觀點，尋求營

運者與使用者的系統總成本。先求算出最佳班車容量之後，再求算出最佳班距，

並對直達、接駁、轉運、轉接四種營運方式進行比較，其中直達方案的班距如下： 

數學公式(2.34、2.35) 符號說明 

1Ω ：為每班次每小時營運固定成本(元/車小時) 

2xT ：每班次行車時間(小時/班次) 

1u ：靠站一次所需支付的場站成本(元/班次) 

λ：起迄旅次需求率(人/小時) 

1δ ：乘客在旅次起點搭乘國道路線候車時間對行車班距之比值

1p ：乘客在候車時之時間價值(元/人時) 

iajbtT ：在 t 時間由第ｉ個生活圈第ａ旅次起點至第ｊ生活圈第

ｂ旅次迄點每班次營運時間 

均質環境 

2
1

11

121
⎥
⎦

⎤
⎢
⎣

⎡ +Ω
=

p
uT

H x
x λδ

 

 

異質環境 

2
1

11

11

⎥
⎥
⎦

⎤

⎢
⎢
⎣

⎡ +Ω
=

p

uT
H

iajbt

iajbt
iajbt δλ

 

iajbtλ ：在 t 時間由第ｉ個生活圈第ａ旅次起點至第ｊ生活圈第

ｂ旅次迄點的旅次需求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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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方旗(1998)認為公車排班系統應屬隨機性（stochastic），乘客的需求與行

車的時間具有不確定性，故將不確定因素納入公車排班系統中，依照實際的班車

行車路線來定義目標函數，並建立一隨機系統的數學模式，最後發展出一隨機最

佳化方法論找出最佳的班車班距。所謂隨機最佳化，即利用目標函數的估計值（而

非真正值）來求最佳解，而該研究係以系統模擬實驗來估計任一可行解的目標函

數值。文獻中假設在短期內旅客之「需求的班距彈性為零」，即乘客的需求量不

會隨著班距變動而改變，也就是說所有搭乘公車的旅客皆為固定需求（Captive 

demand），且以業者的利潤最大為目標函數，求解單一班距的隨機最佳化問題，

最後再將問題延伸至多班距問題求解。其中，目標函數之定義如下： 

Max 業者利潤＝票價收入期望值－成本期望值 

其中成本期望值＝營運成本期望值＋乘客等候成本期望值 

 

林容聖(2000)採用數學性分析方法，以業者利潤最大化為目標，在考量競爭

對手對乘客的吸引因素與車輛容量限制的前提下，探討迴車時間變異程度與旅運

需求的時間變異特性對於班次安排（發車班距、車隊規模）、業者獲利的影響。

該研究分別構建單時段與多時段兩種營運模式，在單時段營運模式方面，只考慮

全天抵達率為一固定數值的情形，即假設在營運時間內路線的旅運需求均相同，

以業者利潤最大為目標，求解四種調整營運狀態（增購車隊完全載運旅客、增購

車隊未能完全載運旅客、現有車隊充足完全載運旅客、現有車隊充足未能完全載

運旅客）之相對應的班距及車規模。此外，該研究亦認為班距的設定應盡量配合

不同時段的乘客抵達率，故在處理旅運需求時間變異特性方面，另採行多時段班

距的排班作業方式，並針對整個營運時段的切割方法、個別時段內乘客抵達率的

訂定進行探討。由於採行多時段班距的營運方式，故部分系統變數（期望收入

tR  、行駛成本 tCV  、乘客流失 tL 、未載運顧客 tW ）會隨時間而變化，不會隨營

運時段而變化的變數僅有營運成本 CO 與車隊成本 CF。數學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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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公式(2.36、2.37) 符號說明 

π ：業者獲利 

R ：期望獲利 

C ：成本(即營運成本＋車隊成本＋行駛成本)

L ：顧客流失所導致的獲利損失 

W ：未載運的獲利損失 

tR ：期望收入 

tCV ：行駛成本 

tL ：乘客流失 

單時段目標式 

Max  WLCR −−−=π  

 

 

多時段目標式 

Max  

tt

T

t
ttt WLCFCOCVR −−

⎟⎟
⎟

⎠

⎞

⎜⎜
⎜

⎝

⎛
++−= ∑

=1

π

tW ：未載運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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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昉(2001)進行大眾運輸排班系統的研究，利用拉氏鬆弛法切入問題，修

正「放鬆後集合切割限制」、「車輛起迄相同的限制」、「工作時間的限制」等等限

制條件。其數學模式如下：  

數學公式(2.38、2.39、2.40、2.41、2.42) 符號說明 

p：表示起迄場站數 

N ：為網路節點的集合 

v
ijx ：當 1=v

ijx 表示第 i 個節點到第 j 個節點被一車輛任務鏈所涵

蓋，其他 0=v
ijx ；I 表示場站的時空點，I=1~n；v 表示一車輛任

務鏈。 

iT ：節點 i 的時刻 

A ：表示所有節點的集合 

S ：起始節線集合 

T ：終點節線集合 

C ：所有車輛閒置節線集合 

E ：連結不同場站服務節線集合 

sN 、 tN ：表示時空網路的起迄點 

pS ：表示車輛由 p 場站出發之連結起始節線集合 

目標式：閒置成本+車隊規模最小化 

Min  ( )
( )( )

∑ ∑ ∑ ∑
∈ ∈

+−
v Sfi v Sfi

v
ij

v
ijij xxtt

, ,

βα  

限制式 

駕駛員下班要駛回母站 

1=∑
v

v
ijx  

雙班制勤務限制 

( ) ( )
∑∑
∈∈

=
Air

v
ri

Afi

v
if xx

,,

 ( ) vNNNi ts ∀∈∀ ,\  

流量守恆限制 

( ) ( )
∑∑
∈∈

=
Tpfi

v
ri

Spfi

v
ij xx

,,

 pv,∀  

駕駛員工時限制 

( )
1

,

≤∑
∈Sfi

v
ijx  v∀  

pT ：表示駛回 p 場站之連結起始節線集合 

 

歐信宏(2002)透過業者的觀點，將轉運系統定義：在業者營運成本與整體運

輸效率的考量下，針對旅運需求的大小，於系統內進行轉車的操作，並適當的提

升服務水準(如：更密集的班距、轉車票價優惠等)，以彌補旅客因轉車所產生的

不便。其數學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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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公式(2.43～2.51) 符號說明 

iC ：行駛轉運合併路線客運車之平均每車公里營運成本（元/車公里） 

jC ：行駛未轉運合併路線客運車之平均每車公里營運成本（元/車公里） 

ikTD ：i 站至 k 站第 T 時段之旅客需求數（人）； 1δ ：起站候車時間比 

kjtD′ ：k 站至 j 站第 t 時段之旅客需求數（人）； 2δ ：轉運站候車時間比 

iK ：行駛轉運合併路線客運車之車廂容量（人/每車） 

jK ：行駛未轉運合併路線客運車之車廂容量（人/每車） 

L ：i 站與 k 站的路線長度，即轉運合併路線之運程（公里） 

jL ：k 站與 j 站的路線長度，即未轉運合併路線之運程（公里） 

ikTM ：i 站到 k 站第 T 時段內之車輛運轉週期（小時） 

kjtM ′ ：k 站到 j 站第 t 時段內之車輛運轉週期（小時） 

aN ：轉運合併路線之配置車輛數（輛）； bN ：未轉運合併路線之配置車輛數（輛） 

ikTP ：第 T 時段內 i 站到 k 站之票價，即轉運合併路線之票價（元/人） 

kjtP ：實施轉運操作後第 t 時段內 k 站到 j 站之票價（元/人） 

ikTQ ：i 站至 k 站第 T 時段之營運時間（小時） 

kjtQ′ ：k 站至 j 站第 t 時段之營運時間（小時） 

1S ：轉運合併路線劃分之時段數； 2S ：未轉運合併路線劃分之時段數 

bT ：未轉運前 i 站到 j 站之乘客平均等車時間（小時） 

aT ：未轉運前 i 站到 k 站之乘客平均等車時間（小時） 

目標式：Max 轉運後業者的利潤=轉運後

營運收入━轉運後的成本 

Min  
⎪⎭

⎪
⎬
⎫

⎪⎩

⎪
⎨
⎧

′+∑∑∑
= ==

21

1 11

S

t
kjt

m

j
kjt

S

T
ikTikT DPDP ━ 

{ } ( )∑ ∑∑
= = =

′′×+×
1 2

1 1 1

S

T

S

t

m

j
kjtkjtjjjktjkti QXLCQXLC  

限制式 

b

S

t kjt

S

T ikT
T

SXSX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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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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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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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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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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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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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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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1
1

111

δ  

∑∑
==

≥×
⎟⎟
⎟

⎠

⎞

⎜⎜
⎜

⎝

⎛ 11

11

S

T
ikTi

S

T
ikTikT DKQX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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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

t
kjtj

S

t
kjtkjt DKQX  

ikT

a
ikTikT M

N
Xf ≤≤  

kjt

b
kjtkjt M

N
Xf

′
≤′≤′  

ikTikTikTikT bXaD +=  

kjtkjtkjtkjt bXaD ′+′′=′  
ikTa ： i 站至 k 站第 T 時段內旅客需求之變動量（人/班次） 

ikTX ：第 T 時段內 i 站至 k 站之發車頻率（班次/小時） kjta′ ： k 站至 j 站第 t 時段內旅客需求之變動量（人/班次） 

kjtX ′ ：第 t 時段內 k 站至 j 站之發車頻率（班次/小時） ikTb ：i 站至 k 站第 T 時段內不提供任何班次下的潛在需求量或其他運具的移轉需求量

ikTf ：i 站到 k 站第 T 時段內之政策發車頻率（班次/小時） kjtb′ ：k 站至 j 站第 t 時段內不提供任何班次下的潛在需求量或其他運具的移轉需求量（人）

kjtf ′ ：k 站到 j 站第 t 時段內之政策發車頻率（班次/小時） i ：起站； j ：終站； k ：轉運站； m ：未轉運合併路線之路線個數 

 



 24

吳靜薇(2003)將最佳營運策略之評估指標設定為系統總利潤最大，主要考量

使用者(乘客)、決策者(政府)及營運者(客運公司)等三大項目。其建立的排班數學

模式如下： 

數學公式(2.52～2.57) 符號說明 

π ：系統總利潤 

TBR：公車業者營運收入 

TBC ：公車業者營運成本 

TPWC ：旅客等候成本 

wV ： w 時點的需求量之累加 

BB ：公車容量 

M ：總發車次數 

eT ：最晚發車時間 

nijT ：第 n 班公車從 i 到 j 的時間 

fT ：最早發車時間 

P ：候車人數 

目標式： 

Max  ORTPWCTBCTBR +−−=π  

限制式 

公車容量限制 

MBBV
z

W
w ×≤∑

=1
 

發車時間限制 

fnije TTT ≥≥   

最長班距限制 

tTT ijnnij ≤− − )1(   

發車人數限制 

∂≥P   

首班發車時間限制 

fij TT =1  

∂：發車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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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捷運系統排班相關文獻回顧 

 由於軌道容量分析以解析模式最為簡單普遍，各國最常採用的分析法也是以

解析模式為主，模擬模式與最佳化模式則因大多被包裝成套裝應用軟體，不易得

知其模式之細節，因此以下針對各主要國家所發展應用的解析模式作一探討。 

2.2.1 美國軌道容量分析 

根據美國「大眾運輸容量暨服務品質手冊」，容量定義為「以人為客體單位 

之容量」。由於旅客不可能均勻到達且平均乘載於每一列車的每一車廂，軌道容

量可區分為設計容量與可達成容量。「設計容量」指的是該系統理論上可以達到

的最大容量；「可達成容量」係指考慮乘載變異因素後，系統所能達到的最大容

量，兩者之間最大的差異在於反應旅客變異的尖峰小時因素。 

 該手冊將軌道容量計算方式依「系統」區分為立體分隔系統（Grade-Separated 

System, GSS）、輕軌鐵路（Light Rail, LR）、通勤鐵路（Commuter Rail, CR）與

自動導引大眾運輸（Automated Guideway Transit, AGT）四大類，運用時再依系

統特性選用適當的計算方式，雖然計算方式有所區別，主要在於參數的選用以及

某些重要因子計算公式的不同，其計算程序大同小異，計算步驟包括七大步驟： 

步驟一：決定最繁忙的車站 

步驟二：決定號誌安全時距 st  

步驟三：決定停站時間 dt  

步驟四：決定營運寬裕時間 mt  

步驟五：決定乘客乘載水準 

步驟六：決定尖峰小時因素 dρ  

步驟七：整體運算 

 在計算軌道容量時，其程序依上述步驟，但其中的影響因子則必須因路線條

件、系統特性、運轉條件之不同而選用不同的計算方式。以下將就 GSS 容量計

算步驟所採用的公式與參數設定細節作一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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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決定最繁忙的車站 

 路線容量為單位時間內通過路線上任一固定點的最大客體數，應為整條路線

上路段容量、車站容量、折返點容量、銜接點容量中較小者。對於複線配置及複

線運轉的系統而言，根據該手冊所述，路線容量有高達 79%的比例是受制於車站

容量，有 15%的瓶頸發生於折返點，僅有 5%的比例是由銜接點所控制，因此路

線容量通常是由路線上最繁忙的車站所決定。 

步驟二：決定號誌安全時距 

 號誌控制系統可概分為固定閉塞區間號誌系統、移動閉塞區間號誌系統與混

合閉塞號誌系統三類。其最小運轉時隔可由實際營運經驗、模擬或以簡化的公式

計算。台北捷運採用固定閉塞號誌系統，手冊提供的計算公式如下。 

數學公式(2.58～2.65) 符號說明 

st ：控制系統列車最小運轉時隔（s） 

L：最長列車的長度（m） 

D：停站列車之前端至離站後第一個閉塞區間的距離（m） 

sa ：起始服務加速度（ 2sm ） 

0G ：出站坡度（%）  

av ：進站速度（ sm ） 

k ：煞車安全因子（%） 

B ：列車安全分隔因子 

sd ：服務減速度（ 2sm ） 

iG ：進站坡度（%） 

vl ：電壓降（%） 

( ) ( ) ( ) ( ) ( ) ( ) ( )7654321 ++++++=st  

（1）月台淨空時間
( )
( )01.01
2

Ga
DL

s −
+

=  

（2）列車行駛車身長的時間
av

L
=  

（3）安全煞車時間 ⎟⎟
⎠

⎞
⎜⎜
⎝

⎛
⎟
⎠
⎞

⎜
⎝
⎛ +=

s

a

d
v

B
k 2

100  

（4）超速控制時間

( )
⎟⎟
⎠

⎞
⎜⎜
⎝

⎛
−

−
=

max

22

1
20000

1.01
v
v

v
tlGa a

a

osvis   

（5）超速時間 ost=   

（6）急衝度限制時間 jlt=  

（7）煞車系統反應時間 brt=  
maxv ：最大列車速度（ sm ） 

 其中，煞車安全因子 k 為考慮煞車系統作用效能的係數，在多數情況下，列



 27

車正常煞車時的減速度會低於緊急煞車的效率，此比例通常為 75%。列車安全分

隔因子B 是用來表示煞車距離的增量，其值隨號誌控制系統而定，通常車廂號誌

系統採用 1.2，三時相號誌系統採用 2.4。 

步驟三：決定停站時間 

 停站時間為影響列車間距最重要的因素，決定停站時間的因子包括旅客流時

間、等候車門關閉時間及車門關閉後等候發車時間。影響停站時間的因素非常複

雜，可由經驗值、簡化的理論公式或統計公式決定。 

 一般決定列車停站時間的方法包括下列四種： 

1.指定合理數值 

 一般停站時間合理範圍為 30~50 秒，如果要求更高的精確度亦可使用 35~45

秒之範圍。合理的數值必須視系統特性而定，非常繁忙的車站如紐約地鐵的中央

車站甚至超過 60 秒。 

2.使用既有停站時間資料 

 參考營運中的類似系統的停站時間資料，依美國的經驗，一般停站時間為

27.5~61.5 秒。 

3.使用同一系統內其他站停站時間 

 本法僅適用於同一系統新增同樣營運模式的路線，如果新路線運轉時隔決定

車站的旅客量與舊有路線同等級車站不同，可以依每小時站內旅客移動量比例調

整停站時間的旅客流量因子（Flow Component of Dwell Time）。 

4.由尖峰小時旅客流量計算停站時間 

 此法最適合使用於沒有鐵路大眾運輸系統，但可以提供充足轉乘運輸的新設

路線，計算式如下。 

數學公式(2.66) 符號說明 

dt ：停站時間（s） ( ) ( )e
d FTt mod

max0254.0168.3ln +=

( )eFT mod
max ：旅客流動時間（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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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旅客流動時間的計算必須選擇最大旅客量車站並作旅客流模式分類，旅客流

模式包括以「下車旅客流為主」、以「上車旅客流為主」，以及「混合旅客流」三

種，大部份模式多為處理早上尖峰的情形。旅客流動時間迴歸方程式如下數學式

表之。 

數學公式(2.67、2.68、2.69) 符號說明 

（1）下車旅客流為主的迴歸模式 

( ) ( )2maxmaxmax 00116.00922.0440.1ln alightalightalight FFFT −+=  

（2）上車旅客流為主的迴歸模式 

( ) ( )2maxmaxmax 00214.0124.0380.1ln boardboardboard FFFT −+=  

（3）混合旅客流的迴歸模式 

( ) ( ) ( )2max
2

maxmaxmaxmax 00225.000184.0112.00948.0368.1ln boardalightboardalightmixed FFFFFT −−−+=  

( )eF mod
max ：最

繁忙車門

旅客流動

時間（s）

最繁忙車門旅客流動時間的計算式如同式 2.70 所示。 

數學公式(2.70) 符號說明 

R ：最繁忙車門使用率對平均車門使用率的比值 ( )
dcn

mdsph

nD
tttVR

F
ρ×××

++××
=

3600max  

phV ：尖峰小時單一月台旅客量（prs/h） 

nD ：每車廂的車門數（雙門） st ：控制系統列車最小運轉時隔（s） 

cn ：每列車的車廂數 dt ：停站時間（s） 

dρ ：尖峰小時因素 mt ：營運寬裕時間（s） 

步驟四：決定營運寬裕時間 

 由於軌道系統並非絕對穩定，在運作過程中必定會有不預期事件發生，為避

免某一列車的延誤影響下一列車的運作，運轉時隔必須考慮營運寬裕時間，其值

的決定大多依經驗值或參考類似系統。一般通則如下： 

1.當系統以最大容量營運且可允許的營運寬裕時間較少時，其營業寬裕時間範圍

可定為 20~2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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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情況下建議設為 25 秒，但若欲服務更多的需求時，可降至 20 或 15 秒。 

3.無法得知或不確定系統長期需求時，可將營運寬裕時間設為 25 秒。 

步驟五：決定乘客乘載水準 

 乘客乘載水準（Passenger Loading Level）是決定列車容量與服務品質的重要

因子，通常以每個旅客佔有的面積或單位列車長度的旅客數（Linear Loading 

Level）來表示，手冊中建議後者較佳。 

決定乘載水準的目的是為了要計算列車容量（Train Capacity），決定每列車

可以乘載旅客數的方式包括：先確定乘載水準再透過經驗式來決定總乘載旅客

數，或由可載人面積依選定之密度計算座位數及站位數再估算總乘載旅客數。 

由單位列車長度計算列車容量的概念來自於各類型車廂寬度相近，依照北美

的經驗：輕軌系統可以採用 5~9 prs/m（建議值 5 prs/m），重軌系統可採用 7~11 

prs/m（建議值 6 prs/m）。 

步驟六：決定尖峰小時因素 

 討論旅客運輸量尖離峰分佈不同之因素稱之為尖峰小時因素，在尖峰小時

內，車廂內或列車內的旅客並不會均勻分佈，此不均勻的特性稱之為乘載變異因

子（Loading Diversity Factor），手冊中將乘載變異因子併入尖峰小時因素來考

慮，而尖峰小時因素的決定大多依經驗值或參考類似系統。 

 在北美都市鐵路系統中，通常建議採用尖峰 15 分鐘的尖峰小時因素值為：

重軌系統 0.80，輕軌系統 0.75，通勤鐵路 0.60，其數學式可如式 2.71 所示。 

數學公式(2.71) 符號說明 

dρ ：尖峰小時因素 

phV ：尖峰小時乘載量（prs） 
min154V

Vph
d =ρ  

min15V ：尖峰 15 分鐘乘載量（prs） 

步驟七：整體運算 

 最後步驟為決定該系統的最大容量，即決定最小運轉時隔 minh 。最小運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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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為「號誌安全時距」、「停站時間」及「營業寬裕時間」三項之加總，進一步可

估算出每小時最大列車數，如式 2.72、2.73 所示。 

數學公式(2.72、2.73) 符號說明 

st ：號誌安全時距（s） 

dt ：停站時間（s） 

mt ：營運寬裕時間（s） 

最小運轉時隔

mds ttth ++=min  

最大列車數 

mds
l ttth

C
++

==
36003600

min

 
lC ：每小時最大列車數（TU/h） 

若將每小時最大列車數乘上列車容量即可得到該路線的最大可達成容量如下列

數學式所示。 

數學公式(2.74) 符號說明 

tC ：列車容量（prs/TU） 

L：列車長（m） 

mP ：單位列車長的旅客數（prs/m） 

最大容量

dmldtla PLCCCC ρρ ×××=××=

 
dρ ：尖峰小時因素 

 

2.2.2 日本軌道容量分析 

日本軌道容量分析乃著重於路段容量計算，並不考慮銜接點、車站對容量 

的影響，關於路段容量之計算在一般複線區間採山岸氏概算法（式 2.75），單線

區間則採運轉局簡易式（式 2.76），如果是通勤電車專用區間則採通勤電車專用

區間計算式（式 2.77），數學式簡單說明如下。 

1.山岸式概算法（複線區間） 

 山岸式概算法計算的是複線區間每一股道的容量，該公式考慮不同速度列車

進出站的運轉時隔，而以加權平均的方式來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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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學公式(2.75) 符號說明 

1h ：高速列車之間的運轉時隔（分） 

2h ：低速先行列車與高速續行列車的進站運轉時隔（分）

複線區間（山岸式概算法） 

( ) δ×
+++

=
lh

w rhhrh
C

1
1440

321

 

3h ：高速先行列車與低速續行列車的進站運轉時隔（分）

wC ：路段容量（列車數/日） hr ：高速列車所佔比率=高速列車次數/列車總次數 

δ ：路線利用率，一般採 0.6 lr ：低速列車所佔比率=低速列車次數/列車總次數 

2.運轉局簡易式（單線區間） 

運轉局簡單式以列車於站間之平均運轉時分，而非最慢列車於最長區間的運

轉時間為計算的依據，公式中同時考慮到路線利用率因子，將容量作適度的折減。 

 數學公式(2.76) 符號說明 

t：列車於站間的平均運轉時隔（分） 單線區間（運轉局簡易式） 

δ×
+

=
s

w tt
C 1440  st ：辦理閉塞所需的時間（分），自動閉塞制及聯動閉塞

制為 1.5 分，電氣路牌式閉塞制為 2.5 分 

wC ：路段容量（列車數/日） δ ：路線利用率，一般採 0.6 

3.通勤電車專用區間 

 通勤電車專用區間沒有高速列車與低速列車的差別，因此在計算路線容量

時，不需考慮低速列車待避高速列車的延滯，其計算式顯得更簡單。 

 數學公式(2.77) 符號說明 

wC ：路段容量（列車數/日） 

h ：最小運轉時隔（分） 

通勤電車專用區間 

δ×=
h

Cw
1440  

δ ：路線利用率，一般採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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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台灣軌道容量分析 

台灣目前正在營運的軌道運輸系統主要有台灣鐵路系統以及台北捷運系

統，關於傳統鐵路方面的部份，台灣鐵路管理局對於容量分析的計算方式與日本

使用的計算方式很類似，主要還是在於運轉時隔的計算，並無有系統的分析架

構。路線容量的計算是為了長期計劃投資的需要，必須了解輸送需求及運輸能力

的關係，以作為投資建設之依據。台鐵容量計算式與日本國鐵的公式類似，列車

的站間運轉時分是以上下行列車的平均運轉時分來計算，公式中除了考慮路線利

用率之外，並增加了行車制度的調整因素，以反應自動化閉塞區間對容量的影

響。此外，該公式所計算的是整個區間所有軌道的容量，因此在式中有軌道數的

調整因子 tn 。台鐵使用的簡易計算公式如下所示。 

 數學公式(2.78) 符號說明 

lC ：路段容量（列車數/日） 

1t ：上行客貨列車所佔比例的混合運轉時分（分） 

 

t

s

l n
t

tt
C ×××

+
+

= ηδ

2

1440
01

 

0t ：下行客貨列車所佔比例的混合運轉時分（分） 

η：行車制度效率因素，又稱續行係數 st ：辦理閉塞及號誌時間（分），台鐵目前採用 1.5 分 

tn ：軌道數（單軌、雙軌、三軌） δ ：路線利用率，台鐵採用 0.7 

 

2.2.4 台北捷運中運量系統容量分析－木柵線為例 

步驟一：決定最繁忙的車站 

 木柵線忠孝復興站為木柵線與板南線的交會車站，轉乘旅次非常多，為木柵

線最繁忙的車站，以忠孝復興站為基準的容量相關參數設定如表 2.1 所示，其中

列車安全分隔因子B 、超速控制時間 ost 及尖峰小時因素 dρ 三項參數因捷運木柵

線無法提供，故採用美國「大眾運輸容量暨服務品質手冊」（Transit Capacity and 

Quality of Service Manual, TCQSM）的通用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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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台北捷運木柵線容量分析參數設定值 

參數 定義 設定值 單位 

L  最長列車之長度 55 m 

D  停站列車之前端至離站後第一個閉塞區間的距離 30 m 

sa  起始服務加速度 1.0 2sm  

0G  出站坡度 0.0 % 

av  進站速度 16.67 sm  

k  煞車安全因子 76 % 

B  列車安全分隔因子 4  

sd  服務減速度 1.0 2sm  

iG  進站坡度 0.0 % 

maxv  最大列車速度 22.22 sm  

ost  超速控制時間 1.0 s 

jlt  列車急衝度限制寬裕時間 0.5 s 

brt  列車駕駛反應時間及煞車系統反應時間 0.5 s 

tC  

列車容量（立位密度以 5 2mprs 計算） 

座位：24 人 

立位：75 人 

合計：99 人 

4 車合計：396 人 

TUprs

dt  停站時間 

mt  營運寬裕時間 
合計：25 s 

dρ  尖峰小時因素 0.8  

資料來源：台北市捷運局及「台灣地區軌道系統容量研究架構暨台北捷運系統容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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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決定號誌安全時距 

 利用式 2.58 可求得下列式子。 

數學公式(2.79) 

( )
( )

( ) ( )sts 64.625.05.01
22.22
67.161

67.162
301.011

12
67.164

76
100

67.16
55

01.011
30552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步驟三：決定停站時間 

 系統設定的停站時間 dt 與營運寬裕時間 mt 係採 25 秒合併計算。 

步驟四：決定營運寬裕時間 

 已與停站時間合併 25 秒計算。 

步驟五：決定乘客乘載水準 

立位密度以 5 2mprs 計算，一營運列車載運人數 396 人。 

步驟六：決定尖峰小時因素 

 系統沒有提供，採手冊通用預設值 0.8。 

步驟七：整體運算 

由式 2.72，可計算最小運轉時隔如下式。 

數學公式(2.80) 

( )sh 64.872564.62min =+=  

 由式 2.73，可計算每小時最大列車數如下式。 

數學公式(2.81) 

( )hTUCl 08.41
64.87

3600
==  

 由式 2.74，可計算可達成容量如下式。 

數學公式(2.82) 

( )hprsCa 130148.039608.41 ≅××=

 依列車設計載運乘客數 396 人的乘載水準，以及尖峰小時因素 0.8 計算，可

得台北捷運木柵線每小時最大單向運量約為 13,0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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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台北捷運高運量系統容量分析－淡水線為例 

步驟一：決定最繁忙的車站 

 淡水線台北車站為淡水線與板南線的交會車站，轉乘旅次亦非常多，為淡水

線最繁忙車站，以台北車站為基準的容量相關係數設定如表 2.2 所示。其中列車

安全分隔因子 B 、超速控制時間 ost 及尖峰小時因素 dρ 三項參數因捷運淡水線無

法提供，同樣採用美國 TCQSM 手冊的通用預設值。另外，此處計算容量時同樣

不考慮電壓降 vl 的影響。 

步驟二：決定號誌安全時距 

 利用式 2.58 可求得下列式子。 

數學公式(2.83) 

( )
( )

( )( ) ( )sts 65.555.05.03
22.22
67.161

67.162
397.11.011

12
67.162.1

76
100

67.16
141

35.21.011
301412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步驟三：決定停站時間 

 系統設定的停站時間 dt 與營運寬裕時間 mt 係採 30 秒合併計算。 

步驟四：決定營運寬裕時間 

 已與停站時間合併 30 秒計算。 

步驟五：決定乘客乘載水準 

立位密度以 5 2mprs 計算，一營運列車載運人數 1,656 人。 

步驟六：決定尖峰小時因素 

 系統沒有提供，採手冊通用預設值 0.8。 

步驟七：整體運算 

由式 2.72，可計算最小運轉時隔如下式。 

數學公式(2.84) 

( )sh 65.853065.55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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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台北捷運淡水線容量分析參數設定值 

參數 定義 設定值 單位 

L  最長列車之長度 141 m 

D  停站列車之前端至離站後第一個閉塞區間的距離 30 m 

sa  起始服務加速度 1.0 2sm  

0G  出站坡度（往淡水方向出站） +2.35 % 

av  進站速度 16.67 sm  

k  煞車安全因子 76 % 

B  列車安全分隔因子 1.2  

sd  服務減速度 1.0 2sm  

iG  進站坡度（往新店方向進站） -1.97 % 

maxv  最大列車速度 22.22 sm  

ost  超速控制時間 3.0 s 

jlt  列車急衝度限制寬裕時間 0.5 s 

brt  列車駕駛反應時間及煞車系統反應時間 1.5 s 

tC  

列車容量（立位密度以 5 2mprs 計算） 

座位：60 人 

立位：216 人 

合計：276 人 

6 車合計：1,656 人 

TUprs

 

dt  停站時間 

mt  營運寬裕時間 
合計：30 s 

dρ  尖峰小時因素 0.8  

資料來源：台北市捷運局及「台灣地區軌道系統容量研究架構暨台北捷運系統容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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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式 2.73，可計算每小時最大列車數如下式。 

數學公式(2.85) 

( )hTUCl 03.42
65.85

3600
==  

 由式 2.74，可計算可達成容量如下式。 

數學公式(2.86) 

( )hprsCa 556818.0165603.42 ≅××=

 依列車設計載運乘客數 1,656 人的乘載水準，以及尖峰小時因素 0.8 計算，

可得台北捷運木柵線每小時最大單向運量約為 55,681 人。 

 

2.3 模糊多目標規劃相關文獻回顧 

2.3.1 多目標規劃（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MOP） 

多目標規劃理論根源於 Von Neumann & Morgenstern 於 1944 年提出之「數

個衝突的最大化問題之困境」的概念。隨後在 1950 年代初期，Koopmans 首先

應用效率向量（Efficient Vector）的觀念，對資源最有效分派考量多目標問題

(Koopmans,1951) 。Kuhn & Tucker 兩位學者亦提出向量最適化（Vector 

Optimization）觀念（Kuhn & Tucker, 1951），導出效率解之必要條件，從此多目

標問題之求解獲得重大突破。當 1972 年第一次多評準決策（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MCDM）研討會在美國南卡羅來那州（South Carolina）舉辦

以後，MCDM 方法及其在決策問題上的應用，開始獲得重視（Cohon，1978）。

而模糊集合論（Fuzzy Set）之發表（Zadeh，1965），開啟了模糊理論（Fuzzy Set）

之發展。至 1978 年 Zimmermann 開始探討含多目標之模糊規劃（Fuzzy 

Programming）問題，使模糊理論與多評準決策（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CDM）與群體決策（Group Decision Making）結合。近年來更有灰色理論(Gray 

Theory)、神經網路(Neural Network)、遺傳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等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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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引入，使得 MCDM 方法所能處裡之問題更為廣泛、規模更加龐大，與現實

生活中之狀況，人類決策之過程也更為符合。 

2.3.2 多目標規劃之一般模式 

多目標規劃方法是一組可量化的目標，在一組定義清楚之限制式下，以數學

規劃之方式，求解一組非劣解 (Non-inferior Solution)或妥協解 (Compromise 

Solution)，然後結合決策者之偏好資訊最後求得偏好解(Preferred Solution)之分析

方法。其特性在於能夠同時考慮，並解決多個具衝突目標之最適化問題，在問題

分析上，則是採用多目標規劃之求解方法，探討其目標間彼此之權衡（Trade-off）

下，對各目標之影響。 

若以數學模式描述一般 K 個目標之線性 MODM 問題，可以下列式子表示： 

數學公式(2.87、2.88、2.89) 符號說明 

Cx ：多目標函數 

nkCC ×= ； ( )
nkkkk CCCC ,,,

21
L= ：是第 k 個目

標函數之效益或成本係數之向量 

( )Tmbbbb ,,, 21 L= ：是所有可用資源之向量 

( ) n
n Rxxxx ∈= ,,, 21 L ：是決策變數向量 

目標式 

Max  Cx  

限制式 

0≥
≤

x
bAx  

[ ] nmijaA
×

= ：技術層面係數矩陣 

前面所述之非劣解、妥協解或柏拉圖解(Pareto's Solution)之含義為：若模式

已求出非劣解，則無法在不損失其中一組目標值的情況下，改善其他的目標值。

若以數學式表示時，設 ∗x 為非劣解則： 

Axx∈∀  and 0≥x ，if xx ∈∃ ∗  then )()( xfxf ii ≥∋ ∗  

此時各目標是已達到一個經濟學上所說之柏拉圖（ Pareto Optimality）最適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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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傳統多目標規劃之求解方法 

由於解出之非劣解為許多可能解之集合，因此在最後求解過程中，加入決策 

者之偏好，而得到一偏好解（Preferred Solution）。多目標規劃方法依據決策者提 

供偏好資訊的時間性，可分為以下四類(Hwang and Yoon, 1981)： 

1.決策者完全不提供偏好資訊（No Articulation of Preference Information）： 

在問題認定、目標函數與限制式決定後，決策者不須提供任何主觀之偏好資

訊，唯一要求即是接受規劃者提供的結果。此法之優點為其結果不受規劃者的影

響，缺點則是必須對決策者的偏好作許多假設。 

2.決策者先前提供偏好資訊（A Prior Articulation of Preference Information）： 

在分析者解決實際問題之前，決策者即事先提供本身的偏好資訊，因此所求

之解為決策者之偏好解。此類方法的優點為求解容易，成本較低，且所得到的結

果易為決策者接受，此種「從上至下（Top Down）」的分析方式，頗能符合實際

決策模式。缺點則為甚難求得決策者真正的價值函數（Value Function）及提供所

必須的偏好資訊（Evans, 1984 ）。 

此類方法可依決策者所提供資訊型態分成兩大類型，基數資訊（Cardinal 

Information）與混合資訊（Ordinal and Cardinal Information）。而基數資訊又可分

為效用函數法（Utility Function Method）和限制目標法（Bounded Objective 

Method）；混合資訊又可分為辭書式法（Lexicographic Method）、目標規劃法（Goal 

Programming）及目標達成法（Goal Attainment Method）之（Hwang and Masud, 

1979）三種。 

3.決策者逐漸提供偏好資訊（Progressive Articulation of Preference Information）： 

即互動法（Inter-reactive Method）或交談式法，此乃基於決策者對問題之認

知或理解程度，係受決策情況與所處環境之影響。因此決策者僅能提供局部性的

偏好資訊，在進行多次反覆過程後，逐漸求得一滿意解。這方法的優點為決策者

不需要提供事先的偏好資訊。而缺點則為決策者無法保證能在每一步驟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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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局部偏好資訊；同時也無法保證在一定次數的反覆過程後，求得一最滿意

解，另外此類方法與其他方法比較起來，費時較多。 

4.決策者事後提供偏好資訊（A Posterior Articulation of Preference Information）： 

即非劣解法，本法不需要決策者的效用函數或提供任何偏好資訊，完全由規

劃者求出問題中所有（或大部分）的非劣解，然後再由決策者選擇一最滿意解。

此法的優點為決策者有更多的選擇機會，而且不需要決策者的偏好資訊。缺點則

為：計算複雜、決策者甚難理解、許多大規模實際問題難以使用本法求解、以及

產生之非劣解數目太多，使決策者無從選擇一最滿意解。此四類決策提供資訊之

型態所應用的方法，如表 2.3 所示。 

 

本研究所採用之規劃方法基本上即是放棄理想解(Ideal Solution) （即個別目

標之最佳解位於決策空間中之位置）的追求，而設法從非劣解集合中尋找一個較

接近理想解之妥協解。 

為了尋找最接近理想解的解，必須設定理想之參考點，再由非劣解集合中對

應出與理想解距離最短之解。其基本觀念是由可行集合(Feasible Set)中尋找與理

想點之間最近距離之一點代表妥協解，此解即表示在無法同時滿足各目標最佳解

之情況下，最接近最佳解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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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多目標決策分析方法之應用 

資 訊 之 提 供 資 訊 型 態 主 要 方 法 

無提供任何偏好  ＊Global Criterion Method 

基數偏好（Cardinal） 
＊Utility Function 

＊Bounded Objection Function 

事先提供偏好 

順序偏好（Ordinal） 

＊Lexicographic Method 

＊Goal Programming Method 

＊Goal Attainment Method 

明示權衡（Explicit Trade-off）

＊Method of Geoffrion and 

Interactive Goal Programming 

＊Surrogate Worth Trade-off 

Method 

＊Method of Satisfactory Goal 

＊Method of Zionts-Wallenius 
逐漸提供偏好 

隱含權衡（Implicit Trade-off）

＊ATEM and Related Methods 

＊SEMOPS and SIGMOP Method 

＊Method of Displaced  

＊GPDTEM Method 

＊Method of Steuer 

事後提供偏好 隱含權衡（Implicit Trade-off）

＊Parametric Method 

＊-constraint Method 

＊MOLP Method 

＊Adaptive Search Method 

資料來源：Hwang and Yoon.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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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模糊集合概念 

基本概念 

 在普通集合論中，元素與集合的關係，只有「屬於」或「不屬於」兩種；換

言之，普通集合論只能表現「非此即彼」的現象，但是真實世界中，很多元素與

集合之間的關係是相當模糊及複雜的，模糊數學就是用來處理模糊現象的研究方

法，這裡所謂的模糊性，主要是指客觀事物的差異在中介過渡時呈現的「亦此亦

彼」性，而沒有明確外延的概念，稱作模糊概念。普通集合無法表示模糊概念，

於是 Zadeh 於 1965 年創立了模糊集合論，用隸屬程度來描述差異的中介過渡，

它是用精確的數學式對模糊性的一種陳述。 

 普通集合只能表現確切概念，但要表達模糊概念，則需要模糊集合，而模糊

子集完全由隸屬函數來表達，隸屬函數的定義如下：所謂給定了論域U 上的一個

模糊子集
~
A 是指對於任意 Uu∈ ，都指定一個數 ( ) [ ]1,0

~
∈uAµ ，稱作 u 對

~
A 的隸屬程

序。 

 當
~
Aµ 的值域等於 [ ]1,0 時，

~
Aµ 退化成一個普通子集的特徵函數，

~
A 則成為一

個普通子集。若想知道
~
A 是由哪些元素組成，則必須了解截集的概念，截集概念

是聯繫普通子集與模糊子集的橋樑，定義如下： 

 設 ( )UFA∈
~

， [ ]1,0∈∀λ ， ( ){ }AuuAA A ≥∆∆⎟
⎠
⎞

⎜
⎝
⎛∋

==
µλ

λ~
，稱為 A 的 λ截集。依此定義，

凡 u 對
~
A 的隸屬度達到或超過 λ 者就可算是

~
A 的成員，則模糊子集

~
A 就變成普通

子集 λ。 

可能性分佈 

 「可能性分佈」(possibility distribution)的概念首先是由 Zadeh 於 1978 年提

出。他認為當我們對資訊的重視主要在其意義，而非如何衡量資訊時，分析資訊

的適當架構應是「可能性」而非「機率性」，因此產生「可能性理論」，進一步以

模糊集合理論作為可能性理論的基礎。就實際背景上來說，由於可能性理論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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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語言所傳遞的信息關係密切，這個概念很快引起了人們的注意。有許多學者從

事此方面的研究，並將之應用至數學規劃與決策管理領域。模糊理論與可能性理

論之間的關係相當密切，因此在說明可能性分佈之前，首先要了解模糊限制(fuzzy 

restriction)的概念。 

 設U 是論域， x 是取值於U 的一個變量，關於變量 x 的一個模糊限制是指：

存在一個相容性函數(Compatibility function)，使得變量定義域上的每個值都對應

了區間 [ ]1,0 中的一個數，以這個數來表示這個值對於這個模糊限制的相容程度。 

 依以上模糊限制的定義，如果 F 是U 上的一個模糊子集，則對於在論域U 上

取值的變量 x，F 的隸屬函數 Fµ 也可以作為一個相容性函數，此時 F 的作用就成

了對於 x 取值時的一種彈性限制，記作 ( )uux Fµ:= 。 

 模糊集本身不是一個模糊限制，只有當它的作用是對於論域上的變量進行限

制時，才產生一個與模糊集對應的模糊限制。如果以 ( )xR 表示 x 的一個模糊限制，

則以 ( ) FxR = 表示模糊子集 F 在此模糊限制的作用。因此，可說明可能性分佈之

定義如下： 

 假設 x ：論域U 上取值的變量 

  F ：論域U 上的模糊子集 

  ( )xR ：由 F 產生關於 x 的模糊限制 

 則命題「 x 是 F 」可表示為 ( ) FxR = 。 

於是，命題「 x 是 F 」就是把變量 x 與一個等於 ( )xR 的分佈聯繫起來，這個分佈

記作 xπ ，稱之為「可能性分佈」，以 xπ 表示可能性分佈函數，在數值上定義為 F 的

隸屬度函數，即 Fx µπ
=
∆ 。綜上所述，茲整理歸納如下： 

1. 模糊子集：是對於子集概念的推廣，由隸屬函數所刻劃。 

2. 模糊限制：是對於變量取值的彈性限制。 

3. 可能性分佈：反應對於變量 x 的不同取值，命題「 x 是 F 」是否可能。 

以上三種概念從不同的角度反應同一個模糊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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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數 

 定義實數集合 R 的模糊子集(fuzzy set)若具有下列三個條件，則稱為模糊數。 

1. 為凸模糊集(a convex fuzzy set) 

2. 為正規化模糊子集(a normalized fuzzy set) 

3. 隸屬函數是逐段且連續的(piecewise continuous) 

 

2.3.5 模糊數學規劃法 

本研究的目標之一，是以模糊數學規劃法，求解模糊環境下的最佳化問題，

以下將回顧以模糊數學規劃法求解最佳化問題之相關文獻，據以確立本研究之研

究方法。 

不確定性問題的處理方法 

 不確定性問題對於最佳化問題及決策問題有極重大的影響，而現實決策環境

中，確實存在許多的不確定性，唯有將不確定性也一併納入模式考慮，才能使發

展出的模式更符合現實世界的需要。一般而言，處理數學規劃模式參數不精確的

問題可概分為下列三類，簡要說明如下： 

（一） 事後最佳化分析(a post-optimization) 

傳統上用以處理參數不精確問題的主要方法是事後最佳化分析，乃透過敏感

度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影子價格(shadow price)及參數規劃法(parametric 

programming)加以處理，然而以上三種方法對於參數不精確所造成的影響皆無法

適當地進行全面性分析。其中，透過敏感度分析可以產生最佳化環境下的替選方

案；影子價格可以反應資源項變動對目標函數造成的影響；參數規劃法可以反應

數個參數同時變動對結果的影響，但以上三種方法都無法指出何者為最佳方案。 

（二） 隨機規劃(stochastic programming) 

隨機規劃係假設其參數為隨機變數(random variables)，並假設隨機變數屬 

於某種統計分配，是故要精確地決定隨機變數值是相當困難的，由於隨機規劃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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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結構相當複雜，過去較少有學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但近年來為了使模式構建

更符合現況，有越來越多的學者進行相關的研究。 

（三） 模糊數學規劃法 

模糊數學規劃法是以概念化的求解架構，來處理具有複雜性、不精確性及模 

糊性的問題，利用簡化問題的方式，試圖降低模式的複雜度，以近似方法反應現

實世界的決策問題，使模式能更彈性地處理現實世界中的決策問題。 

 

模糊數學規劃法 

模糊數學規劃法發展至今，仍以線性規劃相關研究最多。茲將數學規劃模式

表示如下： 

數學公式(2.90、2.91) 符號說明 

nxxxx ,,, 21 L= ：決策變數向量 

( )
nkkkk CCCC ,,,

21
L= ：是目標函數 kf 的參數 

( )inii aaaA ,,, 21 L= ：為限制式 g 的參數 

( )mbbbb ,,, 21 L= ：是限制式資源項之值 

目標式 

min/Max  

( ) ( ) ( ) ( )[ ]kk cxfcxfcxfcxf ;,,;,;; 2211 L
=
∆

限制式 

( ) mibaxg i ,,2,1,; 1 L=⊗  ⊗：可表示 <、 ≤、 =、 ≥、 >等運算符號 

由以上模式可知，參數 A 、 b 、 c和目標式四項皆可為模糊或不精確的，因

此模糊數學規劃模式可概分為下列四種，以下分述之。 

（一） 模糊限制式問題 

模糊限制式相關文獻中通常一併整理模糊限制式與目標函數模糊問題，多目 

標線性規劃模式如公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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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公式(2.92、2.93) 符號說明 

~
⊗為模糊不等式 

⊗：可表示 <、 ≤、 =、 ≥、 >等運算符號 

 

 

目標式 

~~
min/Max  xCk  

限制式 

0,
~

≥⊗ xbAx  

 

 Zimmermann 是首位將模糊理論導入多目標規劃問題的學者，並且同時處理

模糊限制式與目標函數模糊的問題，結果顯示以模糊線性規劃所求者多為有效

解。以下即以多目標線性規劃最大化問題說明 Zimmermann 處理模糊限制與目標

函數模糊問題的方法。 

數學公式(2.94～2.99) 符號說明 

( )
nkkkk CCCC ,,,

21
L= ：是目標函數 kf 的參數 

nxxxx ,,, 21 L= ：決策變數向量 

( )mbbbb ,,, 21 L= ：是限制式資源項之值 

koZ ：表示決策者對目標 k 所期望的水準 

 

 

 

 

目標式 

Max  xCZ k=  

限制式 

0≥
≤

x
bAx  

模糊環境下限制式 

kok ZxC
~
≥  

bAx
~
≤  

0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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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mmermann 進一步將上式的模糊多目標問題改為下列的單目標問題： 

數學公式(2.100、2.101、2.102) 符號說明 

目標式 

Max  λ  

限制式 

( ) 1,,1, +=≥ mixi Lλµ  

λ， iµ  [ ]1,0∈  

0≥x  

其中 

( )
⎪
⎪
⎩

⎪
⎪
⎨

⎧

+>

+≤≤
−

−

≤

=

iii

iiii
i

ii

ii

i

pdxB

pdxBd
p

dxB
dxB

x

for                       0

for      1

for                         1

µ  

⎥
⎦

⎤
⎢
⎣

⎡−
=

A
c

B     ⎥
⎦

⎤
⎢
⎣

⎡−
=

b
Z

d  

上述的方法可迅速找到多目標線性規劃的滿意解，當資源項 ib 為模糊時，如果 ib

的隸屬函數與模糊限制的隸屬函數相同，則同樣可以上式(2.100～2.102)處理。 

（二） 目標模糊性問題 

多目標規劃問題之各目標間是互相衝突的，有賴決策者表達其對各目標的主 

觀偏好，以選擇偏好解。若其目標偏好具模糊性，則屬於模糊目標問題。從事模

糊目標問題研究的學者頗多，相關文獻對於決策者目標偏好訊息的引進與處理有

下列方式： 

1. 目標期望水準 

(1)Sakawa 和 Yano 法(1985，1986) 

Sakawa 和 Yano 引進決策者目標偏好之隸屬函數值 ( )fiµ̂ ，以 MinMax 法在決

策者偏好隸屬值 ( )fiµ̂ 下，由下列的擴增 MinMax 問題，求得局部柏拉圖最佳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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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公式(2.103～2.107) 符號說明 

fiµ ：是目標函數 kf 的參數 

fiµ̂ ：為決策者對目標 i 之偏好隸屬函數值

ρ ：為小的正值 

 

 

 

 

 

 

 

目標式 

( )( ) ( )( )
⎪⎭

⎪
⎬
⎫

⎪⎩

⎪
⎨
⎧

−+− ∑
=≤≤∈

k

i
fifififi

kiXx
xxMaxMin

11

ˆˆ µµρµµ

或 ( )( )
⎪⎭

⎪
⎬
⎫

⎪⎩

⎪
⎨
⎧

−+ ∑
=∈ 1,

ˆ
i

fifi
Xxv

xvMin µµρ  

限制式 

( ) kivxfifi ,,1,ˆ L=≤− µµ  

或 

Min
Xxw ∈,

 w  

..ts  ( ) ( )( )∑
=

−−≤−
k

i
fifififi xwx

1

ˆˆ µµρµµ  

ki ,,1 L=  
 

(2) Sakawa 和 Yano 法(1987) 

Sakawa 和 Yano(1987)將 MinMax 法應用在求解線性規劃問題，使得模糊規劃法

的各目標間或限制式問題的總計方法，不再挶限於 Zadeh(1970)的 MaxMin 法。

Sakawa 和 Yano(1987)之方法如下： 

數學公式(2.108、2.109、2.110) 符號說明 

ziµ ：為目標 i 的隸屬函數 

ziµ ：為決策者的目標偏好隸屬值，為一常數 

 

 

目標式 

Min
Xx∈

( )( )xzizi
ki

Max µµ −
≤≤1

 

或Min
Xxvi ∈,

 v  

..ts  ( ) kivxzizi ,,1, L=≤− µ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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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stermark(1988) 

Ostermark 直接由決策者決定各目標的期望隸屬值( ziµ )，而以 MinMax 法求解。 

數學公式(2.111、2.112、2.113、2.114) 符號說明 

ziµ ：為目標 i 的隸屬函數 

ziµ ：為決策者對目標 i 的期望隸屬值 

+λ ：代表實際值與決策者期望的隸屬函數

之正向差距 

目標式 

Max  −+ −= λλλ  

限制式 

bAx ≤  

zizi µµλλ −≤− −+  i∀  

0,, ≥−+ xλλ  

−λ ：代表實際值與決策者期望的隸屬函數

之負向差距 

2. 優先順序法 

Narasimhan(1980)、Rubin 和 Narasimhan(1984)等人認為目標之重要對決策者

而言只是模糊的概念，不應以明確的數值表示，故使用巢式優先次序方法，來處

理目標之間優先順序問題，並利用 MaxMin 法將多目標線性問題轉變成單目標線

性規劃問題。 

3. 確定性權重 

Hannan(1981)綜合目標規劃以及模糊理論，發展出模糊目標規劃(fuzzy goal  

programming)，在各目標優先順序相同時，則由決策者給予不同權重，目標式如

下： 

數學公式(2.115) 符號說明 

−
id ， +

id ：分別代表目標 i 的隸屬函數負

向差距及正向差距 

目標式 

Min  ( )∑
=

++−− +
k

i
iiii dmdm

1
 

  
−

im ， +
im ：代表目標 i 的相對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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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參數規劃法 

Chanas(1983)使用參數規劃法來處理多目標線性規劃模糊目標問題，其目標 

的隸屬函數假設為線性，採用之參數規劃法如公式(2.116～2.119)所示。 

數學公式(2.116、2.117、2.118、2.119) 符號說明 

*
1Z ：為決策者對目標 1 的期望水準 

( )′− 1
*

1 ZZ ：為決策者對目標 1 的容忍範圍

 

 

 

目標式 

Max  nn xCxCxCZ
111 22111 +++= L  

限制式 

( ) kZZZxC jj ,,21,1
*

1
*

11
L=′−−≥∑ θ  

mibxa i

n

j
jij ,,2,1,

1

L=≤∑
=

  

njx ,,2,1,0 L=≥  
 

 以上對於目標隸屬函數型態的定義，多為線性，Sakawa(1985)則擴充為五種

函數型態的隸屬函數，分別為線性、指數型、雙曲線、反雙曲線、以及片段線性

(piecewise linear)，並利用反函數的觀念，將非線性隸屬函數轉成線性型態，而

以線性規劃法加以求解。 

（三） 參數模糊性問題 

在現實問題中，除了目標外，限制式資源項(b)及變數係數(c，A)等皆可能因 

資料的不可信賴，而具有不確定性。一般而言，當考慮的模糊參數種類越多，問

題的複雜性越高。早期有關模糊數學規劃法的研究，係以模糊集合理論，定義模

糊參數的隸屬函數並加以求解。近年來，為了簡化問題，則積極嘗試以可能性理

論來求解問題，使現實世界的複雜問題透過可能性數學規劃模式充分表現出來。 

 相關研究對於複雜的模糊參數問題，不管是使用模糊集合理論的模糊規劃法

或可能性理論的可能性規劃法，其對於模糊參數的處理，多以α 截集(α -cut)的方

式，透過模糊不等式關係的比較，將模糊限制式轉化成明確限制式。針對模糊不

等式關係的概念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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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anaka 和 Asia 利用 h 值的概念來表示模糊不等式的關係。首先假設模糊參數

的隸屬函數為對稱三角形，中心值α，寬度 c，並將所有目標式或限制式表為 0~
~
>iY

的形式，其概念如下公式： 

數學公式(2.120、2.121) 符號說明 

( ) hY
iYi −≤<==>> 100~

~
µ ， 0≥i

tx α  iα ：為 i 限制式模糊參數式中心值 

其中 0~
~
>iY 表示 iY~ 大約為正， iα 為 i 限制式模糊參數式中心值，當 h值越大， 0~

~
>iY

的可能性就越大。我們依公式 2.120～2.121 的概念可將模糊規劃問題轉為公式

2.122～2.123 之明確問題加以求解。 

數學公式(2.122、2.123) 符號說明 

目標式 Max  *hh =  

限制式 ( ) h
iY −≤10µ ， mi ,,1,0 L=  

其中 

( )
xc

x
t

i

t
i

Yi

α
µ −=10  

2. Ramik 和 Rimanek(1985)採取較嚴格的限制來處理模糊數之不等關係，其概念

如下：若 a， b 兩模糊數的α 截集(α -cut)表示為 αa ， αb ，則 ba
~~

~
< 定義為下式： 

數學公式(2.124、2.125) 符號說明 

ba
~~

~
<  if ( )αα ba   sup  sup ≤  

& ( )αα ba   inf  inf ≤  for each [ ]1,0∈α  

sup：最小上界 

inf：最大下界 

 

 

3. Buckley(1989，1990)使用可能性理論定義模糊不等式的關係，並依α 的可能性

概念將模糊不等式轉為明確不等式，其模糊不等關係基本概念說明如下：以

poss [ ]Fx∈ 表示 x 為可行解的可能性，則α 的可能性概念可表為 poss [ ]Fx∈ >α ，

0<α <1。依此概念，當⊗表示 ≤或 <時，其模糊不等式可表示如(式 2.126)；當⊗表

示 ≥或 >時，則(式 2.127)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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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公式(2.126) 符號說明 

iu
n

j
ijij

n

j
jij bbxaxa αα <⊗≤∑∑

== 11
1  

If ( )αα
ijuijij aaa ,1∈ ， ( )αα

iuii bbb ,1∈  

 

數學公式(2.127) 符號說明 

1
11

i
n

j
ijij

n

j
jiju bbxaxa αα >⊗≥∑∑

==

 
If ( )αα

ijuijij aaa ,1∈ ， ( )αα
iuii bbb ,1∈  

4. Lai和Hwang(1992)採用Ramix和Rimanek(1985)的基本概念並加入模糊數中間

值的限制，處理模糊參數可能性分怖的不等關係。模糊參數 a， b 的三角形可能

性分佈分別以 ( )opm aaa ,, 及 ( )opm bbb ,, 表示，並將 ba
~~ ≤ 的模糊不等式轉為下列明

確不等式，如(式 2.128～2.130)。 

數學公式(2.128、2.129、2.130) 符號說明 

⎪
⎪
⎩

⎪
⎪
⎨

⎧

≤

≤

≤

oo

pp

mm

bxa

bxa

bxa

αα

αα

αα

 

該三個限制式同時聯立。 

 以上幾種處理模糊不等式的方法由於概念不同，所造成可行解空間亦不盡相

同，各有其意義，以 Buckley(1989，1990)、Ramik 和 Rimanek(1985)相比較，可

以發現 Buckley 採取較樂觀的法則，可行解空間較大，但相對地其所冒的風險也

較大。規劃者應視需要，採取適當概念來處理模糊不等關係。 

 

（四） 模糊參數與模糊目標問題 

此類問題同時考慮了參數與目標的模糊性，複雜度較高，尤其是多目標規劃 

問題。Zimmermann(1978)首度將模糊理論應用於多目標規劃問題，並同時處理

了模糊目標與模糊限制式的問題。其後許多學者沿用或修改 Zimmermann 的模

式，發展出許多模糊多目標規劃模式，如 Llena(1985)應用於目標規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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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as(1983，1989)結合參數規劃法；Tanaka 和 Asai 則擴充至模糊目標、模糊參

數 A ， b ， c的線性規劃問題。當模糊參數的隸屬函數或可能性分佈型態為非對

稱型或非線性時，則此類的問題顯得更為棘手，對於此類問題，Sakawa 和

Yano(1989)、Buckley(1989)則使用α 截集(α -cut)法，求得α 柏拉圖最佳解。Sakawa

和 Yano(1989)應用多目標非線性規劃問題，將模糊規劃模式轉為下列明確模式

(式 2.131～2.132)求解，但文中並沒有交待α -cut 後如何處理區間值的問題。 

數學公式(2.131、2.132) 符號說明 

c：為目標參數 

b ：為限制式參數 

if ：為決策者對目標 i 的偏好值 

目標式 

Min  v  

限制式 

( ) vfcxf iii ≤−, ， ki ,,2,1 L=  

( ) ( )cbLcb ~,
~

, α∈  

( )bxx∈  

( ) ( ) ( ) ( ) ( ){ }αµαµα ≥≥= jsbirc ccbccbcbL ~~ ,  ;  ,~,
~  

ki ,,2,1 L= ； ipr ,,2,1 L= ； 

mj ,,2,1 L= ； jqs ,,2,1 L=  

Buckley(1989)則將模糊參數表為可能性分佈，發展單目標可能性線性問題的求解

方法，並說明α -cut 後模糊不等關係的處理原則，Buckley(1990)繼續將可能性規

劃觀念擴充至多目標線性規劃。 

 

2.3.6 模糊多目標線性規劃基本理論 

模糊數學規劃（Fuzzy Mathematics Programming, FMP）為Tanaka et al., 

（1974）根據由Bellman and Zadeh（1970）之模糊決策所提出之觀念，從

此模糊數學規劃就開始廣泛地應用在許多實際的層次上。 

Zimmermann 在 1976 年首先將模糊集理論引入傳統之線性規劃問題。他將 

線性規劃中之目標式及限制式視為模糊子集，並構成前述之模糊決策空間。若有 

一傳統線性規劃問題如公式 2.133～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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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公式(2.133、2.134、2.135) 符號說明 

nxxxx ,,, 21 L= ：決策變數向量 目標式 Max  Cx  

限制式
0≥
≤

x
bAx  ( )mbbbb ,,, 21 L= ：是限制式資源項之值 

Zimmermann 提議放寬滿足限制式之嚴格要求，而將上述問題改寫成模糊線 

性規劃問題，其表示如式 2.136～2.140： 

數學公式(2.136～2.140) 符號說明 

⎥
⎦

⎤
⎢
⎣

⎡
=

A
C

B  ； ⎥
⎦

⎤
⎢
⎣

⎡
=

b
z

b 0  

 

 

0zCx =π  

0≥
=

x
bAxπ  

即 bBx =π  

0≥x   

其隸屬函數可如式 2.141 所示。其隸屬函數圖可如圖 2.3 表之。 

數學公式(2.141) 符號說明 

( )
⎪
⎪
⎩

⎪
⎪
⎨

⎧

+>

+≤≤
−

−

≤

=

iii

iiii
i

ii

ii

i

pdxB

pdxBd
p

dxB
dxB

x

for                       0

for      1

for                         1

µ

ip ：為主觀給定之常數，表示第 i個不等式

可容許之容忍程度。 

 

 

圖 2.3 隸屬函數圖 

0  

1 

id

( )xiµ  

xBi  
ii p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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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前述之模糊決策概念，可得到本問題之隸屬函數如式 2.142 所示。 

數學公式(2.142) 符號說明 

( ) ( ){ }xMinMaxx imixP µµ
,,2,10 L=≥

∗ =   

簡言之，就是在所有限制式及目標式之交集所組成的決策空間中，求其隸 

屬函數最大。可令
i

i
i p

d
d ~ ，

i

i
i p

xB
xB ~ 代入式 2.142 可得式 2.143。 

數學公式(2.143) 符號說明 

( ) { }xBdMinMaxx iimixP −+=
=≥

∗ 1
,,2,10 L

µ   

 若引入輔助變數λ可將式2.143轉換為傳統線性規劃問題如式2.144～2.146。 

數學公式(2.144～2.146) 符號說明 

目標式 

Max  λ  

限制式 

mixBd ii ,,0,1 L=−+≤λ  

0≥x  

 

Zimmermann 將前述之模糊線性規劃模型與多目標規劃結合成為模糊多目

標線性規劃（1978）。隨後 Leberling（1981）和 Hannan（1981）將問題擴展至可

解決非線性之隸屬函數。 

Dyson（1980）比較了折衷規劃中之 maxmin 法和模糊線性規劃法，在相同 

權重之目標下，此兩種方法皆可導出相同之數學模式。Martison（1993）比較模 

糊線性規劃和 maxmin 距離矩陣法 （Minmax Distance Metric），在相同目標權重 

和目標權重有差異之情況下，此兩種方法之差異。該研究中之模糊線性規劃方法 

式採用最小化運算（Min-Operation）來求解。 

假定決策者對第 i個目標 iz ，有其上界 ** ˆ xcz ii = 與下界 −− = xcz ii ，而此上下

界之決定，可由決策者依照其所認知之理想水準，或將此目標視為可行解空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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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函數，經由計算而得。而決策者對於限制式，亦可設定其可接受之程度，除了

滿足原來之右界值 id ，亦可將之放大至可接受的水準 ii qd + 。 

對於第 i個模糊目標之隸屬函數可如式2.147所示。隸屬函數圖如圖2.4所示。 

數學公式(2.147) 符號說明 

( )

⎪
⎪

⎩

⎪
⎪

⎨

⎧

≤

≤≤
−

−

≥

=

−

−
−

−

i

ii
ii

i

i

G

Z

ZZ
ZZ

ZZ

ZZ

x
i

i

*
*

*

for  Z                      0

for  Z         

for                         1

µ

 

 

圖 2.4 目標式隸屬函數圖 

由圖 2.4 可知，當目標之理想水準小於或等於
−

iZ 時，其隸屬度為 0，大於或等於

*
iZ 時，其隸屬度為 1，若在兩點之間則為 0 至 1 之間的單調函數。 

對於模糊限制式 j 之隸屬函數可以式 2.148 表示。隸屬函數圖如圖 2.5 所示。 

數學公式(2.148) 符號說明 

( )

⎪
⎪

⎩

⎪
⎪

⎨

⎧

+>

+≤≤
−

−

≤

=

jjj

jjjj
j

jj

jj

c

qdx

qdxAd
q

dxA

dxA

x
j

Afor                       0

for      1

for                         1

µ

 

0  

1 

−
iZ

( )x
iGµ  

iZ  
*

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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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限制式隸屬函數圖 

 決策集合之隸屬函數 ( )xPµ 如式 2.149 所示。式 2.149 中之 Min-Operation 式

表示此模式之可行模糊集合為目標式和限制式之交集。由於決策者需要明確之決

策提議，所以需要此決策集合中隸屬程度最高之值 Maxx 故取其最大值，進而可得

到一對應之隸屬函數 ( )MaxP xµ 如式 2.150。 

數學公式(2.149) 符號說明 

( ) ( ) ( ){ }mjkixxMinx
ji cGjiP ,,1;,,1,

,
LL === µµµ  

 

數學公式(2.150) 符號說明 

( ) ( ) ( ){ }mjkixxMinMaxx
ji cGjixMaxP ,,1;,,1,

,0
LL ===

≥
µµµ  

  

 

 

 

 

 

0  

1 

jd

( )x
jcµ  

jj qd +
x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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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們可將此問題轉換成如式 2.151～2.154 之明確的 LP 問題來求解。再

經過化簡可改寫數學式，以式 2.155～2.158 表之。如此便可利用一般線性規劃方

式進行求解。 

數學公式(2.151～2.154) 符號說明 

目標式 

Max  λ  

限制式 

ki
ZZ
ZZ

ii

ii ,,1,* L=≥
⎥
⎥
⎦

⎤

⎢
⎢
⎣

⎡

−

−
−

−

λ  

mj
q

dxA

j

jj ,,1,1 L=≥
⎥
⎥
⎦

⎤

⎢
⎢
⎣

⎡ −
− λ  

0≥x  

 

 

數學公式(2.155～2.158) 符號說明 

目標式 

Max  λ  

限制式 

( ) kiZZZZ iiii ,,1,*
L=−≤−− −−λ

mjqdxAq jjjj ,,1, L=+≤+λ  

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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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模糊理論於運輸相關領域之運用 

王文林（1991）應用模糊多目標規劃法於高速公路交流道附近地區土地使 

用方案之研究，即是以多目標規劃方法建立數學模式，採用模糊規劃演算法，將

參數的模糊性納入考量，並以漸進式的決策分析架構，將模糊參數可容許隸屬函

數值、目標期望隸屬函數值兩者由決策者決定，使決策者與規劃者不斷交換情

報，透過互相溝通的方式來達成適當的方案。 

 杜世文（1992）應用模糊理論處理旅行時間與時窗的模糊性，建立一個結合

提高顧客服務水準與運輸業者追求成本極小的貨物配送多目標規劃模式，以人機

互動方式進行規劃，將顧客服務水準目標視為前提限制，形成單目標的模糊規劃

問題，再利用啟發式解法，結合模糊觀念的修正，完成人機互動計算部份的核心。 

最後，再透過決策者多次考量，反覆求得不同服務水準下的排程資料，以獲得決

策者心中最適滿意解。 

 Kikuchi（1992）利用模糊規劃應用於具有時窗（time window）限制的撥召

車輛配送問題，該文獻所提出的二階段路線規劃方法具有相當的貢獻。首先建立

起始路線，再利用插入法改善起始路線，同時處理了「旅行時間」與「顧客希望

車輛到達時間」這兩個參數的模糊性。該文獻提到造成旅行時間不確定性的原因

有二：（1）車輛的行駛環境（2）駕駛者的駕駛行為。由於交通的擁擠與號誌、

車禍所造成延滯的發生機會具有機率性，因此行駛環境使得車輛旅行時間是為一

隨機變數（random variable）；另一因素由駕駛者所控制，例如駕駛者態度、駕駛

者對路線的選擇及車間距的控制等，此項因素使得旅行時間的估計應為模糊數

（fuzzy number）主觀決定，非隨機數（random number）。 

 林秀璘（1992）應用模糊多目標規劃法考慮最佳之公車營運計畫之多個目 

標及部分具不確定性之參數，建立模糊環境下之公車營運計畫多目標規劃模式，

採用可能性規劃法加以求解並同時研擬互動性決策運算架構，讓決策者實際參與

決策程序，使結果更符合實際決策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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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沈進成（1995）採用模糊多目標規劃法，整合高速鐵路系統列車停站方式與 

營運計畫之關係，以營運成本最小化、旅客停站損失時間最小化與營運利潤最大

化等三目標構建模糊多目標高速鐵路最適變動停站方式模式。 

 黃木才（1995）應用模糊多目標遺傳算法，對貨櫃運輸公司車輛排程問題進

行研究。根據模糊多目標規劃方法，考量運送車型時距離及司機之工作量，並採

用修改之遺傳演算法作排程之程式設計。 

 陳郁文（1998）考慮到不論自然或人為的災禍，常對運輸系統造成極大的負

面影響。而當災害發生時，若運輸系統效率低落，則救災資源將無法即時趕赴災 

區做必要之支援。為合理化、系統化暨科學化地進行大規模救災及復舊，因此提

出應用「模糊多目標規劃法」與「基因演算法」來求解大規模救災及復舊，以提

升運輸系統之災後應變效率。 

 謝嘉鴻（1998）發現在地震發生之最短時間內若能作出適當且有效之避難疏

散決策，經常能縮減二次災害對民眾所造成生命財產之威脅。因此，構建一模糊

多目標避難區位指派模式，規劃在有限之空間與時間限制下，大型震災後人員的

疏散與指派。 

 蔡麗敏（2000）針對廢輪胎處理廠之區位指派與運送路線選擇問題，以模糊

多目標規劃方法作一規劃研究；在處理廠區位指派方面考量營運成本與環境污染

問題、在運送路線選擇方面考量運輸成本與對周圍交通之影響，同時對廢輪胎處 

理廠做區位指派並決定可行之運送路線。 

 彭浚忠（2002）利用模糊多目標規劃法，針對震災後人員避難特性構建一個

疏散指派模式，考慮了各單位分區的災民疏散之避難所的總時間，以及各避難所

能服務容納的災民總數，進一步也將整體災民的活動空間納入考量。由於真實生

活中，總目標達成度的衡量以及相關的影響參數並不那麼明確，因此在求解過程

中導入模糊集合論的觀念，使構建出的疏散指派模式更符合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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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結 

綜上所述，可獲得下列結論： 

 一、圖解法以時間與累計人數為軸，組成二維座標系，其概念可以作為假設

乘客不會發生流失的情況下，業者最省成本的發車方式，且圖解法在實務上必須

事先知道車輛何時派出，亦即事先給定時刻表，與本研究欲決定動態發車時間的

目的大不相同；本研究係考慮旅客抵達的尖離峰特性，將可以採用統計方法，配

適符合旅運需求型態的累積機率函數。 

 二、最大乘載區間法的概念適合用在行車途中的停靠站可以同時上下乘客，

在每站蒐集乘客上下車統計資料，以分析乘載最多乘客的區段，作為發車依據，

特別適用市區公車的營運；本研究係雙模運具營運模式之構建，其中亦有行駛於

一般市區道路的營運方式，故可參考最大乘載區間法的分析概念。 

 三、數學規劃法須將問題予以簡化並依據問題特性做出合理的假設，因此可

擷取出問題之精要，並顯示問題之基礎結構從而透過觀察各因素間的因果關係，

來充分表達問題的特性，使人明白易懂。加上數學規劃法可因應問題的形式，予

以擴充或變化，且解法容易利用現有數學規劃法的觀念與演算步驟求解，有時亦

可利用電腦輔助軟體求解，使其求解過程不至於費時費力。 

 四、在進行軌道容量分析時，由於模擬模式與最佳化模式大多被包裝成套裝

應用軟體，不易得知其模式之細節，故各國最常採用的分析法仍是以解析模式為

主。前述文獻利用美國「大眾運輸容量暨服務品質手冊」中提到計算軌道容量七

大步驟：（1）決定最繁忙的車站（2）決定號誌安全時距（3）決定停站時間（4）

決定營運寬裕時間（5）決定乘客乘載水準（6）決定尖峰小時因素（7）整體運

算，來對台北捷運系統木柵線、淡水線進行容量分析。我們由式 2.37 可知，路

線可達成容量 aC 的大小取決於該路線每小時最大可通過列車數 、列車容量 以

及尖峰小時因素 ，凡會影響上述三要素者，諸如軌道線形、車廂尺寸、尖離峰

乘載不均等等，均會影響到 aC 值。然而，該案例在分析時，未發展台灣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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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量計算公式，而直接引用美國的分析法，且未將相關參數進行本土化處理，因

此計算結果僅供參考。 

 五、過去有關大眾運輸系統營運計劃的研究大多假設參數為明確值，但在實

際生活當中，由於調查資料及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往往使得參數具有不確定

性，本研究所探討的智慧多模式交通系統（IMTS）乃是尚未廣泛運行的新型大

眾運輸系統，我們在構建營運模式時，亦納入參數不確定性的考量，使模式能更

符合實際營運計劃的需要。 

 六、本研究欲探討的智慧多模式交通系統（IMTS）營運模式的函數型態相

當複雜，而ε －限制法不管可行解區域是凸集合或非凸集合皆可運用來求解。因

此，本研究將採用ε －限制法來求解確定環境下的多目標規劃模式。 

 七、本研究擬採用模糊數學規劃法來求解多目標問題，主要歸因於下列幾點

優點： 

（1） 可在規劃與決策過程中，表現不同決策者的主觀意識及行為，較符合實際

人類的決策行為。 

（2） 可用來處理不精確或具模糊性的相關資訊，使模式運作更趨近於真實世界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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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IMTS 營運模式之建立 

 IMTS 系統的營運是為運輸服務而產生，業者並非以追求營運成本最低或利

潤最大為目標，而是希望能在可接受的合理成本下，兼顧使用者的立場，提供適

當的 IMTS 運輸服務。因此，以每日營運總成本最小為單一目標的營運模式所得

結果，實無法反應營運計劃內容的真正需要。因此，本研究將同時考慮營運者的

營運成本及使用者的旅行時間，透過營運決策變數與其他相關變數的組合，構建

IMTS 營運多目標規劃模式，以同時求解 IMTS 營運計劃之班次數、車輛數及路

線站距(市區道路繞徑)。 

3.1 營運決策變數與成本項目、旅行時間關係之探討 

構建 IMTS 系統營運模式時，有三個重要問題，必須妥善規劃： 

1.提供適當班次，以符合旅客需求，維持合理成本； 

2.營運所需的車輛數； 

3.規劃合理的路線站距。 

 以上三個重要的 IMTS 營運決策變數，不僅與營運者的營運成本有關，同時

也影響了旅客的旅行時間，而搭乘 IMTS 在市區繞徑所需的旅行時間如果太長，

將可能使乘客搭乘意願不大，進而轉用其他交通工具代替。是故，決定 IMTS 營

運決策變數時，應同時考慮營運者的營運成本與旅客的旅行時間等。以下就針對

這些營運決策變數，探討其相互關係，以作為進一步構建營運模式時參考。 

3.1.1 服務班次 

服務班次數的多寡主要依旅客需求量而定，旅客需求量越大，所需服務班次

越多，相對地系統營運所需車輛數增加，營運成本亦隨之提高。對旅客而言，當

班次改變時，等車時間也跟著改變，班次數減少時，等車時間增長，將增加旅客

等車的不耐，旅行時間亦增加，如此一來，將會影響旅客搭乘 IMTS 車輛的意願。 

3.1.2 車輛數 

影響車輛數多寡的因素主要是車輛來回旅行時間以及班次數。車輛來回旅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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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長短影響車輛的運轉次數，當車輛來回旅行時間越長，則系統營運所需的車

輛數也將增多。而車輛來回旅行時間除了與路線長度、車輛行駛速率有關，亦與

路線站距有關；路線站距越短，停站次數越頻繁，則停站損失時間增加，因此使

得車輛來回旅行時間增長，營運所需的車輛數也隨之增加，相對地車輛管理成

本、車輛擁有成本都將增加。除此之外，車輛數增加，營運業者也需有更充足的

貯車空間來停放車輛。總而言之，營運所需車輛多寡，將影響營運者的營運成本，

而營運所需的車輛數，取決於下列各因素： 

(1)班次數 

(2)路線長度 

(3)車輛平均行駛速率 

(4)IMTS 路線站距 

(5)IMTS 車輛停靠站平均損失時間 

3.1.3 路線站距 

路線站距越長，IMTS 車輛停站次數越少，則營運成本相對較低。然而，路 

線站距越長，乘客步行的時間將隨之增加，為使乘客步行的時間在合理的接受範

圍內，我們應該規劃合理的路線站距。設計合理的路線站距時，不僅需考量營運

成本，也應該考慮乘客的步行時間及停站損失時間。 

 基於以上的分析，營運決策變數間，其與外生變數以及成本項目間存在相當

密切的關係，模式構建前必須釐清其相互關係，才能構建出一完整的模式。因此，

本研究將 IMTS 營運模式規劃中重要項目之間的相互關係予以找出，以便尋求整

體系統的最佳調配，圖 3.1 表示各成本項目與模式內變數之間的相互關係。模式

的外生變數包括： 

(1)IMTS 車輛路線及其長度 

(2)車輛平均行駛速率 

(3)旅客需求運量 

(4)IMTS 車輛的容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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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政策班次 

(6)IMTS 路線站距的上下限 

(7)旅客等車時間容許比例 

(8)IMTS 車輛停靠站平均損失時間

 

圖 3.1 模式的成本項目與變數間的相互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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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式的目標函數與限制條件 

3.2.1 模式基本假設 

由於影響 IMTS 營運計劃的因素頗為複雜，再加上資料蒐集不易，因此，模

式並無法完全反應現實的系統狀況，故模式構建前必須建立一些基本假設。本研

究將以智慧多模式交通系統(IMTS)的車隊營運作為背景，探討在可獲知行駛中車

隊動態資訊之情況下，此動態資訊對於整個系統決策如何隨之改變；簡而言之，

便是在探討資訊流對於動態派車系統所產生之效應。下列為本研究之基本假設： 

（一） 固定場站，且其位置已知(行駛主線)。 

（二） 單一車種但可採取車隊方式服務所有旅客。 

（三） 已知之固定車班(行駛主線)提供乘客上下車的服務，不可中途指派。 

（四） 非固定車班(進行市區繞徑)的車輛可進行動態加派，即當監控中心傳送

新的路徑與旅次需求時，車輛可於服務完目前的旅次之後，即時更動其

行駛路徑。 

（五） 加派車在市區繞徑時只進行收集乘客(pickup)，結束繞徑後在主線上讓

旅客下車(delivery)。 

（六） 監控中心對於各旅次之屬性資料為已知。 

（七） 忽略交通狀態對於旅行時間之影響，即假設旅行之時間與距離成正比。 

（八） 車輛單位營運成本為已知，且假設與行駛距離成正比。 

（九） 車輛有乘客最大承載量之限制，車輛的數量為固定值。 

（十） 車輛有最長服務時間限制，若已超過時間限制，便無法再接受新的即時

指派，而必須返回場站。 

3.2.2 模式的目標函數 

本研究考慮的目標函數包括「單位時間長期營運總成本」最小化，以及「單 

位時間旅客總旅行時間」最小化，以下分別探討之： 

(一) 單位時間長期營運總成本(T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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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時間長期營運總成本包括下列四項成本： 

(1)車輛營運成本(合併駕駛員成本)：係指車輛營運所需消耗的能源，以及駕駛員

的成本。 

(2)車輛管理成本：車輛管理所需之費用，主要與車輛的總數有關。 

(3)車輛擁有成本：與購買車輛有關之資本成本，與車隊大小具有密切關係。 

(4)貯車場建造成本。 

各成本項目詳細敘述如下： 

(1)車輛營運成本( oC ) 

 車輛營運成本主要和車輛行駛的路線與時段有密切關係，其估算方式乃是由

各路線各時段的車輛單位營業成本( trE )乘上各時段持續營運時間( tP )，以及每小

時的服務班次( trF )來決定，因此每日車輛營運成本( oC )為： 

∑∑
= =

××=
T

t

R

r
trttro FPEC

1 1
                                            (式 3.1) 

其中各變數定義如下： 

oC ：車輛營運總成本(元/日) 

trE ：路線 r、t 時段的車輛單位營運成本(元/車) 

tP ：t 時段的持續營運時間(小時) 

trF ：路線 r、t 時段的班次(班/小時) 

 

(2)車輛管理成本( aC ) 

 車輛管理成本( aC )與所擁有車輛數( n )有關，以下為數學式： 

nACa ×=                                                        (式 3.2) 

其中， 

A ：每一車輛的單位管理成本(元/日━車) 

n：系統所需總車輛數 

aC ：車輛管理成本(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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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車輛擁有成本( hC ) 

 車輛擁有成本( hC )為系統中一日擁有 n輛車所需花費的資本成本，式子為： 

nHCh ×=                                                       (式 3.3) 

其中， 

H ：每一車輛的單位擁有成本(元/日━車) 

n：系統所需總車輛數 

hC ：車輛擁有成本(元/日) 

 

(4)貯車場建造成本( bC ) 

 貯車場建造成本乃是由貯車場站單位建造成本乘以貯車格位數而得，以傳統

排班方式而言，車輛係於路線上來回營運，因此所需貯車格位數即為各場站最終

時段車輛數的總和，即等於系統車輛總數 n，故建造成本可以數學式表示如下： 

nBCb ×=                                                       (式 3.4) 

其中， 

B ：貯車格位單位平均建造成本(元/日━格位) 

n：系統所需總車輛數 

bC ：貯車場建造成本(元/日) 

 

(二) 單位時間旅客總旅行時間( uTT ) 

每日旅客總旅行時間共包括下列四項： 

(1)每日旅客總步行時間 

(2)每日旅客總等車時間 

(3)每日旅客總車內時間 

(4)每日旅客靠站上下車總損失時間 

各項詳細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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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日旅客總步行時間( kT ) 

 如圖 3.2 所示，假設 IMTS 系統服務帶寬度為W 公里，且旅客旅次活動均勻

產生，單位面積的旅次發生數為 k 人/平方公里。旅客由旅次產生點至停等站牌的

平均步行距離以 WL (公里)表示，路線 r 的平均站距以 rS (公里)表示，則 WL 的計

算公式如下： 

 

圖 3.2 旅客平均步行距離估算示意圖 

( )

4

4
5.0

0

5.0

0 WS
SWk

dxdykyx
L r

r

W S

W

r

+
=

××

××+×
=

∫ ∫                             (式 3.5) 

 由於每一旅次的步行距離包括從旅次產生點至停等站牌處，以及從停等站牌

處至旅次吸引點的距離，估算為 WL 的兩倍，若以 kV 表示旅客平均步行速率(公里

/小時)，則計算出平均步行時間 kt (小時)，如下數學式所示： 

k
r

k
r

k V
WS

V
WS

t
2

1
4

2
+

=×
+

×=                                          (式 3.6) 

 將旅客的平均步行時間 kt 乘上旅客需求運量 trQ (人/小時)與 t 時段持續營運

時間 tP ，即可求得每日旅客總步行時間 kT ，數學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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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日旅客總等車時間( wT ) 

 將旅客的平均等車時間( trh×ζ )乘上旅客需求運量 trQ 以及 t 時段持續營運時

間 tP ，即可得到每日旅客總等車時間 wT ，以數學式表示如下： 

t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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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

r

T

t

R

r
ttrtrw PQ

F
PQhT ×××=×××= ∑∑∑∑

= == =

1
1 11 1

ζζ                     (式 3.8) 

其中 

ζ ：表平均等車時間與班距的比值 

trh ：路線 r、t 時段的發車班距(小時/班次) 

 

(3)每日旅客總車內時間 

 將旅客平均旅次長度 arL (公里)除以 IMTS 車輛平均行駛速率 trV (公里/小時)

即可得旅客平均車內時間，再將之乘以旅客需求運量 trQ 以及 t 時段持續營運時

間 tP ，即可得到每日旅客總車內時間 vT (小時)，以數學式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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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3.9) 

 

(4)每日旅客靠站上下車總損失時間 

 將旅客平均旅次長度 arL 除以 IMTS 路線站距 rS ，即可求得旅客每一旅次平

均停靠站數，再將之乘以 IMTS 車輛各站停靠平均損失時間 rZ 、旅客需求量 trQ 及 

t 時段持續營運時間 tP ，即可得到每日旅客靠站上下車總損失時間 lT (小時)，其

數學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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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3.10) 

其中 

rZ ：路線 r 各站停靠平均損失時間(小時/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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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模式的限制條件 

(一) 系統所需車輛限制條件 

假設系統車輛於路線 r 上營運，則系統營運所需輛數即為車輛營運時間乘以 

班次數，此處的車輛營運時間 trT 包括車輛行駛時間及停靠站損失時間，數學式

可表示如下： 

r
r
r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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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Z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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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L

T ×+=                                                 (式 3.11) 

 系統所需車輛限制條件可以下列數學式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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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ˆ2.1 ×=                                                       (式 3.14) 

其中 

trn ：路線 r、t 時段營運中的車輛數 

n̂ ：系統最大營運車輛數 

n：系統所需總車輛數 

n̂ 為系統營運中的最大車輛數，為維持車輛正常運轉，IMTS 系統多備有預備

車輛，以確保維修狀況良好，此比例約佔營運車輛之一成。此外，為避免車輛因

突發狀況(事故、尖峰需求暴增)所造成的營運系統停擺，我們於場站必須備有臨

時調度車輛，此車輛數亦大約佔營運車輛的一成，以維持正常車輛調度。基於上

述假設，系統所需的總車輛數 n約為最大營運車輛數 n̂ 的 1.2 倍。 

 

(二) 尖峰路段旅客運量需求條件 

系統所提供的服務，必須以滿足旅客需求為前提，故系統所提供的運輸容量 

應大於或等於最大乘載區間的旅客需求量。考慮車輛容量的不確定性，則尖峰時

段各路段的旅客運量需求條件可以下列數學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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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rZz

trtrz FCd ， rt,∀                                            (式 3.15) 

其中 

trzd ：t 時段通過 r 路線及 z 區間的旅客運量(人/小時) 

C ：車輛容量(位/車) 

trZ ：r 路線 t 時段最大乘載區間的區間組合 

 

(三) 設計旅客運量的限制條件 

在某一服務區間中各路線最大乘載區間旅客需求量的總和，應等於服務區間 

的旅客設計運量。考慮旅客設計的不確定性，則設計旅客運量的限制條件可表示

為下列數學式： 

∑
∈

=
zRr

tztrz Dd ， zt,∀                                               (式 3.16) 

其中 

tzD ：t 時段、z 區間的設計旅客運量(人/小時) 

zR ：z 區間相關路線的組合 

 

(四) 政策班次限制條件 

IMTS 的服務班次應滿足政策性班次，以維持某種程度的服務水準。數學式 

如下： 

∑
∈

≥

zRr
tztr FF ， zt,∀                                               (式 3.17) 

其中 

tzF ：t 時段、z 區間的政策班次(最少班次數)(班/小時) 

 

(五) 班次上限限制條件 

若班次過多，將低估旅客等車時間總成本，且易造成營運者營運成本增加過 

多的情況，因此實有必要合理限制班次的上限，以符合現況。數學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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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zRr
tztr FF ， zt,∀                                               (式 3.18) 

其中 

tzF ：t 時段、z 區間的班次上限(班/小時) 

(六) 旅客等車時間限制式 

由都會區旅客特性來看，車外時間過長，容易使旅客久候不耐，因而降低對 

大眾運輸服務的滿意程度。有鑑於此，實有必要使車外等車時間佔總旅行時間的

比例δ 保持在一定水準，以確保 IMTS 的服務水準。而旅客對於此等車時間容忍

因子的感受程度可能隨服務時段與車輛行駛路線不同而有差異，考慮此等車時間

因子具有不確定性，則旅客等車時間限制式可以下列數學式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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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

r

ar

tr

ar

trk

r
tr

tr

Z
S
L

V
L

FV
SW

F
ζδζ

2
                    (式 3.19b) 

經整理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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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rh×ζ ，
trF
ζ

：為旅客平均等車時間 

k
r

V
SW

2
+

：旅客平均步行時間 

tr

ar
V
L

：旅客平均車內時間 

r
r

ar Z
S
L

× ：旅客平均靠站上下車損失時間 

ζ ：等車時間與班距的比值 

trδ ：旅客等車時間容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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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路線站距限制式 

1.旅客的平均步行距離應在其可忍受範圍內，乘客才願意選搭 IMTS 車輛，因此

必須列入以下限制條件。 

14
L

WSr ≤
+                                                    (式 3.20) 

其中 

1L ：乘客願意忍受之步行距離(公里)，此值具有不確定性。 

 

2.對旅客而言，當然希望 IMTS 路線站距能夠越小越好，可以縮短其步行距離；

相反地，對營運業者而言，則對路線站距有其所能允許的下限，以避免成本過高

且能使營運效率達到一定水準。 

2LSr ≥                                                        (式 3.21) 

其中 

2L ：IMTS 路線最小設計站距(公里)，此值具有不確定性。 

 

3.2.4 模式的決策變數 

(一) 發車班距 rth  (可由 rtF 取倒數求得) 

(二) 營運所需車輛數 n̂  

(三) 路線站距 rS  

以上模式符號定義，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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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模式符號定義說明表 

符號 定義 單位 符號 定義 單位 符號 定義 單位 

A  每一車輛的單位管理成本 元/日━車 tzF  t 時段，z 區間的政策班次 班/小時 kT  每日旅客總步行時間 小時 

B  貯車格位單位平均建造成本 元/天━格位 H  每一車輛單位擁有成本 元/日━車 lT  每日旅客靠站上下車總損失時間 小時 

C  IMTS 車輛容量 位/車 1L  旅客步行最大容忍距離 公里 vT  每日旅客總車內時間 小時 

aC  車輛管理成本 元/日 2L  IMTS 路線最小設計站距 公里 wT  每日旅客總等車時間 小時 

bC  貯車場建造總成本 元/日 rL  r 路線的長度 公里 kV  旅客平均步行速率 公里/小時 

hC  車輛擁有成本 元/日 arL  r 路線旅客平均旅次長度 公里 trV  r 路線 t 時段公車平均行駛速率 公里/小時 

oC  車輛營運成本 元/日 n  系統所需總車輛數 車 W  IMTS 系統服務帶寬度 公里 

trzd  t 時段通過 r 路線及 z 區間的旅客量 人/小時 n̂  系統最大營運車輛數 車 rZ  r 路線車輛各站停靠平均損失時間 小時/站 

tzD  t 時段，z 區間的設計旅客運量 人/小時 trn  r 路線 t 時段營運中車輛數 車 ζ  等車時間與班距之比值  

trE  r 路線 t 時段的車輛單位營運成本 元/車 tP  時段 t 持續時間 小時 trδ  旅客等車時間容忍因子  

trF  r 路線 t 時段的班次 班/小時 trQ  r 路線 t 時段的 IMTS 旅客運量 人/小時    

tzF  t 時段，z 區間的班次上限 班/小時 rS  r 路線的平均站距 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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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動態多目標 IMTS 營運計劃模式之構建 

3.3.1 概述 

本研究將以智慧多模式交通系統(IMTS)之營運為問題背景，探討當監控中心

可確實掌握所有車隊動態資訊之情況下，監控中心人員如何有效且迅速的回應不

同旅客之即時旅次需求，作出適當的決策。以此架構提出一可同時兼顧旅客需求

(各旅客加權總等待時間最小)以及減少營運成本(車輛服務所有旅客之總成本最

小)之目標式，以多目標決策方式求解。 

本研究的決策時機是每次的發車時間點(固定班距 t)，及兩連續車班發車時

間點的中間點(
2
1 t，加班車，如圖 3.3 所示)，以即時處理的方式來反應，即收集

每一筆旅次需求，於決策時間點針對總需求去作處理，將其資料帶入模式內運

作，以便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最佳派遣車輛之決策。當旅次需求產生，便將此

需求收集整理，在決策時間點經過演算後選擇出一輛(或車隊型式)可滿足總目標

式最小化之車輛路徑，以挑選該車種進行服務此新旅次需求點。

 

圖 3.3 動態派車決策時機示意圖 

 

 

t  

0t  1a  1t 2a 2t

行駛主線的固定車班發車時間點 

市區繞徑車輛(加班車)動態派車決策時間點

t∆  t∆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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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動態即時派遣營運模式 

問題描述 

本研究所要處理的問題層面，主要是在探討當監控中心可完全掌握所有車隊

之動態資訊(如即時車輛位置資訊、即時車輛之容量資訊、車輛行駛時間紀錄、

車輛異常資訊等)之情況下，監控中心如何能夠有效利用這些動態資訊，來快速

回應旅客旅次之需求，並且降低系統整體的成本。因此，本研究將以行駛中的「動

態車隊資源」為問題中心，試圖藉由模式演算法之建構，去開發此一因新科技導

入營運車隊而獲得的新資源。 

由於本研究所著重的焦點為動態車隊資源之配置調度，因此初始之靜態車輛

排程將視為已知條件，僅針對即時產生之旅次需求去改變動態車輛排程，系統狀

態之改變可由一簡單範例呈現，如圖 3.4 至圖 3.6 所示。

 

圖 3.4  IMTS 設計路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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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1at = 時各站牌所累積的旅次需求量示意圖 

 

 

圖 3.6 1at = 時動態派車示意圖 



 79

圖 3.4 所示為本研究設計之 IMTS 行駛路網圖，包括主要幹線(藍線 111 ~ SS

站)，接駁路線(綠線 1~5、橘線 A~D)等多種路線。其中藍線場站設置如同捷運，

採取每站皆停的策略，擁有特定軌道、專用路權；接駁繞徑路線(綠、橘線)，例

如綠 1 主要為進入第 1 區進行繞徑收集乘客(似公車繞徑 pickup)，結束繞徑後進

入主線讓旅客下車(delivery)；其餘接駁路線同理類推。此路線設計概念主要是想

利用多模運具特殊的行車特性，讓市區道路上車的乘客直接於主線的場站下車，

減少一次轉乘，節省旅行時間，增加大眾運輸系統的效益。 

而圖 3.5 則表示 1at = 時，各站牌從上一時階 0tt = 起累積至此瞬間的旅客需求

量，吾人以旅客需求位置圖來表示，聚集的人越多則表示該時刻的需求量越大。

從示意圖中可以很明顯的觀察出 2S 站、 11S 站及第 1 區的旅客需求量頗大，在經

過我們「IMTS 動態即時派遣模組」的運算之後，即可在當下決定合適的派車策

略，以即時反應旅客需求進行派車服務，減少旅客停等時間，同時也可縮減營運

成本。 

圖 3.6 表示在 1at = 時，透過「IMTS 動態即時派遣模組」的運算之後，所決

定派遣服務路線的車輛示意圖。從圖中觀察得知，由於第 1 區及 7S 站的旅客需

求量過大，我們可以指派 IMTS 車輛以車隊(platoon)的方式進行載客服務，其餘

派車策略即為一般的單車輛派車服務，但必要時亦可再合併(merge)成車隊行

駛，充分利用到多模運具在運作上的優點，提升整體系統服務績效。 

本模式架構之完整流程如圖 3.7 所示，圖中的上半部分為動態即時派遣模式

的決策流程，而下半部則是車輛載送旅客繞徑排程之流程示意圖。透過 IMTS 動

態即時派遣模式，可計算出每個決策點之車輛成本增量、上一時階末累積至此一

時階的尚未服務旅客之總等待時間，將利用上述計算式發展出適合評估當前最適

派遣路線的評估指標，進行動態即時派遣。 

在計算出特定路線的當前「車輛成本增量」成本後，必須將該值與一成本增

量門檻值η作比較，若該解小於η，則將此旅次需求進入模式的第二部份，也就

是「乘客屬性指標辨別模組」，此階段主要是藉由分析乘客旅次屬性的資料，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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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乘客需求指標評估」及「乘客總旅行時間指標評估」，決定由何種路線車

輛來服務此時階的新需求，即時處理各種旅次需求。反之若該解的結果超過η，

便判斷是否以達到政策派車標準(旅客等候時間已過久)，若是，則進入「乘客屬

性指標辨別模組」，決定派車策略；若否，則等待到下一決策時間點再進行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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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動態即時派遣系統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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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模式 

由前述 3.2 節所示模式，分別再對(1)車輛成本增量、(2)尚未服務旅客之總等

待時間提出計算公式。 

 

(1)車輛成本增量 

我們考慮每一時階可能派遣車輛的車輛營運成本，定義 { }1,0∈ijr ，i 表示主線

上的站名， LL ,,, 1121 SSSi = ； j 表示車輛繞徑的區域， DCBAj ,,,,5,4,3,2,1= 。舉例

來說 111 =Sr 表示從車站 1S 派出車輛繞徑區域 1； 07 =BSr 表示從車站 7S 往繞徑區域 B

並不派出車輛。我們可以由下列數學式計算出各路線的車輛派遣成本增量。

ijroa rEC
ijij
×=                                                   (式 3.22) 

其中， 

ijrE ：車輛單位營運成本（元）(車站 i 至區域 j) 

ijr ：為 0 或 1 的二元變數 

(2)尚未服務旅客之總等待時間 

我們在計算旅客等待時間時，將考慮上一時階末累積至此一時階的尚未服務

旅客之總等待時間。圖 3.8 所表示的是從上一時階末(發車後才到的旅客)至下一

時階發車點的旅客等待時間函數圖。我們可以下列數學式表示之。 

( )∑
=

×−=
t

m
rmmw ijijr

QttT
0

                                           (式 3.23) 

其中， 

ijrwT ：t 時段內，尚未服務旅客總等待時間 

ijrmQ ： mt 時，路線 ijr 的旅客到達量 

 



 83

 

圖 3.8 旅客等待時間函數圖 

 

派遣策略評估指標 

 在此動態即時派遣營運模式中，我們必須訂定一些評估指標，供模式運算

後，決定營運策略時參考。我們訂定的指標如下：(1)成本增量門檻值(2)乘客總

旅行時間評估指標(3)乘客需求評估指標(4)動態營運路線派遣決策指標。 

 

(1)成本增量門檻值 

 我們在考慮此決策時間點是否應該派出 IMTS 車輛進行服務時，首先會考慮

此時間點，該行駛路線上在時間 mt 時累積的旅客數有多少？以及在時間 mt 時，

待服務旅客的排隊長度有多長？在營運者的角度來看，當然希望旅客數夠多，才

能收取足夠的票價；在使用者的角度來看，總是不希望等候成本過高。因此我們

定義一成本增量門檻值η，其為收取票價及乘客等候時間成本的總和，可以下列

數學式表之。 

∫
−

×+×= m

m

t

twm dttqub
1

)(αη                                        (式 3.24) 

t 

waiting time 

0t  1t 2t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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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η：成本增量門檻值(決定行駛路線 ijr 是否派出車輛) 

b ：票價 

mu ：時間 mt 時所服務的旅客數 

wα ：等候單位時間價值 

)(tq ：時間 t 的排隊長度 

 因此，當車輛成本增量 oaC 小於或等於成本增量門檻值η時，即可能是旅客

數夠多，收取的票價足夠負荷派出新車輛；或者是旅客的排隊長度過長，等候成

本過高。上述的情形都會促使我們派出新車輛進行服務，以避免整個系統的營運

成本過高。以數學式說明，在式 3.25 情況下，我們則需增派車輛進行服務；在

式 3.26 的情況下，我們原則上不增派車輛，除非已達到政策派車標準。 

η≤oaC                                                        (式 3.25) 

η>oaC                                                        (式 3.26) 

 除此之外，我們特別考慮 IMTS 車輛具有可排成車隊行駛的特性，定義：成

本增量門檻值與車輛成本增量的比值
oaC
ηρ = ，若 ρ 值大於 1，即表示此決策時間

點僅派出一輛 IMTS 車輛可能並不足以服務所有的旅客；理論上，若 2≥ρ ，其實

我們可以派出 2 輛 IMTS 車輛以車隊的方式服務旅客。以此類推，我們將計算出

的 ρ 值四捨五入取整數，便可決定派車時間點應該派出幾輛車進行服務。但礙於

一個車隊最多僅能有 6 輛車列隊行駛，故派出的車輛需小於或等於 6 輛。 

(2)乘客總旅行時間評估指標 

 在計算動態即時派遣營運模式下，每一時階的乘客總旅行時間時，我們可參

考式 3.7、式 3.9、式 3.10 及式 3.32，考慮旅客總步行時間、旅客總車內時間、

旅客靠站上下車總損失時間及尚未服務旅客之總等待時間，數學式如下。 

( ) ij

t

m
mmrr

r

ij
r

r

ij
r

k

Wr
u rQttQZ

S
Lar

Q
V
Lar

Q
V

S
TT

ijrijij

ij

ij

ij

ij

ij

ij

ijr
×
⎟
⎟

⎠

⎞

⎜
⎜

⎝

⎛
×−+××+×+×= ∑

=

+

02
(式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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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定義乘客總旅行時間評估指標θ (式 3.28)，當「特定路線的總旅

行時間」佔「所有路線的總旅行時間」比例達到路線總和的倒數值時(式 3.29)，

代表該路線對此路網的整體績效具有影響力，我們便可對此路線派出車輛進行服

務。然而，並非所有時刻所有路線的需求都能夠滿足，在系統車輛數不足以服務

所有需求路線時，我們將針對影響程度的輕重進行排序，對影響程度較重的前幾

條路線，優先派車服務。以下列數學式說明之。 

∑∑
= =

=
11

1 1

S

Si

D

j
u

u

ijr

ijr

TT

TT
θ                                                 (式 3.28) 

∑∑
= =

≥
11

1 1

1
S

Si

D

j
ijr

θ                                                    (式 3.29) 

(3)乘客需求評估指標 

 我們根據收集到每一時階、各行駛路線，動態的旅客需求量，定義乘客需求

評估指標φ (式 3.30)，當「特定路線的總旅客需求量」佔「所有路線的總旅客需

求量」比例達到路線總和的倒數值時(式 3.31)，代表該路線對此路網的整體績效

具有相當的影響力，我們便可對此路線派出車輛進行服務。然而，並非所有時刻

所有路線的需求都能夠滿足，在系統車輛數不足以服務所有需求路線時，我們將

針對影響程度的輕重進行排序，對影響程度較重的前幾條路線，優先派車服務。

以下列數學式說明之。 

∑∑∑

∑

= = =

=

×

×

=
11

1 1

S

Si

D

j
ij

t

mt
m

ij

t

mt
m

rQ

rQ

ijr

ijr

φ                                            (式 3.30) 

∑∑
= =

≥
11

1 1

1
S

Si

D

j
ijr

φ                                                    (式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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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動態營運路線派遣決策指標 

 綜前所述，我們給予「乘客總旅行時間評估指標」及「乘客需求評估指標」

相同的權重( 21 ww = )，計算出「動態營運路線派遣決策指標ψ (式 3.32)」，我們可

根據ψ 值的大小，依序決定出當前最迫切需要派遣車輛服務的路線，進行動態派

車策略。 

21
21

ww
ww

+
×+×

=
φθ

ψ                                                 (式 3.32) 

營運績效評估指標 

動態即時派遣營運模式構建完成之後，我們需要訂定營運績效評估指標，用

以衡量此營運模式的績效良莠。我們訂定的營運績效評估指標如下：(1)每日乘

客總旅行時間 (2)乘客平均旅行時間 (3)每日各路線的乘客服務率 (4)各時階的

乘客服務率。 

(1)每日乘客總旅行時間( PTT ) 

 由式 3.27，我們可以估算動態即時派遣營運模式下，第 k 時階的乘客總旅行

時間(式 3.33)，進一步將每日各時階的乘客總旅行時間進行加總，即可求得每日

乘客總旅行時間 PTT  (式 3.34)，並對服務績效進行分析探討，數學式如下。 

( ) ij

t

m
mmrr

r

ij
r

r

ij
r

k

Wr
u rQttQZ

S
Lar

Q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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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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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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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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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k
ij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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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jr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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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式 3.33) 

∑∑∑
= = =

=
K

k

S

Si

D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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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r
TTPTT

1 1

11

1

                                          (式 3.34) 

(2)乘客平均旅行時間( PATT ) 

 由式 3.34，我們將 PTT 除以整個路網的運量，則可求得乘客平均旅行時間，

PATT ，如下列數學式所示。 

∑∑∑

∑∑∑

= = =

= = =

×
=

K

k

S

Si

D

j
ijr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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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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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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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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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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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 3.35) 



 87

(3)每日各路線的乘客服務率(
ijrPSR ) 

 針對各特定路線，我們定義在第 k 時階，路線 ijr 所服務的旅客數為 k
ijr

Q ，則

每日的各路線乘客服務率
ijrPSR ，可以下列數學式表之。 

%100

1 1

1
11

1

×
×

×
=

∑∑∑

∑

= = =

=
K

k

S

Si

D

j
ijr

K

k
ijr

r

rQ

rQ
PSR

k
ij

k
ij

ij
                                  (式 3.36) 

 

(4)各時階的乘客服務率( kPSR ) 

 我們考慮各時階實際服務乘客量佔總旅客需求量的百分比，求算出各時階的

乘客服務比例 kPSR ，用以衡量該時階的服務績效，如下列數學式所示。 

%100
11

1

11

1

1 0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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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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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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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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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k
ij

， Kk ,,2,1 L=                      (式 3.37) 

其中， 

k
ijrQ ：在第 k 時階，路線 ijr 所服務的旅客數 

k
ijrmQ ：在第 k 時階， mt 時，路線 ijr 的旅客到達量 

 透過以上四種衡量「動態即時派遣營運模式」營運績效的評估指標，我們可

以更清楚了解各路線的營運狀況，並適當的對各路線進行分析，有助於修正或驗

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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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IMTS 營運計劃模式之實例應用 

 本章首先就確定環境下（指各參數值皆為已知且明確的單一數值）IMTS 營

運計劃多目標規劃模式，分別以模糊規劃法與傳統多目標規劃法之ε －限制法加

以求解，以了解模糊規劃法於多目標規劃問題的實際應用結果。 

4.1 案例說明 

 根據第三章所建立的 IMTS 營運計劃模式，本研究將以臺北捷運系統南港線

（西門－昆陽）與周圍接駁公車系統的整合路網為例，來說明模式的應用。前章

所建立的營運模式，乃是選擇每日旅客總旅行時間作為使用者的目標式，由旅客

步行時間、等車時間、車內時間及靠站上下車損失時間加總而得，此種計算方式

即表示乘客對於前述各項旅行時間的感受程度相同，但針對實際狀況而言，乘客

對於各項旅行時間的感受程度與重視程度並不一定相同，為了反應此種現象，本

研究的實例應用，乃將旅客的各項旅行時間乘以旅客旅行時間價值（隨各項旅行

時間性質不同而有所差異），進而得到旅客的旅行時間成本，以作為使用者的目

標式。 

 

4.1.1  模式目標函數與限制條件 

 由於乘客對於各項旅行時間的重視程度可能並不相同，本研究的實例應用乃

將第三章所建立的 IMTS 營運模式的使用者目標式－每日旅客總旅行時間（式

3.7~3.10），改為每日旅客總旅行時間成本（式 4.1~4.4）。實例應用所採用模式的

目標函數有二，目標一為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最小化，如第三章 IMTS 營運模式

所列（式 3.1~3.4），目標二為旅客旅行時間總成本最小化（式 4.1~4.4）；模式的

限制式與第三章所建立的 IMTS 營運模式之限制式相同。茲針對目標二說明如

下。每日旅客旅行時間總成本應包括以下四項成本：(1)每日旅客步行時間總成

本(2)每日旅客等車時間總成本(3)每日旅客車內時間總成本(4)每日旅客靠站上下

車時間損失總成本。以下針對各成本進行說明並提出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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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日旅客步行時間總成本（ kC ） 

 由第三章所構建的數學式 3.7 估算出每日旅客總步行時間（ kT ）後，再將之

乘以旅客步行時間價值（ kα ），便可得 kC 。數學式如下所示： 

k

T

t
ttr

R

r k

r
kkk PQ

V
WS

TC αα ×××
+

=×= ∑∑
= =1 1 2

                            (式 4.1) 

其中， 

kα ：旅客步行時間價值（元/人－小時） 

rS ：路線 r 的平均站距（公里） 

W ：IMTS 系統服務帶寬度（公里） 

kV ：旅客平均步行速率(公里/小時) 

trQ ：t 時段，路線 r 的旅客需求運量（人/小時） 

tP ：t 時段的持續營運時間(小時) 

 

(2) 每日旅客等車時間總成本（ wC ） 

 由每日旅客總等車時間（ wT ）乘以旅客等車時間價值（ wα ）可得 wC 。數學

式可以表示如下： 

wttr
tr

T

t

R

r
www PQ

F
TC αζα ××××=×= ∑∑

= =

1
1 1

                           (式 4.2) 

其中， 

wα ：旅客等車時間價值（元/人－小時） 

ζ ：表平均等車時間與班距的比值 

trF ：路線 r、t 時段的班次(班次/小時) 

trQ ：t 時段，路線 r 的旅客需求運量（人/小時） 

tP ：t 時段的持續營運時間(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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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日旅客車內時間總成本（ vC ） 

 由每日旅客總車內時間（ vT ）乘上旅客車內時間價值（ vα ）可得 vC 。數學

式可表示如下： 

vt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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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

r tr

ar
vvv PQ

V
L

TC αα ×××=×= ∑∑
= =1 1

                              （式 4.3） 

其中， 

vα ：旅客車內時間價值（元/人－小時） 

arL ：路線 r 的旅客平均旅次長度 (公里) 

trV ：t 時段，路線 r 的 IMTS 車輛平均行駛速率 (公里/小時) 

trQ ：t 時段，路線 r 的旅客需求運量（人/小時） 

tP ：t 時段的持續營運時間(小時) 

 

(4) 每日旅客靠站上下車時間損失總成本（ lC ） 

 由每日旅客上下車總損失時間（ lT ）乘以旅客車內時間價值（ vα ）可得 lC 。

此處我們將旅客上下車的行為視為仍在車內，故考慮其車內時間價值 vα 。其數

學式如下： 

∑∑
= =

××××=×=
T

t

R

r
vttrr

r

ar
vll PQZ

S
L

TC
1 1

αα                            （式 4.4） 

其中， 

vα ：旅客車內時間價值（元/人－小時） 

arL ：路線 r 的旅客平均旅次長度 (公里) 

rS ：路線 r 的平均站距（公里） 

rZ ：路線 r 各站停靠平均損失時間(小時/站) 

trQ ：t 時段，路線 r 的旅客需求運量（人/小時） 

tP ：t 時段的持續營運時間(小時) 

 每日旅客旅行時間總成本（ uTC ）由以上四項成本加總而得，目標二即： 

Min lvwku CCCCTC +++=                                      （式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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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資料蒐集 

 本研究的實例應用，將以臺北捷運系統南港線（西門－昆陽）與周圍接駁公

車系統的整合路網為例。 

一、基本資料 

（一）IMTS 車輛行駛速率 

 因 IMTS 系統尚未營運，所以我們參考現行藍線路網公車行駛速率及捷運南

港線營運行駛速率等資料，作為 IMTS 車輛行駛於各路線的速率參考。見表 4.1。 

表 4.1 各時段各路線 IMTS 車輛行駛速率 

營運平均速率（公里/小時） 路線長度

（公里） 時段 1 時段 2 時段 3 時段 4 
路線

代號 
繞徑 主線 繞徑 主線 繞徑 主線 繞徑 主線 繞徑 主線

M1 -- 9.671 -- 35.00 -- 35.00 -- 35.00 -- 35.00
A1 3.281 7.569 14.67 35.00 22.93 35.00 14.67 35.00 22.93 35.00
B1 3.569 8.057 15.43 35.00 24.11 35.00 15.43 35.00 24.11 35.00
C1 5.165 7.599 15.90 35.00 24.85 35.00 15.90 35.00 24.85 35.00
D1 3.667 7.876 15.36 35.00 24.00 35.00 15.36 35.00 24.00 35.00
E1 4.893 8.286 15.63 35.00 24.43 35.00 15.63 35.00 24.43 35.00
F1 4.761 8.102 15.75 35.00 24.61 35.00 15.75 35.00 24.61 35.00
G1 5.966 7.686 15.32 35.00 23.94 35.00 15.32 35.00 23.94 35.00
H1 3.772 7.719 14.40 35.00 22.50 35.00 14.40 35.00 22.50 35.00
I1 4.869 7.544 15.36 35.00 24.00 35.00 15.36 35.00 24.00 35.00

M2 -- 9.671 -- 35.00 -- 35.00 -- 35.00 -- 35.00
A2 3.281 7.569 14.67 35.00 22.93 35.00 14.67 35.00 22.93 35.00
B2 3.569 8.057 15.43 35.00 24.11 35.00 15.43 35.00 24.11 35.00
C2 5.165 7.599 15.90 35.00 24.85 35.00 15.90 35.00 24.85 35.00
D2 3.667 7.876 15.36 35.00 24.00 35.00 15.36 35.00 24.00 35.00
E2 4.893 8.286 15.63 35.00 24.43 35.00 15.63 35.00 24.43 35.00
F2 4.761 8.102 15.75 35.00 24.61 35.00 15.75 35.00 24.61 35.00
G2 5.966 7.686 15.32 35.00 23.94 35.00 15.32 35.00 23.94 35.00
H2 3.772 7.719 14.40 35.00 22.50 35.00 14.40 35.00 22.50 35.00
I2 4.869 7.544 15.36 35.00 24.00 35.00 15.36 35.00 24.00 35.00

註：各路線繞徑長度係利用 ArcView 地理資料系統應用軟體於電子地圖上量測而得。 

資料來源：「臺北捷運公司、臺北市聯營公車、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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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MTS 車輛站牌停靠上下車損失時間設定為每人 5 秒/站。 

（三）IMTS 系統營運時間 

 由於 IMTS 系統尚未實際營運，是故我們參考臺北捷運系統每日的營運時

間，設定 IMTS 系統營運時間自早上 6 點至晚上 12 點止，共 18 小時。其營運服

務型態可分為尖峰時間與非尖峰時間兩種，尖峰又可分為上午尖峰、下午尖峰，

各時段起迄時間如表 4.2。 

表 4.2 各時段起迄時間表 

代號 時段 起迄時間 

1P  1 06:00~09:00 

2P  2 09:00~16:00 

3P  3 16:00~19:00 

4P  4 19:00~24:00 

（四）各時段各路線的運量 

 我們由臺北捷運公司所提供的 93 年度 12 月份每日各路線的運量（表 4.3），

以及公車轉捷運、捷運轉公車的轉乘比例等相關資料，推算得知各路線的旅客需

求運量。由臺北捷運公司 2003 年年報中得知，91 年公車轉捷運的比例約 27.32%，

92 年上升至 33.30%；91 年捷運轉公車的比例約 29.55%，92 年增加 5.75%，上

升至 35.30%。從成長趨勢看來每年約成長 1.2 倍，是故我們假設成長趨於穩定，

而推算出 93 年的公車轉捷運比例約為 39.96%，而捷運轉公車比例可達 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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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南港線各站的平均日運量表（93 年 12 月） 

資料來源：「臺北捷運公司、本研究整理（不考慮同站進出）」 

表 4.4 南港線各站「捷運轉公車」的平均日運量表（93 年 12 月） 

93 年捷運轉

公車推估比例

42.36% 

從西門方向來

的運量總和

(離站) 
站名 

從昆陽方向來

的運量總和

(離站) 

93 年捷運轉

公車推估比例

42.36% 
0 0 西門站 15,064 6,381 

30 70 臺北車站 15,280 6,472 
236 556 善導寺 3,612 1,530 
928 2,191 忠孝新生 4,580 1,940 

2,245 5,299 忠孝復興 4,792 2,030 
2,253 5,318 忠孝敦化 5,484 2,323 
1,475 3,483 國父紀念館 2,543 1,077 
4,333 10,228 市政府 2,997 1,269 
2,314 5,463 永春 945 400 
2,313 5,461 後山埤 554 235 
5,722 13,507 昆陽 0 0 

21,847 51,576 總計 55,850 23,658 

資料來源：「臺北捷運公司、本研究整理」 

         迄   

起 

西門站 臺北車

站 

善導寺 忠孝新

生 

忠孝復

興 

忠孝敦

化 

國父紀

念館 

市政府 永春 後山埤 昆陽 總計 

西門站 0  70  21  840  1,918  1,998  980  2,051  1,075  813  1,959  11,726 

臺北車站 2,300  0  535  1,149  2,127  1,920  1,163  3,286  1,175  1,108  2,701  17,464 

善導寺 783  663  0  201  530  511  316  691  317  258  728  4,999  

忠孝新生 953  1,177  178  0  724  677  399  894  493  361  872  6,728  

忠孝復興 1,967  2,161  465  616  0  211  421  1,352  643  655  1,217  9,709  

忠孝敦化 1,751  1,809  456  527  259  0  204  1,448  869  786  1,791  9,899  

國父紀念館 784  1,218  327  411  486  231  0  506  501  493  1,049  6,006  

市政府 2,597  3,595  693  1,090  1,475  1,566  504  0  390  752  1,677  14,339 

永春 1,126  1,380  365  569  693  922  501  458  0  235  817  7,067  

後山埤 933  1,103  318  421  678  936  514  824  227  0  695  6,649  

昆陽 1,870  2,173  809  946  1,202  1,829  1,024  1,715  718  554  0  12,839 

總計 15,064  15,350 4,168  6,771  10,091 10,802 6,026  13,225 6,408  6,015  1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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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南港線各站「公車轉捷運」及協服主線的平均日運量表（93 年 12 月） 

主線各站

實際服務

的量 

繞徑路線

協助服務

主線的量 

各站應由

主線服務

的量

(60.04%) 

93 年公車

轉捷運推

估比例

39.96% 

往西門方

向運量總

和(進站) 
站名 

往昆陽

方向運

量總和

(進站) 

93 年公車

轉捷運推

估比例

39.96% 

各站應由

主線服務

的量

(60.04%) 

繞徑路線

協助服務

主線的量 

主線各站

實際服務

的量 

0 0 0 0 0 西門站 11,726 4,686 7,040 335 6,705 
1,315 66 1,381 919 2,300 臺北車站 15,164 6,060 9,105 434 8,671 

827 41 868 578 1,446 善導寺 3,553 1,420 2,133 102 2,032 
1,320 66 1,386 922 2,308 忠孝新生 4,419 1,766 2,653 126 2,527 
2,978 149 3,127 2,081 5,209 忠孝復興 4,500 1,798 2,702 129 2,573 
2,746 137 2,883 1,919 4,802 忠孝敦化 5,097 2,037 3,060 146 2,915 
1,977 99 2,075 1,381 3,457 國父紀念館 2,549 1,019 1,531 73 1,458 
6,587 329 6,917 4,603 11,520 市政府 2,819 1,127 1,693 81 1,612 
3,439 172 3,611 2,404 6,015 永春 1,052 420 632 30 602 
3,404 170 3,574 2,379 5,953 後山埤 695 278 417 20 398 
7,342 367 7,709 5,131 12,839 昆陽 0 0 0 0 0 

31,935 1,597 33,532 22,317 55,850 總計 51,576 20,610 30,966 1,475 29,491 

資料來源：「臺北捷運公司、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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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 即為 IMTS 規劃路網圖，從圖中可知，行駛路線 A1 除了不通過臺北

車站外，其餘各站皆會通過。同理，除了西門站與昆陽站外（起迄站各繞徑路線

皆會通過，故有 9 條路線通過），其餘各站因為路網設計採用「跳站」的方式，

都只會有 8 條繞徑路線通過。因此若我們欲估算路線 A1 的運量可由(1)離開西門

站(搭乘公車離開的比例是 42.36%)  (2)進入善導寺站運量（搭乘公車進入的比

例是 39.96%） (3)協服主線的運量三方面來考慮。 

 其中針對「協服主線」的運量另作說明，此處我們考慮到路線 A1 在市區道

路繞徑完畢回到主線行駛後，亦會在各站上下旅客，對主線的運量服務亦有些微

的貢獻。因此，我們假設主線上的列車發車頻率約 3 分鐘一班，且每列車可以由

6 輛 IMTS 車輛形成車隊進行服務；市區繞徑的車輛約 10 分鐘一班，每車次服

務僅以 1 輛車進行服務。由此可估算，主線上的列車服務運量比上繞徑路線 A1

的服務運量，每小時約為 20:1。所以我們將主線總運量（已扣除公車轉捷運的運

量）乘上比例
21
1
，得到 3,071 旅次量，這便由繞徑路線 A~I 進行平均的協服，

以減少主要路線服務運量，增加繞徑路線的服務旅客數。 

 承上所述，路線 A1 所協服主線的量應為，善導寺、忠孝新生、忠孝復興、

忠孝敦化、國父紀念館、市政府、永春、共七站往昆陽方向的「繞徑路線協助服

務主線運量」的總和乘上比例
7
1
，再加上後山埤站往昆陽方向的「協服量」乘上

比例
8
1
共得 100 旅次量。其中經過臺北車站的繞徑路線共有 8 條，但是 B1 路線

雖然經過臺北車站，它在經過臺北車站後便進入市區繞徑，所以並不會對臺北車

站往昆陽方向的主線運量進行協助服務，故能協服臺北車站的路線數減為 7 條，

每條路線所能提供的服務也僅有
7
1
的該站協服量，其餘「善導寺」至「永春」等

站亦是相同道理；至於「西門站」、「後山埤站」則因為對該站可進行協服的路線

有 8 條，故每條路線能提供
8
1
的該站協服量。綜合上述，我們估算出路線 A1 的

運量為 7,901。其餘各路線的運量估算方法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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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們亦假設尖峰時段（時段 1 及時段 3）的需求運量佔全天總運量的

比例為
3
2
；離峰時段（時段 2 及時段 4）的需求運量佔全天總運量的比例為

3
1
，

據以推算出各時段各路線的運量。如表 4.6 所示。 

 
圖 4.1  IMTS 規劃路網示意圖 

註： 

A 路線：中華路↔愛國西路↔中山南路↔徐州路↔林森南路                  共 3.28KM 

B 路線：承德路↔南京東路↔松江路                                        共 3.57KM 

C 路線：林森北路↔民生東路↔復興北路↔復興南路                         共 5.17KM 

D 路線：新生南路↔信義路↔敦化南路                                      共 3.67KM 

E 路線：復興南路↔和平東路↔基隆路↔光復南路                           共 4.89KM 

F 路線：敦化北路↔南京東路↔基隆路                                      共 4.76KM 

G 路線：光復北路↔民生東路↔撫遠街↔塔悠路↔松信路↔永吉路↔虎林街 共 5.97KM 

H 路線：松智路↔信義路↔福德街↔中坡南路                               共 3.77KM 

I 路線：松德路↔福德街↔新福路↔昆陽街                                  共 4.87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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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各時段各路線的需求運量 

總運量 各時段運量 路線別 路線代號 
（人/日） 時段 1 時段 2 時段 3 時段 4 

111SS  M1 29,491 9,830 4,915 9,830 4,915 

1131 SASS  A1 7,901 2,634 1,317 2,634 1,317 

11421 SBSSS  B1 8,396 2,799 1,399 2,799 1,399 

11531 SCSSS  C1 2,205 735 368 735 368 

11641 SDSSS  D1 3,133 1,044 522 1,044 522 

11751 SESSS  E1 3,428 1,143 571 1,143 571 

11861 SFSSS  F1 3,552 1,184 592 1,184 592 

11971 SGSSS  G1 2,078 693 346 693 346 

111081 SHSSS  H1 7,178 2,393 1,196 2,393 1,196 

1191 ISSS  I1 7,642 2,547 1,274 2,547 1,274 

111SS  M2 31,935 10,645 5,323 10,645 5,323 

1311 ASSS  A2 6,422 2,141 1,070 2,141 1,070 

12411 SBSSS  B2 9,124 3,041 1,521 3,041 1,521 

13511 SCSSS  C2 2,797 932 466 932 466 

14611 SDSSS  D2 3,425 1,142 571 1,142 571 

15711 SESSS  E2 3,345 1,115 558 1,115 558 

16811 SFSSS  F2 3,348 1,116 558 1,116 558 

17911 SGSSS  G2 1,930 643 322 643 322 

181011 SHSSS  H2 7,323 2,441 1,220 2,441 1,220 

1911 SISS  I2 8,275 2,758 1,379 2,758 1,379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其中 1S 表西門站、 2S 表臺北車站，其餘類推。） 

 

 

 

 

 

 

 

 

 



 98

二、成本資料 

 本研究中各模式所需的成本資料，包括「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以及「每日

旅客旅行時間總成本」等八項成本資料。 

 每日長期營運成本，包括： 

1. 車輛營運成本 

2. 車輛管理成本 

3. 車輛擁有成本 

4. 貯車場建造成本 

每日旅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包括： 

1. 旅客步行時間成本 

2. 旅客等車時間成本 

3. 旅客車內時間成本 

4. 旅客靠站上下車損失成本 

茲分別說明計算過程如下。 

(一)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TC ) 

1.車輛營運成本( oC ) 

∑∑
= =

××=
T

t

R

r
trttro FPEC

1 1
                                           （式 4.6） 

其中， 

trE ：路線 r、t 時段的車輛單位營運成本(元/車) 

tP ：t 時段的持續營運時間(小時) 

trF ：路線 r、t 時段的班次(班/小時) 

(1)各時段持續時間( tP ) 

 1P =3； 2P =7； 3P =3； 4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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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車輛單位營運成本( trE ) 

 車輛單位營運成本的計算乃依「臺北市聯營公車營運成本檢討暨運價調整報

告」中提及民國 93 年臺北市聯營公車「公里平均成本」乘以「路線長度」而得。

數學式如下。各相關成本可見表 4.7 整理。 

LCE ovtr ×=                                                    （式 4.7） 

其中， 

ovC ：車輛車公里平均成本=36.63 元/車 

L：路線長度（公里） 

 以上臺北市聯營公車每車公里平均成本，吾人考慮行駛相關成本「燃料

（7.1425 元/車公里）」、「附屬油料（0.1118 元/車公里）」、「輪胎（0.3603 元/車公

里）」、「行車人員薪資（18.8631 元/車公里）」、「行車附支（0.1005 元/車公里）」、

「業務員工薪資（3.6933 元/車公里）」及「業務費用（1.1923 元/車公里）」等十

項成本項目加總計算而得，不含利息等其他費用，且已經合併司機成本。由於

IMTS 系統並未正式開始營運，無法求得確切的車輛行駛成本相關資訊，是故我

們以「臺北市聯營公車每車公里成本」來替代之。經由以上資料，可計算得到表

4.8 之各路線車輛營運成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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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每車公里總成本中所含 18 項成本分析表 

順序 成本項目 
89 年審定

成本（元）

公車公會 

成本（元）

交通局初核

成本（元）

交通局成本 

佔總成本比例 

1 燃料 6.3464 7.5787 7.1425 15.59%

2 附屬油料 0.1258 0.1098 0.1118 0.24%

3 輪胎 0.3616 0.3606 0.3603 0.79%

4 車輛折舊 6.3830 7.7925 5.6679 12.37%

5 行車人員薪資 20.8785 18.8631 18.8631 41.17%

6 行車附支 0.7155 0.9118 0.5813 1.27%

7 修車材料 1.0276 1.3237 1.4974 3.27%

8 修車員工薪資 3.4226 3.0923 3.0923 6.75%

9 修車附支 0.0989 0.1654 0.1005 0.22%

10 業務員工薪資 4.0879 3.6933 3.6933 8.06%

11 業務費用 1.1208 1.2322 1.1923 2.60%

12 各項設備折舊 0.3359 0.5615 0.3434 0.75%

13 管理員工薪資 1.6020 1.4473 1.4473 3.16%

14 管理費用 0.7723 1.2356 0.9593 2.09%

15 稅捐費用 0.0729 0.1786 0.2227 0.49%

16 場站租金 1.2783 1.1607 1.0834 2.36%

17 通行費 0.0000 0.0000 0.0000 0.00%

18 財務費用 0.9313 2.2937 0.9621 2.10%

18 項成本合計 49.5613 52.0008 47.3210 103.27%

補 1 補貼扣除款 -2.4268 0.0000 -1.4984 -3.27%

18 項成本及補 1 合計 47.135 52.0008 45.8226 100.00%

資料來源：「臺北市聯營公車營運成本檢討暨運價調整報告（草稿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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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各時段各路線車輛營運成本表 

車輛營運成本( oC ) 路

線

代

號 

路線

長度 
（公

里） 

車輛單

位營運

成本

( trE ) 

時段 1 

rr FPE 111  
時段 2 

rr FPE 222  
時段 3 

rr FPE 333  
時段 4 

rr FPE 444  

M1 9.671 2,125.49 6,376.48 11MF  14,878.45 12MF  6,376.48 13MF   10,627.46 14MF
A1 10.85 397.44 1,192.31 11AF  2,782.05 12 AF 1,192.31 13AF   1,987.18 14 AF
B1 11.626 425.86 1,277.58 11BF  2,981.02 12BF 1,277.58 13BF  2,129.30 14BF
C1 12.764 467.55 1,402.64 11CF 3,272.82 12CF 1,402.64 13CF  2,337.73 14CF

D1 11.543 422.82 1,268.46 11DF 2,959.74 12DF 1,268.46 13DF  2,114.10 14DF
E1 13.179 482.75 1,448.24 11EF 3,379.23 12EF 1,448.24 13EF  2,413.73 14EF
F1 12.863 471.17 1,413.52 11FF 3,298.20 12FF 1,413.52 13FF  2,355.86 14FF
G1 13.652 500.07 1,500.22 11GF 3,500.51 12GF 1,500.22 13GF  2,500.36 14GF

H1 11.491 420.92 1,262.75 11HF 2,946.41 12HF 1,262.75 13HF  2,104.58 14HF
I1 12.413 454.69 1,364.06 11IF  3,182.82 12IF 1,364.06 13IF  2,273.44 14IF

M2 9.671 2,125.49 6,376.48 21MF 14,878.45 22MF 6,376.48 23MF  10,627.46 24MF
A2 10.85 397.44 1,192.31 21AF  2,782.05 22 AF 1,192.31 23AF   1,987.18 24 AF
B2 11.626 425.86 1,277.58 21BF 2,981.02 22BF 1,277.58 23BF  2,129.30 24BF
C2 12.764 467.55 1,402.64 21CF 3,272.82 22CF 1,402.64 23CF  2,337.73 24CF

D2 11.543 422.82 1,268.46 21DF 2,959.74 22DF 1,268.46 23DF  2,114.10 24DF
E2 13.179 482.75 1,448.24 21EF 3,379.23 22EF 1,448.24 23EF  2,413.73 24EF
F2 12.863 471.17 1,413.52 21FF 3,298.20 22FF 1,413.52 23FF  2,355.86 24FF
G2 13.652 500.07 1,500.22 21GF 3,500.51 22GF 1,500.22 23GF  2,500.36 24GF

H2 11.491 420.92 1,262.75 21HF 2,946.41 22HF 1,262.75 23HF  2,104.58 24HF
I2 12.413 454.69 1,364.06 21IF  3,182.82 22IF 1,364.06 23IF  2,273.44 24IF
註：M1、M2 的車輛單位營運成本係由每列車有 6 輛車形成車隊進行估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車輛管理成本( aC ) 

nACa ×=                                                       （式 4.8） 

其中， 

A ：每一車輛的單位管理成本(元/日━車) 

n：系統所需總車輛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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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的每日每車單位管理成本，是依「臺北市聯營公車營運成本檢討暨運價

調整報告」中的「管理員工薪資成本」與「管理費用成本」予以加總，並將之乘

以每日每車平均行駛距離（188.29 公里）而求得。 

( ) 29.1889593.04473.1 ×+=A =453.19(元/日━車) 

 

3.車輛擁有成本( hC ) 

nHCh ×=                                                       （式 4.9） 

其中， 

H ：每一車輛的單位擁有成本(元/日━車) 

 此處的每日每車單位擁有成本，是依「臺北市聯營公車營運成本檢討暨運價

調整報告」中的「車輛折舊成本」、「各項設備折舊成本」、「稅捐費用成本」與「財

務費用成本」予以加總，並將之乘以每日每車平均行駛距離（188.29 公里）求得。 

( ) 29.1889621.02227.03434.06679.5 ×+++=H =1355(元/日━車) 

 

4.貯車場建造或租賃成本( bC ) 

nBCb ×=                                                      （式 4.10） 

其中， 

B ：貯車格位單位平均建造或租賃成本(元/日━格位) 

 此處的每日每車貯車場建造或租賃成本，是依「臺北市聯營公車營運成本檢

討暨運價調整報告」中的「場站租金費用」進行估算，將前述費用（1.0834 元/

車公里），乘以每日每車平均行駛距離（188.29 公里）求得。 

29.1880834.1 ×=B =204(元/日━車) 

 

 由以上成本資料分析，可求得每日長期營業總成本可如下式所示。 

nnnFPETC
t

R

r
trttr ×+×+×+××= ∑∑

= =

204135519.453
4

1 1
               （式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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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日旅客總旅行時間成本( uTC ) 

1.每日旅客步行時間總成本( kC ) 

由計算式 4.1 k

T

t
ttr

R

r k

r
k PQ

V
WS

C α×××
+

= ∑∑
= =1 1 2

 進行估算。 

 其中，我們根據「臺灣地區旅運時間價值調查報告」的調查顯示，在民國

85 年時，旅客步行的時間價值約為 126 元/小時。我們合理假設旅客步行時間價

值與當年度國民所得成正比，是故依行政院主計處出版的統計資料「平均每人所

得與消費」（表 4.9），合理推估民國 93 年時，旅客步行時間價值為 158.76 元/小

時。 

因此，此計算式中的各主要參數可以設定如下： 

(1)旅客步行時間價值 kα =158.76 元/小時 

(2)旅客平均步行速率 kV =4 公里/小時 

(3)服務帶寬度W =0.8 公里 

(4)路線 r 每日總旅客量 ∑
=

×=
4

1t
ttrr PQQ 進行估算。                   （式 4.12） 

 由以上參數及 IMTS 旅客需求運量資料可得到旅客步行的時間成本，如下式

所示。 

∑∑
==

××+××=
R

r
r

R

r
rrk QQSC

11

8.0845.19845.19                        （式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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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平均每人所得與消費表 

年 

Year 

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 

Per Capita  

GNP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 

Per Capita 

National Income 

平均每人民間消費支出 

Per Capita 

Private Consumption 

 金額

（元） 

年增率

（%） 

折合美金

（美元）

金額

（元）

年增率 

(%) 

折合美金

（美元）

金額

（元） 

年增率

(％) 

折合美金

（美元）

80 年 240,909 10.46 8,982 219,637 10.18 8,189 128,842 10.51 4,804

81 年 264,338 9.73 10,506 241,307 9.87 9, 591 144,661 12.28 5,750

82 年 289,337 9.46 10,964 264,196 9.49 10,011 160,577 11.00 6,085

83 年 312,386 7.97 11,806 286,191 8.33 10,816 179,394 11.72 6,780

84 年 336,042 7.57 12,686 308,086 7.65 11,630 194,426 8.38 7,340

85 年 364,115 8.35 13,260 333,948 8.39 12,161 212,267 9.18 7,730

86 年 389,059 6.85 13,556 356,624 6.79 12,426 228,121 7.47 7,948

87 年 411,802 5.85 12,307 376,910 5.69 11,264 244,067 6.99 7,294

88 年 425,235 3.26 13,177 387,708 2.86 12,015 255,937 4.86 7,931

89 年 440,769 3.65 14,114 399,154 2.95 12,781 269,168 5.17 8,619

90 年 432,701 -1.83 12,798 387,250 -2.98 11,454 270,050 0.33 7,987

91 年 445,512 2.96 12,884 398,248 2.84 11,517 273,337 1.22 7,904

92 年 452,259 1.51 13,139 403,056 1.21 11,710 273,672 0.12 7,951

93 年 471,132 4.17 14,093 420,216 4.26 12,570 287,132 4.92 8,589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93 年國民所得年報」 

2.旅客等車時間成本( wC ) 

由計算式 4.2 wttr
tr

T

t

R

r
w PQ

F
C αζ ××××= ∑∑

= =

1
1 1

進行估算。 

 其中，我們根據「臺灣地區旅運時間價值調查報告」的調查顯示，在民國

85 年時，旅客等車的時間價值約為 126 元/小時。同上述之推估方式，可推算出

民國 93 年時，旅客等車時間價值為 158.76 元/小時。 

因此，此計算式中的各主要參數可以設定如下： 

(1)旅客等車時間價值 wα =158.76 元/小時 

(2)旅客等車時間與班距的比值
2
1

=ζ  

(3)假設尖峰運量佔全日運量的
3
2
，並平均分佈於晨峰及昏峰，各時段的運量推   

  估如表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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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參數值代入旅客等車時間成本的公式，可計算出等車時間成本，如下

式所示。 

∑∑
= =

×××=
T

t

R

r
ttr

tr
w PQ

F
C

1 1

138.79                                    （式 4.14） 

 

3.旅客車內時間成本( vC ) 

由計算式 4.3 vttr

T

t

R

r tr

ar
v PQ

V
L

C α×××= ∑∑
= =1 1

進行估算。 

 其中，我們根據「臺灣地區旅運時間價值調查報告」的調查顯示，在民國

85 年時，旅客車內的時間價值約為 84.11 元/小時。同上述之推估方式，可推算

出民國 93 年時，旅客車內時間價值為 105.97 元/小時。 

因此，此計算式中的各主要參數可以設定如下： 

(1)旅客車內時間價值 vα =105.97 元/小時 

(2)旅客平均旅次長度 arL =8 公里 

(3)IMTS 車輛平均行駛速率 trV 如表 4.1 所示。 

 由以上參數值代入旅客車內時間成本的公式，可計算出車內時間成本，如下

式所示。 

∑∑
= =

×××=
T

t

R

r
ttr

tr
v PQ

V
C

1 1

176.847                                   （式 4.15） 

 

4.旅客靠站上下車損失成本( lC ) 

由計算式 4.4 ∑∑
= =

××××=
T

t

R

r
vttrr

r

ar
l PQZ

S
L

C
1 1

α 進行估算。 

各主要參數可以設定如下： 

(1)旅客車內時間價值 vα =105.97 元/小時 

(2)旅客平均旅次長度 arL =8 公里 

(3)各站牌平均損失時間 rZ =0.0014 小時/站 

 由以上參數值代入旅客靠站上下車損失成本的公式，可計算出旅客靠站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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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損失成本，如下式所示。 

∑
=

××=
R

r
r

r
l Q

S
C

1

11869.1                                         （式 4.16） 

 由以上成本資料分析，可求得每日旅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可如下式所示。 

∑∑∑

∑∑∑∑

== =

= ===

××+×××+

×××+⎟
⎠

⎞
⎜
⎝

⎛
××+××=

R

r
r

r

T

t

R

r
ttr

tr

T

t

R

r
ttr

tr

R

r
r

R

r
rru

Q
S

PQ
V

PQ
F

QQSTC

11 1

1 111

11869.1176.847           

138.798.0845.19845.19
（式 4.17） 

(三)限制式參數 

1.限制式修正 

 由以上資料分析可知，本研究實例應用之 IMTS 需求量乃為捷運南港線 93

年 12 月的平均日運量，我們針對第三章 IMTS 營運計劃模式中的尖峰路段旅客

運量需求條件、以及設計旅客運量的限制條件稍作修正，結果如下所示。 

(1)尖峰路段旅客運量需求條件（式 3.15） 

∑
∈

×≤
trZz

trtrz FCd  

(2) 設計旅客運量的限制條件（式 3.16） 

∑
∈

=
zRr

tztrz Dd  

以上兩式可合併為旅客運量需求限制條件，數學式如下。 

∑
∈

≥×
ZRr

tztr DFC                                                （式 4.18） 

其中， 

trzd ：t 時段通過 r 路線及 z 區間的旅客運量(人/小時) 

C ：車輛容量(位/車) 

tzD ：t 時段、z 區間的設計旅客運量(人/小時) 

zR ：z 區間相關路線的組合 

 承上所述，我們設定每輛車的容量為 50 人，而在主線行駛的路線 M1、M2

則因為每列車共有 6 輛 IMTS 車列隊行駛，故其C 值設定為 300。此外，我們利

用「大眾捷運系統的最大乘載區間運量」與「尖峰小時運量」之近似比例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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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加以推估 IMTS 系統之最大乘載區間旅客數，作為訂定「設計旅客運量」

時的參考依據。以下就針對區間 A 在訂定設計旅客運量時的推估方式作一說明。

我們知道與區間 A 相關的路線分別為 A1、A2，且透過表 4.6 可知道路線 A1 在

時段 1 時的運量為 2,634，路線 A2 在時段 1 時的運量為 2,141，且知時段 1 的營

運時間為 3 小時，因此可分別求出路線 A1、A2 的尖峰小時運量分別為 878 與

714，將前述旅次量乘上比例 0.4，即可推得路線 A1、A2 的設計旅客運量分別為

351、285。其餘各時段各路線的設計旅客運量可同理類推，估算的結果如下表

4.10 所示。 

表 4.10 各時段各路線設計旅客運量表 

各時段運量 各時段設計旅客運量（比例 0.4）
時段 1 時段 2 時段 3 時段 4 時段 1 時段 2 時段 3 時段 4

路線

代號 
31 =P   72 =P  33 =P 54 =P  31 =P  72 =P 33 =P  54 =P  

M1 9,830 4,915 9,830 4,915 1,311 281 1,311 393 
A1 2,634 1,317 2,634 1,317 351 75 351 105 
B1 2,799 1,399 2,799 1,399 373 80 373 112 
C1 735 368 735 368 98 21 98 29 
D1 1,044 522 1,044 522 139 30 139 42 
E1 1,143 571 1,143 571 152 33 152 46 
F1 1,184 592 1,184 592 158 34 158 47 
G1 693 346 693 346 92 20 92 28 
H1 2,393 1,196 2,393 1,196 319 68 319 96 
I1 2,547 1,274 2,547 1,274 340 73 340 102 
M2 10,645 5,323 10,645 5,323 1,419 304 1,419 426 
A2 2,141 1,070 2,141 1,070 285 61 285 86 
B2 3,041 1,521 3,041 1,521 406 87 406 122 
C2 932 466 932 466 124 27 124 37 
D2 1,142 571 1,142 571 152 33 152 46 
E2 1,115 558 1,115 558 149 32 149 45 
F2 1,116 558 1,116 558 149 32 149 45 
G2 643 322 643 322 86 18 86 26 
H2 2,441 1,220 2,441 1,220 325 70 325 98 
I2 2,758 1,379 2,758 1,379 368 79 368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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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限制式相關參數 

茲將限制式相關參數的設定說明如下。 

(1)政策性班次 tzF =1（班/小時） 

(2)為避免旅行時間成本過份低估，應訂定合理的班次上限，我們假設繞徑路線  

  尖峰班次的上限為 12（班/小時），離峰的班次上限為 4（班/小時）；主線尖峰 

  班次的上限為 20（班/小時），離峰的班次上限為 12（班/小時）。 

(3)設旅客最大容忍步行距離為 375 公尺，營運者允許的最小設計站距為 375 公  

  尺。 

(4)旅客等車時間容忍度會因時段、路線不同而有所差異，假設各時段、各路線 

  的旅客等車時間容忍因子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IMTS 旅客等車時間容忍因子 

路線代號 時段 1 時段 2 時段 3 時段 4 

M1、M2 0.10 0.20 0.10 0.20 

A1、A2 0.15 0.25 0.15 0.25 

B1、B2 0.20 0.30 0.20 0.30 

C1、C2 0.25 0.30 0.25 0.30 

D1、D2 0.15 0.25 0.15 0.25 

E1、E2 0.25 0.30 0.25 0.30 

F1、F2 0.15 0.25 0.15 0.25 

G1、G2 0.30 0.35 0.30 0.35 

H1、H2 0.20 0.30 0.20 0.30 

I1、I2 0.30 0.35 0.30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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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演算流程與結果分析 

4.2.1  確定環境下多目標規劃問題求解架構 

 根據 2.3.5 及 2.3.6 小節所述，決策者在缺乏資訊下，實難以決定其目標期望

水準，是故本研究將分別對各目標函數求其極佳解與極差解，以作為目標值的上

下界。以下說明其基本概念與求解步驟。 

一、ε －限制法的演算法則 

(一)第一步驟：建立償還表（Pay-off table） 

1.分別解出 P 個目標的最佳值（Optimal）稱第 k 個目標函數的解為 

( )k
n

kkk xxxx L,, 21= 。 

2.找出每個目標函數的最佳值後，將其解分別代入其他目標函數而得 ( )kxf1 ，

( )kxf 2 ，…， ( )k
p xf ，其中 pk ,,2,1 L= 。 

3.排列 1x ， 2x ，… px 所相關於每個目標函數的值，如表 4.12。 

表 4.12 ε －限制法償還矩陣表 

 ( )kxf1  ( )kxf 2  LL  ( )k
p xf  

1x  ( )1
1 xf  ( )1

2 xf  LL  ( )1xf p  

2x  ( )2
1 xf  ( )2

2 xf  LL  ( )2xf p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px  ( )pxf1  ( )pxf 2  LL  ( )p
p xf  

4.在第 k 行中選出最大值與最小值，分別以 kM 及 kn 表示，其中 pk ,,2,1 L= 。 

(二)第二步驟：將多目標問題轉化成限制問題 

Min ( ) ( ) ( ) ( )[ ]npnnn xxxfxxxfxxxfFxxxF LLLLL ,,,,,,,,,, 2121221121 = （式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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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 ) Txxx n ∈L,, 21  

轉成限制問題 

Min ( )nk xxxf L,, 21                                            （式 4.20a） 

s.t.  ( ) Txxx n ∈L,, 21  

     ( ) knk Uxxxf ≤L,, 21 ，其中 pkkk ,,1,1,,2,1 LL +−=            （式 4.20b） 

(三)第三步驟：由第一步驟所求出的 kM 及 kn ，表示第 k 個目標函數的非劣解範

圍之上、下限，即 kkk Mfn ≤≤ ，當第 k 個目標函數為限制式時， kU 就在 kn 和 kM

之間，改變不同的 kU 值，就可以得到一些非劣解點。 

(四)第四步驟：對每個不同的 kU 值解第二步驟所建立的限制問題，其中， 

( )kkkk nM
r

tnU −×
−

+=
1

                                       （式 4.21） 

pkkk ,,1,1,,2,1 LL +−=  

1,,2,1,0 −= rt L  

整個演算流程可參見圖 4.2（以兩個目標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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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ε －限制法運算流程圖 

 

 

解 min ( )xf1
 

  s.t.  TX ∈  

解 min ( )xf2
 

  s.t.  TX ∈  

*
1X

*
2X

max ( )*
122 Xff =  

 22 minmax ff −=∆

 ∆×
−

+=
1

min 2 r
tfU t  

 1,,2,1 −= rt L  

解 min ( )xf1  
 
   s.t. ( ) TXUxf t ∈≤ ,2  

1=t

1−= rt

1+= tt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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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糊規劃求解多目標問題的基本概念 

 若各目標達到目標的程度以隸屬函數 ( )xkµ 表示，則當採取保守的規避風險

策略（以 min-operator 運算）時，模糊決策集合 D 的隸屬函數可表為 dµ ，則： 

( ) ( )xx kkd µµ  min=                                                        （式 4.22） 

 原問題轉變為找尋最大的 ( )xdµ ，則模糊規劃問題可轉為一般的數學規劃問

題，所對應的 0x 即為妥協滿意解，數學式如下所示。 

( ) ( )xx kkxd µµ minmax
00 ≥

=                                                  （式 4.23） 

三、模糊規劃求解步驟 

 本研究的 IMTS 營運計劃模式屬非線性多目標規劃模式，目標函數為成本最

小化，可表為以下數學式。 

目標式 min  xCZ kk =  2,1=k                                         （式 4.24a） 

限制式 ( ) iii baxg ⊗,  mi ,,2,1 L=                                      （式 4.24b） 

其中， 

”⊗ ”可表示 <、 ≤、 =、 ≥、 >等運算符號 

( )nxxxx ,,, 21 L= ，是決策變數向量 

( )
nkkkk CCCC ,,,

21
L= ：是目標函數 kZ 的參數 

( )inii aaa ,,1 L= ，為限制式 ig 的參數 

( )mi bbb ,,1 L= ，為限制式資源項值 

 以模糊規劃求解（式 4.24）的多目標規劃問題，可分為兩大步驟，步驟一係

指定目標 K 的目標期望水準 kL （下界）及可接受水準 kU （上界），以構建模糊

規劃模式；步驟二則將模糊規劃模式轉換為一般規劃模式（a crisp model）並加

以求解。以下說明詳細的求解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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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義各個目標的隸屬函數 

1.分別求解單一目標問題，求得各個目標的極佳解 

( )k
n

kkk xxxx ,,, 21 L=                                             

2.將上述解代入其他目標函數而得 

( )k
p xZ ， kp ,,2,1 L=                                                      

3.令 max=kU  ( )m
k xZ ， km ,,2,1 L=  

    min=kL  ( )m
k xZ  

4.假設目標函數的隸屬函數為線性，則目標函數的隸屬函數可定義如下： 

⎪
⎪
⎩

⎪
⎪
⎨

⎧

>

≤≤
−
−

−

≤

=

kk

kkk
kk

kk

kk

k

U

UZL
LU
LZ

L

  Zif                      0

  if     1

  Zif                       1

µ  

其中， 

kµ 可視為目標 K 達成理想解的程度 

1=kµ 時，表目標 K 完全達到理想解 

0=kµ 時，表目標 K 完全未達成 

(二)以模糊規劃法求解時，根據模糊集合間運算法的不同，可構建不同的數學規

劃模式，若採用 min－operator 運算法則，數學式 4.24 可改寫如下： 

目標式 max  λ                                                        （式 4.25a） 

限制式 λµ ≥k ， 2,1=k                                               （式 4.25b） 

        ( ) iii baxg ⊗,  mi ,,2,1 L=                                      （式 4.25c） 

其中，我們以
kk

kk
k LU

ZU
−
−

=µ 代入。 

 上式可以一般數學規劃方法加以求解，表示每個目標達成理想解的程度

（ kµ ）都必須滿足滿意水準（λ），而當滿意水準達到最大時，相對應的解即為

妥協滿意解(Compromise Satisfactory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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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起始車輛營運演算分析 

 由 4.1 的案例說明，所得到的各項成本及參數資料，即可形成本研究 IMTS

營運計劃模式的目標函數及其限制式，完整的模式內容列於附錄 A 以供參考。

為了解傳統多目標規劃法的ε －限制法以及模糊多目標規劃法之差異，本研究分

別以 4.2.1 小節所述的ε －限制法與 2.3.6、4.2.1 小節所採用的模糊規劃法求解架

構，求解 IMTS 營運計劃模式，我們利用 LINGO 9.0 套裝軟體進行此非線性規劃

模式求解。本研究的營運計劃模式輸出結果包括各時段各路線的服務班次與所需

車輛數、各路線站距、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及旅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在此列出各

時段平均服務班次、總車輛數、平均站距及目標值。其模式輸出結果如表 4.13、

表 4.14、表 4.15 及表 4.16 所示，茲說明各表的內容如下。 

一、分別求解單一目標問題，再將所求得的解代入另一目標函數，並建立「償還

 矩陣表」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 ε －限制法償還矩陣表（IMTS） 

 目標一 ( )XZ1  目標二 ( )XZ 2  

1X  ( ) =1
1 XZ 1,204,303.00 ( ) =1

2 XZ 11,938,567.68 
2X  ( ) =2

1 XZ 2,564,962.87 ( ) =2
2 XZ  9,847,212.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利用ε －限制法求解，以目標一：「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為目標函數，目 

 標二：「每日旅客旅行時間成本」為限制式，目標值容許範圍切割成六等分，

 求解結果如表 4.14 所示。 

三、利用ε －限制法求解，以目標二：「每日旅客旅行時間成本」為目標函數， 

 目標一：「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為限制式，目標值容許範圍亦切割成六等 

 分，求解結果則如表 4.15 所示。 

四、將ε －限制法求解結果（表 4.14 及表 4.15）的目標值以圖形表示，如圖 4.3。 

五、模糊多目標規劃法的求解結果，整理如表 4.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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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ε －限制法之非劣解集合表（以目標二為限制式） 

 目標值 決策變數 

 
每日 

長期營運 
總成本 

旅客 
旅行時間 
總成本 

旅客旅行

時間平均

成本 ∗  

平均 
服務班次 

車 
輛 
數 

IMTS 
繞徑路線

平均站距

單位 元/日 元/日 元/旅次 班/小時 輛 公尺 
時段 1： 9.24 
時段 2： 4.08 
時段 3： 9.24 

非劣解

1 
1,740,717.00 9,958,115.04 65.12 

時段 4： 4.28 

157 375 

時段 1： 6.82 
時段 2： 3.54 
時段 3： 6.82 

非劣解

2 
1,421,909.00 10,306,674.31 67.39 

時段 4： 3.68 

125 375 

時段 1： 5.82 
時段 2： 3.05 
時段 3： 5.82 

非劣解

3 
1,288,770.00 10,655,233.60 69.67 

時段 4： 3.20 

111 375 

時段 1： 5.74 
時段 2： 2.95 
時段 3： 5.74 

非劣解

4 
1,240,208.00 10,906,351.86 71.32 

時段 4： 2.98 

106 407 

時段 1： 5.66 
時段 2： 2.86 
時段 3： 5.66 

非劣解

5 
1,209,913.00 11,146,383.27 72.89 

時段 4： 2.86 

103 599 

註 1： ∗
表旅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係由旅客旅行時間總成本除以每日總運量而得。 

註 2：目標值容許範圍切割成六等分。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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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ε －限制法之非劣解集合表（以目標一為限制式） 

 目標值 決策變數 

 
每日 

長期營運 
總成本 

旅客 
旅行時間 
總成本 

旅客旅行

時間平均

成本 ∗  

平均 
服務班次 

車 
輛 
數 

IMTS 
繞徑路線

平均站距

單位 元/日 元/日 元/旅次 班/小時 輛 公尺 
時段 1： 6.90 
時段 2： 3.55 
時段 3： 6.90 

非劣解

6 
1,431,079.65 10,529,700.00 68.85 

時段 4： 3.72 

126 375 

時段 1： 8.67 
時段 2： 3.95 
時段 3： 8.67 

非劣解

7 
1,657,856.24 10,264,530.00 67.12 

時段 4： 4.18 

149 375 

時段 1： 9.96 
時段 2： 4.23 
時段 3： 9.96 

非劣解

8 
1,884,633.00 10,098,410.00 66.03 

時段 4： 4.40 

171 375 

時段 1：10.98 
時段 2： 4.41 
時段 3：10.98 

非劣解

9 
2,111,409.43 9,985,304.00 65.29 

時段 4： 4.56 

193 375 

時段 1：11.99 
時段 2： 4.55 
時段 3：11.99 

非劣解

10 
2,338,186.43 9,904,457.00 64.76 

時段 4： 4.72 

215 375 

註 1： ∗
表旅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係由旅客旅行時間總成本除以每日總運量而得。 

註 2：目標值容許範圍切割成六等分。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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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ε －限制法求解結果的目標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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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模糊多目標規劃法求解結果 

項目  
目標一 0.747 

目標達成滿意度 
目標二 0.747 

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元/日）  1,547,911 
旅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元/日） 10,375,340 

旅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 ∗（元/旅次） 67.84 
時段 1 7.86 
時段 2 3.71 
時段 3 7.86 

平均服務班次（班/小時） 

時段 4 4.04 
總車輛數（輛） 139 

IMTS 繞徑路線平均站距（公尺） 375 
註：

∗
表旅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係由旅客旅行時間總成本除以每日總運量而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數學模式的變數共有 185 個，其中非線性的變數有 100 個；限制式共有

412 條，而非線性的限制式有 161 條，在利用 LINGO 9.0 套裝軟體來進行求解時

約只要「2~3」秒即可求出最佳解。且由上述的模式輸出結果，我們可以發現，

以ε －限制法求解時，產生的非劣解數目很多，視目標值容許範圍切割等分而

定，由圖 4.3 可明顯看出「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升高時，伴隨的是「旅客旅行

時間平均成本」的降低，二者呈現彼此消長（trade-off）的現象。因此，端賴決

策者對目標之偏好來選擇適當方案。而模糊規劃法則透過「目標達成滿意度」的

概念化方式進行求解，可以明確地告訴決策者，採取規避風險的保守策略下可得

到的最佳妥協滿意解與目標達成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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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動態車輛派遣模組演算分析 

 本節將延續前一節的案例，探討監控中心可完全掌握所有車隊之動態資訊及

旅客的即時旅次需求的情況下，如何針對即時產生之旅次需求去進行動態車輛派

遣，以節省系統整體的成本。然而，由於主線每日的運量相當大，欲對其進行動

態派遣策略恐耗費過多的營運成本，故我們將僅針對繞徑路線進行動態派車，探

究動態派車的策略對系統整體成本的影響。 

一、資料取得 

(一)長期營運基本參數 

1.繞徑路線長度、行駛速率及單位營運成本 

 我們參考表 4.1、表 4.8 求出各時段各路線的行駛速率、營運成本及路線長

度，如表 4.17 所示。 

表 4.17 繞徑路線長度、行駛速率及單位營運成本表 

營運行駛平均速率（公里/小時） 路線代號 路線長度 
（公里） 

車輛單位

營運成本 時段 1 時段 2 時段 3 時段 4 
A1 10.850 397.44 24.66 30.19 24.66 30.19 
B1 11.626 425.86 25.19 30.74 25.19 30.74 
C1 12.764 467.55 23.55 30.04 23.55 30.04 
D1 11.543 422.82 24.89 30.55 24.89 30.55 
E1 13.179 482.75 23.97 30.16 23.97 30.16 
F1 12.863 471.17 24.10 30.27 24.10 30.27 
G1 13.652 500.07 22.42 29.12 22.42 29.12 
H1 11.491 420.92 23.82 29.60 23.82 29.60 
I1 12.413 454.69 23.31 29.67 23.31 29.67 
A2 10.850 397.44 24.66 30.19 24.66 30.19 
B2 11.626 425.86 25.19 30.74 25.19 30.74 
C2 12.764 467.55 23.55 30.04 23.55 30.04 
D2 11.543 422.82 24.89 30.55 24.89 30.55 
E2 13.179 482.75 23.97 30.16 23.97 30.16 
F2 12.863 471.17 24.10 30.27 24.10 30.27 
G2 13.652 500.07 22.42 29.12 22.42 29.12 
H2 11.491 420.92 23.82 29.60 23.82 29.60 
I2 12.413 454.69 23.31 29.67 23.31 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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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MTS 車輛站牌停靠上下車損失時間設定為每人 5 秒/站。（ 0014.0=rZ 小時） 

3. IMTS 系統營運時間 1P =3； 2P =7； 3P =3； 4P =5，每日共營運 18 小時。 

4.平均旅次長度 arL 設定為 8 公里。 

5. IMTS 服務寬帶W 設定為 0.8 公里。 

6.旅客平均步行速率 kV 設定為 4 公里/小時。 

7. IMTS 長期營運發車班次、營運車輛數及平均站距   

表 4.18 模糊多目標規劃法求解結果表 

路線 時段 1
班/小
時 

時段 1
車輛 

時段 2
班/小
時 

時段 2
車輛 

時段 3
班/小
時 

時段 3
車輛 

時段 4
班/小
時 

時段 4
車輛 

A1 10.22 4.91 4.00 1.60 10.22 4.91 4.00 1.60
B1 10.21 5.16 4.00 1.69 10.21 5.16 4.00 1.69
C1 4.94 2.92 2.81 1.33 4.94 2.92 3.33 1.57
D1 6.25 3.17 3.52 1.48 6.25 3.17 4.00 1.68
E1 6.08 3.64 3.45 1.68 6.08 3.64 4.00 1.95
F1 6.27 3.65 3.55 1.68 6.27 3.65 4.00 1.89
G1 4.61 3.04 2.64 1.37 4.61 3.04 3.12 1.62
H1 9.42 4.95 4.00 1.72 9.42 4.95 4.00 1.72
I1 9.32 5.39 4.00 1.86 9.32 5.39 4.00 1.86

A2 9.22 4.43 4.00 1.60 9.22 4.43 4.00 1.60
B2 10.64 5.37 4.00 1.69 10.64 5.37 4.00 1.69
C2 5.57 3.28 3.16 1.50 5.57 3.28 3.74 1.77
D2 6.53 3.31 3.68 1.55 6.53 3.31 4.00 1.68
E2 6.01 3.60 3.41 1.66 6.01 3.60 4.00 1.95
F2 6.09 3.54 3.45 1.63 6.09 3.54 4.00 1.89
G2 4.44 2.93 2.54 1.32 4.44 2.93 3.01 1.56
H2 9.51 5.00 4.00 1.72 9.51 5.00 4.00 1.72
I2 9.69 5.61 4.00 1.86 9.69 5.61 4.00 1.86

最大營運車輛

N 
139 M1 時段 1 所需

營運車輛 
21 M2 時段 1 所需

營運車輛 
21 

 4.2.2 小節利用模糊多目標規劃法進行求解，在滿意水準 74.7%下求得各路線

的發車班次、所需營運車輛及平均站距（參見表 4.16），可整理如表 4.18 所示。

其中將系統營運最大車輛數 139 輛，減去行駛主線 1M （21 輛）、 2M （21 輛）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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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徑路線可使用的車輛約為 97 輛。而平均站距求算出來約為 375 公尺。 

8.乘客乘車票價設定為每人 15 元。（ 15=b ） 

9.乘客步行時間價值 kα 為 158.76 元/小時、等候時間價值 wα 為 158.76 元/小時及

車內時間價值 vα 為 105.97 元/小時。 

 

(二)即時旅次產生 

 我們參考 4.1.2 小節及表 4.6 整理出各路線各時段的繞徑路線需求運量，可

如表 4.19 所示。 

表 4.19 各時段各路線繞徑需求運量表 

各時段各路線繞徑需求運量(人/小時) 
時段 1 時段 2 時段 3 時段 4 路線代號 

總運量 
(人/日) 

31 =P  72 =P  33 =P  54 =P  
A1 7,801 867 186 867 260 
B1 8,268 919 197 919 276 
C1 2,034 226 48 226 68 
D1 2,965 329 71 329 99 
E1 3,263 363 78 363 109 
F1 3,379 375 80 375 113 
G1 1,896 211 45 211 63 
H1 6,990 777 166 777 233 
I1 7,445 827 177 827 248 
A2 6,216 691 148 691 207 
B2 8,919 991 212 991 297 
C2 2,608 290 62 290 87 
D2 3,245 361 77 361 108 
E2 3,159 351 75 351 105 
F2 3,188 354 76 354 106 
G2 1,782 198 42 198 59 
H2 7,151 795 170 795 238 
I2 8,125 903 193 903 271 

總和 88,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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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從臺北捷運公司取得的各站旅客運量資料，並無即時動態的詳細資料，是故

我們將利用 Microsoft Excel 試算軟體當中的亂數產生器，假設每條路線每小時到

達的旅客服從卜瓦松（Poisson）分配，每 30 秒產生 1 筆到達旅客量的詳細資料，

每 1 小時共可產生 120 筆資料。 

Excel 軟體的操作說明如下： 

Step1：我們首先將路徑「工具 增益集」底下的「VBA 分析工具箱」與「分析

工具箱」勾選起來，見圖 4.4。 

 

圖 4.4  Excel 增益集勾選視窗圖 

Step2：接著進到路徑「工具 資料分析 亂數產生器」底下，可見到如圖 4.5 的

相關參數輸入視窗。首先先選取「波氏分配」，接著因為我們需要的「變數個數」

只有旅客數量，故輸入「1」；我們需要每 30 秒產生 1 筆資料，1 小時共有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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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資料，故在「亂數個數」欄位輸入「120」；接著我們以路線 A1 為例進行說明，

因為 A1 的繞徑旅客需求量是 867 人/小時，我們將之換算成平均每 30 秒約有

7.223 人到達，是故我們在λ（平均到達率）這個欄位填入 7.223；「亂數基值」

此欄位可以選擇欲從哪一群亂數群中產生亂數；「輸出選項」：我們設定輸出範圍

為同一工作表中的 C2~C121 等儲存格中。同理類推，其他路線的動態即時旅次，

我們亦可以相同方法產生之。 

 

圖 4.5  Excel 亂數產生器相關參數輸入視窗圖 

二、動態車輛派遣模式應用 

 利用上述方法，我們取得各路線各時段的動態即時旅次資料，進一步即可利

用第三章 3.4.2 小節所構建的動態即時派遣營運模式，來計算各時階的(1)車輛成

本增量 oaC （式 3.22）、(2)尚未服務旅客之總等待時間
ijrwT （式 3.23）。以下特針

對派遣策略評估指標的計算過程提出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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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本增量門檻值 

 我們定義成本增量門檻值，其為收取票價及乘客等候時間成本的總和，公式

如下所示。 

∫
−

×+×= m

m

t

twm dttqub
1

)(αη                                         (式 4.26) 

其中， 

η：成本增量門檻值(決定行駛路線 ijr 是否派出車輛) 

b ：票價。設定為 15 元/人。 

mu ：時間 mt 時所服務的旅客數。 

wα ：等候時間價值 wα 為 158.76 元/小時。 

)(tq ：時間 t 的排隊長度。 

當成本增量門檻值η大於或等於車輛成本增量 oaC （以 A1 路線而言， 44.397≥η ）

時，可能是旅客數夠多，收取的票價足夠負荷派出新車輛；或者是旅客的排隊長

度過長，等候成本過高。上述兩種情形都會迫使我們派出新車輛進行服務，以避

免整個系統的營運成本過高。 

(二) 乘客總旅行時間評估指標 

 在計算動態即時派遣營運模式下，每一時階的乘客總旅行時間時，我們考慮

旅客總步行時間、旅客總車內時間、旅客靠站上下車總損失時間及尚未服務旅客

之總等待時間，數學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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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4.27) 

其中， 

ijrS ：各路線平均站距。設定為 0.375 公里。 

ijkV ：旅客平均步行速率。設定為 4 公里/小時。 

ijLar ：平均旅次長度。設定為 8 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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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MTS 服務寬帶。設定為 0.8 公里。 

ijtmQ ：各時階各路線的旅客量。 

 接著，我們定義乘客總旅行時間評估指標θ （式 4.28），當「特定路線的總

旅行時間」佔「所有路線的總旅行時間」比例達到
18
1
時（式 4.29），代表該路線

對此路網的整體績效具有影響力，我們便可對此路線派出車輛進行服務。在此我

們假設系統車輛足以服務所有需求路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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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式 4.29) 

(三) 乘客需求評估指標 

 我們根據收集到每一時階、各行駛路線，動態的旅客需求量，定義乘客需求

評估指標φ (式 4.30)，當「特定路線的總旅客需求量」佔「所有路線的總旅客需

求量」比例達到
18
1
時(式 4.31)，代表我們可對此路線派出車輛進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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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利用 Excel 應用軟體，撰寫程式語言，來計算各時階的動態資訊，以進行

動態派車策略之評估，如圖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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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Excel 計算動態派車求解圖 

 其中，我們針對儲存格 E5、I5、J5、K6、L6、M6 的程式語法進行說明如下。 

1.儲存格 E5（從上一次派車後，累積至此時階的旅客數） 

 其程式語法為「=IF(J4>397.44,D5-D4,E4+C5)」。其涵意為，若儲存格 J4 的

值大於 397.44（為路線 A1 派車的成本增量），則計算 45 DD − （表示在 08:01:30

那個時階派車，則下一時階 08:02:00 的旅客累積人數僅剩 5 人）；反之，則計算

54 CE + （繼續累積旅客人數）。 

2.儲存格 I5（累積時間成本） 

 其程式語法為「=IF(J4>397.44,H5*E4,H5*E4+I4)」。其涵意為，若儲存格 J4

的值大於 397.44（表示在 08:01:30 那個時階派車），則計算 45 EH × （表示「單

位時間成本」乘上「此時階累積旅客數」）；反之，則計算 445 IEH +× （表示

08:01:30 那個時階未派車，求算「此時階的累積時間成本」再加上「上一時階已

累積的時間成本」）。 

3.儲存格 J5（成本增量門檻值） 

 其程式語法為「=E5*15+I5」。其涵意為「累積至此時階的人數」乘上「票價」，

再加上「至此時階的累積等候時間成本」。 

4.儲存格 K6（動態派車與否） 

 其程式語法為「=IF(J6>397.44,"YES","NO")」。其涵意為，若儲存格 J6 的值

大於 397.44，則顯示「YES」（表示該時階進行動態派車）；反之顯示「NO」（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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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階不派車）。 

5.儲存格 L6（乘客總旅行時間） 

 其程式語法為「=IF(K6="YES",((0.375+0.8)/8*E6+('A1 路線平均行駛速

率)*E6+(8/0.375)*0.0014*E6+(I6/H6)/3600),0)」。其涵意為，若該時階派車，則估

算此班車的乘客總旅行時間。 

6.儲存格 M6（乘客總旅行時間成本） 

 其程式語法為「=IF(K6="YES",((0.375+0.8)*E6*158.76/8+(' A1 路線平均行駛

速率)*E6*105.97+(8/0.375)*0.0014*E6*105.97+(I6/H6)*158.76/3600),0)」。其涵意

為，若該時階派車，則估算此班車的乘客總旅行時間成本。 

 

(四) 動態營運路線派遣決策指標 

 綜前所述，我們定義動態營運路線派遣決策指標ψ ，其數學式如下所示，其

中 21 ww = 。我們將各時階各路線的動態資訊求算出並彙整起來，依據ψ 值的大

小，決定當前動態派車路線的優先順序，進行動態派遣策略。在此我們假設系統

車輛足以服務所有需求路線。圖 4.7 表示時階 08:02:30 的派車策略。 

21
21

ww
ww

+
×+×

=
φθ

ψ                                                 (式 4.32) 

 

圖 4.7  動態派車策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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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動態即時派遣策略結果分析 

 藉由動態車輛派遣模式的應用，我們求算出每日營運時間內繞徑路線的動態

派車策略。從早上 6:00 至凌晨 0:00 總共 18 個小時，以前述之模式進行計算，我

們總共求出 2160 個時階的動態資訊（每一時階間隔為 30 秒）。我們將以上午

08:00:30~08:10:00 這 10 分鐘的求解計算結果作一簡略說明。如表 4.20 所示，在

08:05:30 這個時階，我們將派出路線 A1、B2、D1、F2、H1 共 5 車進行繞徑載

客服務；另外，此 10 分鐘內的動態派車總數量合計高達 52 班車。圖 4.8 係將此

10 分鐘內的動態派車數量以直方圖表示，其中以路線 A1 而言，其 10 分鐘內的

派車時間點分別為 08:02:30、08:04:00、08:05:30、08:07:30 以及 08:09:00，共 5

班車，其班距並不固定，係根據動態即時派遣營運模式計算出的動態發車間距。 

 除此之外，我們將全日各時階的派車策略計算求出後，結果整理如表 4.21

所示，並將「繞徑路線動態派車」的「每日長期總營運成本」與「旅客旅行時間

成本」與 4.2.2 小節所求之模糊多目標規劃法求解結果作比較（僅針對繞徑路線）。 

「動態派車」與傳統的「固定頻率發車」兩種營運方式所衍生的「每日長期總營

運成本」與「旅客旅行時間成本」則整理如表 4.22 所示。從表中，我們不難發

現當採取「動態派車」這種營運方式，所造成的結果是「旅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

每旅次約節省 18%，但是付出的代價則是「營運成本」會顯著提升；除此之外，

由於動態派車在旅客需求量的尖峰時段，需要派遣相當多的車輛進行服務，所以

在 IMTS 系統開始營運的初期就必須購買較多的車輛，以期能滿足尖峰時段需求

車輛較多的情況。 

 若以整體系統的觀點來探討繞徑部份的成本，模糊多目標規劃法求解得出在

滿意水準 74.7%下，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與旅客旅行時間之和為 7,429,092 元；

若以動態派車的營運方式，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與旅客旅行時間之和則為

7,395,474 元，比較的結果為「動態派車」每日可節省整體系統成本約 33619 元，

採用此種營運方式應為較佳，可以使派車機制與管理系統更為完善，同時也可以

彌補現有公車、捷運系統無法即時反應旅次需求所造成的成本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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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車策略 時間（上午 8:00:30~8:10:00）共 20 個時階  
路線 0:30 1:00 1:30 2:00 2:30 3:00 3:30 4:00 4:30 5:00 5:30 6:00 6:30 7:00 7:30 8:00 8:30 9:00 9:30 10:00 總計 
A1 0 0 0 0 1 0 0 1 0 0 1 0 0 0 1 0 0 1 0 0 5 
A2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4 
B1 0 0 0 0 1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5 
B2 0 0 0 0 1 0 0 1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5 
C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C2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D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2 
D2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2 
E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2 
E2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2 
F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2 
F2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2 
G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G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H1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4 
H2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4 
I1 0 0 0 0 1 0 0 0 1 0 0 1 0 0 0 1 0 0 0 1 5 
I2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4 
總計 0 0 0 0 5 2 1 3 5 1 5 5 1 2 3 7 2 4 3 3 52 

表 4.20 繞徑路線動態派車策略（上午 08:00:30~08:10） 

表 4.20 繞徑路線動態派車策略（上午 08:00:3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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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繞徑路線動態派車數量直方圖（上午 08:00:3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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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繞徑路線各時段派車班次（動態派車與固定班次） 

營運 
方式 

動態 
派車 

固定 
班次 

動態 
派車 

固定 
班次 

動態 
派車 

固定 
班次 

動態 
派車 

固定 
班次 

路線 
時段 1 
班/小時

時段 1 
班/小時 

時段 2
班/小時

時段 2
班/小時

時段 3
班/小時

時段 3 
班/小時 

時段 4 
班/小時 

時段 4
班/小時

A1 33 10.22 11 4.00 33 10.22 12 4.00
B1 32 10.21 10 4.00 32 10.21 12 4.00
C1 10 4.94 3 2.81 10 4.94 4 3.33
D1 14 6.25 5 3.52 14 6.25 6 4.00
E1 14 6.08 4 3.45 14 6.08 6 4.00
F1 15 6.27 5 3.55 15 6.27 6 4.00
G1 8 4.61 3 2.64 8 4.61 4 3.12
H1 29 9.42 8 4.00 29 9.42 12 4.00
I1 28 9.32 10 4.00 28 9.32 13 4.00
A2 25 9.22 9 4.00 25 9.22 11 4.00
B2 34 10.64 10 4.00 34 10.64 13 4.00
C2 11 5.57 4 3.16 11 5.57 5 3.74
D2 16 6.53 5 3.68 16 6.53 6 4.00
E2 13 6.01 4 3.41 13 6.01 6 4.00
F2 14 6.09 4 3.45 14 6.09 6 4.00
G2 8 4.44 3 2.54 8 4.44 4 3.01
H2 28 9.51 9 4.00 28 9.51 12 4.00
I2 31 9.69 9 4.00 31 9.69 11 4.00

表 4.22  繞徑路線「固定派車」與「動態派車」求解結果比較表 

繞徑路線營運方式 
項目 

固定派車 動態派車 
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元/日）  992,596 2,115,673 
旅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元/日） 6,436,496 5,279,800 
整體系統總成本（元/日） 7,429,092 7,395,474 

旅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元/旅次） 72.78 59.70 
時段 1 7.50 20.17 
時段 2 3.57  6.44 
時段 3 7.50 20.17 

平均服務班次 
（班/小時） 

時段 4 3.84  8.28 
繞徑路線需求總車輛數（輛） 97 237 

IMTS 繞徑路線平均站距（公尺） 375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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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小結 

綜合以上之分析與說明，本章可歸納得到下列結論： 

1. 本研究採用 Zimmermann 處理多目標問題的基本概念，來求解確定環境下

IMTS 營運計劃多目標規劃模式，分別對各目標函數求其極佳解與極差解，

以作為目標值的上下界，並透過目標達成滿意度之定義，以 min-operator 法

則進行運算。 

2. 本研究研擬以模糊數學規劃法，求解確定環境下 IMTS 營運計劃多目標規劃

模式，並將模式應用於實例，且分別以模糊多目標規劃法與傳統多目標規劃

法之ε －限制法求解。由模式輸出的結果可發現，以ε －限制法求解時，所

產生的非劣解數目相當多，端看決策者對目標的偏好來選擇當時最適宜的方

案。模糊規劃法則透過目標達成滿意度的概念化方式進行求解，可以明確地

告訴決策者妥協滿意解及目標達成滿意度。 

3. 本研究利用 Excel 應用軟體，模擬出服從卜瓦松分配的旅客到達動態資料，

進而利用第三章所構建的動態即時派遣營運模式，求解確定環境下 IMTS 繞

徑路線營運模式。由模式輸出結果得知，以「動態派車」此種方式營運，可

以有效節省整體系統成本，使派車機制與管理系統更為完善。 

4. 本研究所探討的 IMTS 系統，有別於一般行駛公車專用道的普通公車。IMTS

車輛車體本身為低底盤無階梯設計，便利老人、婦孺或殘障民眾搭乘。且 IMTS

車輛在繞徑路線收集乘客後，直接進入主線專用道行駛（減少一次轉乘），

此時可排成車隊並進行「無人自動行駛」，沒有機械性的連接，僅透過埋設

在行駛道路中央的「磁標」控制方向，兼有軌道系統的定時、高速性和路線

公車的經濟、可及性佳等優點。透過「動態派遣模式」，更將此「智慧型」

的新型運具妥善應用，利用即時的動態資訊，針對「旅客旅次需求」進行動

態派車，有效節省系統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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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情境分析與敏感度分析 

5.1 情境分析 

 本研究針對 4.1.2 節推算求得每日各時段各路線的旅客需求量，提出下列數

種不同情境的營運方式，進行結果分析與討論。除此之外，另針對不同乘客需求

型態，探討乘客需求量多寡對不同營運方式所造成的影響。 

5.1.1 情境分析－原始需求量 

 以下就針對各種不同情境，收集相關資料後，利用第三章所建構的數學模

式，進行求解。 

情境一：主線、繞徑路線皆採用固定派車的 IMTS 系統進行營運 

 我們將 4.1.2 節所收集到的相關資料，套入第三章所構建的數學模式當中，

藉由套裝軟體 LINGO 9.0 進行求解，求出 IMTS 的最適營運結果如表 5.1 所示。 

情境二：主線採用固定派車營運方式，繞徑路線採用動態派車的 IMTS 系統進  

        行營運 

 在此，我們將情境一所求出的主線最適營運班次保留，而將繞徑路線利用第

三章所構建的「動態即時派遣營運模式」，進行動態派車，其營運輸出結果如表

5.2 所示。 

情境三：主線採用現行捷運營運方式，繞徑路線採用現行公車進行營運 

 我們收集現行「藍線」捷運、「藍線」接駁公車營運的相關資料，考慮捷運

尖峰班距約為 3 分 30 秒，離峰班距約為 5 分 50 秒，而公車尖、離峰班距分別為

10、15 分。設定主線上每站的停靠站時間為 18~25 秒不等（忠孝復興站為 40 秒）。

除此之外，更將旅客「搭公車轉乘捷運」的等候時間納入考慮，設定為尖峰 105

秒/人，離峰 175 秒/人。其各項營運輸出結果如表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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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情境一求解結果表 

總計 路線別 M1 A1 B1 C1 D1 E1 F1 G1 H1 I1 
152,930 需求量（人/日） 29,491 7,901 8,396 2,205 3,133 3,428 3,552 2,078 7,178 7,642 

469 班次數總和（班/日） 33 28 28 16 20 20 20 15 27 27 
7.86（平均） 時段 1 11.12 10.22 10.21 4.94 6.25 6.08 6.27 4.61 9.42 9.32 
3.71（平均） 時段 2 4.94 4.00 4.00 2.81 3.52 3.45 3.55 2.64 4.00 4.00 
7.86（平均） 時段 3 11.12 10.22 10.21 4.94 6.25 6.08 6.27 4.61 9.42 9.32 
4.04（平均） 時段 4 5.70 4.00 4.00 3.33 4.00 4.00 4.00 3.12 4.00 4.00 

路線別 M2 A2 B2 C2 D2 E2 F2 G2 H2 I2 
需求量（人/日） 31,935 6,422 9,124 2,797 3,425 3,345 3,348 1,930 7,323 8,275 

班次數總和（班/日） 33 26 29 18 21 19 20 14 27 27 
時段 1 11.12 9.22 10.64 5.57 6.53 6.01 6.09 4.44 9.51 9.69 
時段 2 5.01 4.00 4.00 3.16 3.68 3.41 3.45 2.54 4.00 4.00 
時段 3 11.12 9.22 10.64 5.57 6.53 6.01 6.09 4.44 9.51 9.69 

 

時段 4 5.93 4.00 4.00 3.74 4.00 4.00 4.00 3.01 4.00 4.00 

總車輛數（輛） 139 主線車輛數（輛） 42 繞徑車輛數（輛） 97 繞徑路線平均站距(公尺)(Sr) 375 
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元/日） 1,547,911 
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元/日） 10,375,340 
整體系統總成本（元/日） 11,923,251 

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元/旅次） 67.84 

情

境

一 

乘客平均旅行時間（分/旅次）(PATT) 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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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情境二求解結果表 

總計 路線別 M1 A1 B1 C1 D1 E1 F1 G1 H1 I1 
152,930 需求量（人/日） 29,491 7,901 8,396 2,205 3,133 3,428 3,552 2,078 7,178 7,642 

1057 班次數總和（班/日） 33 89 86 27 39 38 41 23 78 79 
19.26（平均） 時段 1 11.12 33.00 32.00 10.00 14.00 14.00 15.00 8.00 29.00 28.00 
 6.30（平均） 時段 2 4.94 11.00 10.00 3.00 5.00 4.00 5.00 3.00 8.00 10.00 
19.26（平均） 時段 3 11.12 33.00 32.00 10.00 14.00 14.00 15.00 8.00 29.00 28.00 
 8.03（平均） 時段 4 5.70 12.00 12.00 4.00 6.00 6.00 6.00 4.00 12.00 13.00 

路線別 M2 A2 B2 C2 D2 E2 F2 G2 H2 I2 
需求量（人/日） 31,935 6,422 9,124 2,797 3,425 3,345 3,348 1,930 7,323 8,275 

班次數總和（班/日） 31,935 6,422 9,124 2,797 3,425 3,345 3,348 1,930 7,323 8,275 
時段 1 33 70 91 31 43 36 38 23 77 82 
時段 2 11.12 25.00 34.00 11.00 16.00 13.00 14.00 8.00 28.00 31.00 
時段 3 5.01 9.00 10.00 4.00 5.00 4.00 4.00 3.00 9.00 9.00 

 

時段 4 11.12 25.00 34.00 11.00 16.00 13.00 14.00 8.00 28.00 31.00 

總車輛數（輛） 279 主線車輛數（輛） 42 繞徑車輛數（輛） 237 繞徑路線平均站距(公尺)(Sr) 375 
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元/日） 2,670,988 
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元/日） 9,218,644 
整體系統總成本（元/日） 11,889,632 

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元/旅次） 60.28 

情

境

二 

乘客平均旅行時間（分/旅次）(PATT) 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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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情境三求解結果表 

總計 路線別 M1 A1 B1 C1 D1 E1 F1 G1 H1 I1 
107,425 需求量（人/日） 51,576 7,801 8,268 2,034 2,965 3,263 3,379 1,896 6,990 7,445 

470 班次數總和（班/日） 55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7.11（平均） 時段 1 17.14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4.63（平均） 時段 2 10.28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7.11（平均） 時段 3 17.14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4.63（平均） 時段 4 10.28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路線別 M2 A2 B2 C2 D2 E2 F2 G2 H2 I2 
需求量（人/日） 55,850 6,216 8,919 2,608 3,245 3,159 3,188 1,782 7,151 8,125 

班次數總和（班/日） 55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時段 1 17.14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時段 2 10.28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時段 3 17.14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時段 4 10.28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總車輛數（輛） 377 主線車輛數（輛） 280 繞徑車輛數（輛） 97 繞徑路線平均站距(公尺)(Sr) 375 
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元/日） 7,362,374 
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元/日） 12,719,466 
整體系統總成本（元/日） 20,081,840 

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元/旅次） 118.40 

情

境

三 

乘客平均旅行時間（分/旅次）(PATT) 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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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5.1 及表 5.2 可發現，當我們採用動態派車的營運方式時，整個系統原

本所需的車輛數將由 139 輛增加至 279 輛，所以在初期購買車輛的時候，這項購

車成本相當可觀。而由每日長期總營運的成本上來看，情境二的成本比情境一多

了約 112 萬元；但若觀察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的變化，我們可以發現情境二的成

本比情境一減少約 115 萬元，是故採取動態派車的方式，可以使每日整體系統總

成本節省 3 萬元左右。在情境二中，單一旅次的平均時間成本為 60.28 元，比情

境一求解出來的 67.84 元，減少了 11%左右；在旅行時間上，情境二的平均旅行

時間也比情境一節省 5.35 分鐘。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情境二係採用動態派

車的營運方式，可針對即時需求量，每 30 秒鐘計算一次該時階的最適派車策略，

對繞徑路線的旅客，提供最佳的服務，節省旅客的旅行時間，以達到整個系統的

成本最小。 

 由表 5.3、表 5.4 發現，現行的捷運系統搭配接駁公車的營運方式，其單一

旅次的平均時間成本約為 118.4 元，平均旅行時間更高達 54.6 分鐘。情境一與情

境二的成本及旅行時間都比情境三的結果來得少，主要是因為 IMTS 系統乃是多

模運具，可充份節省乘客轉乘不同運具時所需花費的等候時間。 

 

表 5.4 情境一、二、三求解結果比較表 

情境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主線：固定 主線：固定 主線：捷運
營運方式 

繞徑：固定 繞徑：動態 繞徑：公車

班次數 469 1057 470 

車輛數 139 279 377 

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元/旅次） 67.84 60.28 118.40 

乘客平均旅行時間（分/旅次） 31.76 26.41 54.60 

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元/日） 1,547,911 2,670,988 7,362,374
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元/日） 10,375,340 9,218,644 12,719,466
整體系統總成本（元/日） 11,923,251 11,889,632 20,08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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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情境分析－需求量增加 

 以下針對不同乘客需求型態，探討乘客需求量增加時對情境一、情境二的營

運方式所造成的影響。 

情境四：主線、繞徑路線皆採用固定派車的 IMTS 系統進行營運且運量增加
3
1  

情境五：主線採用固定派車營運方式，繞徑路線採用動態派車的 IMTS 系統進 

        行營運且運量增加
3
1  

 情境四、情境五的營運輸出結果如表 5.5 及表 5.6 所示。 

 



 139

表 5.5 情境四求解結果表 

總計 路線別 M1 A1 B1 C1 D1 E1 F1 G1 H1 I1 
203,907 需求量（人/日） 39,322 10,535 11,195 2,941 4,177 4,571 4,736 2,771 9,571 10,189 

493 班次數總和（班/日） 33 30 30 17 21 21 21 16 28 28 
8.35 （平均） 時段 1 11.12 10.96 10.95 5.30 6.70 6.52 6.72 4.94 10.09 9.99 
3.85 （平均） 時段 2 5.17 4.00 4.00 3.01 3.77 3.70 3.81 2.83 4.00 4.00 
8.35 （平均） 時段 3 11.12 10.96 10.95 5.30 6.70 6.52 6.72 4.94 10.09 9.99 
4.13 （平均） 時段 4 6.11 4.00 4.00 3.56 4.00 4.00 4.00 3.35 4.00 4.00 

路線別 M2 A2 B2 C2 D2 E2 F2 G2 H2 I2 
需求量（人/日） 42,580 8,562 12,165 3,730 4,567 4,460 4,463 2,574 9,764 11,034 

班次數總和（班/日） 34 28 31 19 22 21 21 15 28 29 
時段 1 11.12 9.88 11.41 5.97 7.00 6.44 6.53 4.76 10.20 10.39 
時段 2 5.38 4.00 4.00 3.39 3.95 3.65 3.70 2.72 4.00 4.00 
時段 3 11.12 9.88 11.41 5.97 7.00 6.44 6.53 4.76 10.20 10.39 

 

時段 4 6.36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3.22 4.00 4.00 

總車輛數（輛） 145 主線車輛數（輛） 42 繞徑車輛數（輛） 103 繞徑路線平均站距(公尺)(Sr) 375 
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元/日） 1,613,986 
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元/日） 13,741,200 
整體系統總成本（元/日） 15,355,186 

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元/旅次） 67.40 

情

境

四 

乘客平均旅行時間（分/旅次）(PATT) 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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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情境五求解結果表 

總計 路線別 M1 A1 B1 C1 D1 E1 F1 G1 H1 I1 
203,907 需求量（人/日） 39,322 10,535 11,195 2,941 4,177 4,571 4,736 2,771 9,571 10,189 

1259 班次數總和（班/日） 34 109 99 32 48 44 46 30 94 96 
23.51（平均） 時段 1 11.12 42.00 37.00 12.00 18.00 16.00 17.00 11.00 36.00 36.00 
 7.81（平均） 時段 2 5.46 13.00 13.00 4.00 6.00 6.00 6.00 4.00 10.00 11.00 
23.51（平均） 時段 3 11.12 42.00 37.00 12.00 18.00 16.00 17.00 11.00 36.00 36.00 
 8.11（平均） 時段 4 6.46 12.00 12.00 4.00 6.00 6.00 6.00 4.00 12.00 13.00 

路線別 M2 A2 B2 C2 D2 E2 F2 G2 H2 I2 
需求量（人/日） 42,580 8,562 12,165 3,730 4,567 4,460 4,463 2,574 9,764 11,034 

班次數總和（班/日） 35 86 107 41 48 45 44 30 94 97 
時段 1 11.12 32.00 41.00 15.00 18.00 17.00 16.00 11.00 36.00 37.00 
時段 2 5.68 11.00 12.00 6.00 6.00 5.00 6.00 4.00 10.00 12.00 
時段 3 11.12 32.00 41.00 15.00 18.00 17.00 16.00 11.00 36.00 37.00 

 

時段 4 6.72 11.00 13.00 5.00 6.00 6.00 6.00 4.00 12.00 11.00 

總車輛數（輛） 331 主線車輛數（輛） 42 繞徑車輛數（輛） 289 繞徑路線平均站距(公尺)(Sr) 375 
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元/日） 3,107,250 
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元/日） 12,281,547 
整體系統總成本（元/日） 15,388,797 

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元/旅次） 60.23 

情

境

五 

乘客平均旅行時間（分/旅次）(PATT) 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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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5.5 及表 5.6 得知，在旅客需求量增加的情況下，IMTS 系統的營運績

效仍有一定的水準，其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為 67.40 元，平均旅行時間為 31.59

分鐘。若採用動態派車的方式進行營運，其改善的幅度在旅行成本上為 10.6%，

而在旅行時間上為 8.17%。針對每日營運總成本而言，情境五比情境四增加了 149

萬元左右，而在旅客旅行時間總成本方面，僅僅節省了 146 萬元。是故在整體系

統總成本方面，情境五（動態派車）反倒高於的情境四（固定班次派車），主要

是因為旅客需求量增加，促使動態派車的數量增加過多，提高了營運的總成本。

若以動態派車方式進行營運，則每日的整體系統總成本不降反升（每日多增加

3.4 萬元左右），是故建議 IMTS 系統，盡量於中、低運量的旅客需求型態下採用

即時動態派車策略。 

5.1.3 情境分析－需求量減少 

 接著，我們設計出下列兩種不同的情境，欲探討乘客需求量減少時，對情境

一、情境二的營運方式所造成的影響。。 

情境六：主線、繞徑路線皆採用固定派車的 IMTS 系統進行營運且運量減少
3
1  

情境七：主線採用固定派車營運方式，繞徑路線採用動態派車的 IMTS 系統進 

        行營運且運量減少
3
1  

 情境六、情境七的營運輸出結果如表 5.7 及表 5.8 所示。透過表 5.7 與表 5.8

的輸出結果，我們不難發現，IMTS 系統在運量較少的情況下，能表現較佳的營

運績效！舉例而言，情境七的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為 59.29 元，平均旅行時間

為 20.31 分鐘，比起情境六的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68.17 元）、平均旅行時間

（31.89 分鐘），分別改善了 13%、36.3%。而欲達成這樣的營運績效，只需要在

系統營運初期，多購置約 57%的車輛（約增購 77 輛），再配合動態派車的方式，

即可使整個系統的營運績效獲得明顯改善。在整體系統總成本方面，每日約可節

省 16.7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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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情境六求解結果表 

總計 路線別 M1 A1 B1 C1 D1 E1 F1 G1 H1 I1 
101,954 需求量（人/日） 19,661 5,267 5,597 1,470 2,088 2,286 2,368 1,386 4,785 5,095 

452 班次數總和（班/日） 33 27 27 15 19 19 19 14 26 26 
7.52（平均） 時段 1 11.12 9.71 9.70 4.69 5.93 5.78 5.95 4.37 8.94 8.85 
3.64（平均） 時段 2 4.94 4.00 4.00 2.67 3.42 3.27 3.41 2.50 4.00 4.00 
7.52（平均） 時段 3 11.12 9.71 9.70 4.69 5.93 5.78 5.95 4.37 8.94 8.85 
3.96（平均） 時段 4 5.41 4.00 4.00 3.16 3.96 3.87 3.99 2.96 4.00 4.00 

路線別 M2 A2 B2 C2 D2 E2 F2 G2 H2 I2 
需求量（人/日） 20,290 4,281 6,083 1,865 2,283 2,230 2,232 1,287 4,882 5,517 

班次數總和（班/日） 33 26 28 17 20 18 19 14 26 26 
時段 1 11.12 8.75 10.11 5.29 6.20 5.70 5.78 4.21 9.03 9.21 
時段 2 4.94 4.00 4.00 3.01 3.50 3.24 3.41 2.41 4.00 4.00 
時段 3 11.12 8.75 10.11 5.29 6.20 5.70 5.78 4.21 9.03 9.21 

 

時段 4 5.63 4.00 4.00 3.56 4.00 3.83 3.87 2.85 4.00 4.00 

總車輛數（輛） 134 主線車輛數（輛） 42 繞徑車輛數（輛） 92 繞徑路線平均站距(公尺)(Sr) 375 
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元/日） 1,506,205 
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元/日） 6,950,048 
整體系統總成本（元/日） 8,456,253 

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元/旅次） 68.17 

情

境

六 

乘客平均旅行時間（分/旅次）(PATT) 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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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情境七求解結果表 

總計 路線別 M1 A1 B1 C1 D1 E1 F1 G1 H1 I1 
101,954 需求量（人/日） 19,661 5,267 5,597 1,470 2,088 2,286 2,368 1,386 4,785 5,095 

841 班次數總和（班/日） 33 65 64 21 31 30 33 19 60 63 
13.86（平均） 時段 1 11.12 21.00 21.00 7.00 10.00 10.00 11.00 6.00 20.00 20.00 
 6.30（平均） 時段 2 4.94 11.00 10.00 3.00 5.00 4.00 5.00 3.00 8.00 10.00 
13.86（平均） 時段 3 11.12 21.00 21.00 7.00 10.00 10.00 11.00 6.00 20.00 20.00 
 8.03（平均） 時段 4 5.73 12.00 12.00 4.00 6.00 6.00 6.00 4.00 12.00 13.00 

路線別 M2 A2 B2 C2 D2 E2 F2 G2 H2 I2 
需求量（人/日） 20,290 4,281 6,083 1,865 2,283 2,230 2,232 1,287 4,882 5,517 

班次數總和（班/日） 33 58 71 25 33 30 30 19 61 62 
時段 1 11.12 19.00 24.00 8.00 11.00 10.00 10.00 6.00 20.00 21.00 
時段 2 5.04 9.00 10.00 4.00 5.00 4.00 4.00 3.00 9.00 9.00 
時段 3 11.12 19.00 24.00 8.00 11.00 10.00 10.00 6.00 20.00 21.00 

 

時段 4 5.97 11.00 13.00 5.00 6.00 6.00 6.00 4.00 12.00 11.00 

總車輛數（輛） 211 主線車輛數（輛） 42 繞徑車輛數（輛） 169 繞徑路線平均站距(公尺)(Sr) 375 
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元/日） 2,243,631 
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元/日） 6,045,174 
整體系統總成本（元/日） 8,288,805 

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元/旅次） 59.29 

情

境

七 

乘客平均旅行時間（分/旅次）(PATT)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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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綜合比較與分析 

 我們試圖比較情境一、情境四及情境六等不同旅量需求量情況下，對整體營

運模式所造成的影響，其結果比較如下表 5.9 所示。 

 

表 5.9 情境一、四、六求解結果比較表（不同運量下） 

情境 情境一 情境四 情境六 

主線：固定 主線：固定 主線：固定
營運方式 

繞徑：固定 繞徑：固定 繞徑：固定

需求運量 152,930 203,907 101,954 
班次數 469 493 452 

車輛數 139 145 134 

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元/旅次） 67.84 67.40 68.17 

乘客平均旅行時間（分/旅次） 31.76 31.59 31.89 

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元/日） 1,547,911 1,613,986 1,506,205
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元/日） 10,375,340 13,741,200 6,950,048
整體系統總成本（元/日） 11,923,251 15,355,186 8,456,253

  

 從表中，我們發現，當需求量由情境一增加
3
1
變成情境四時，其乘客旅行時

間總成本約成長 32.4%；若由情境一減少
3
1
變成情境六時，其乘客旅行時間總成

本約減少 33%，表示旅運需求量與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之間為正比關係。從表

中，我們得知情境一的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約為 67.84 元/旅次，而在情境六則

增高至 68.17 元/旅次，探究其原因係因為情境六的旅運需求量減少，造成每日總

班次數減少（從 469 班減為 452 班），班次數一旦減少，勢必造成旅客平均等候

時間的增加，連帶造成旅客旅行時間總成本的增加，所以每旅次的平均成本才會

隨之增加。而在情境四下，由於旅運需求量增加，考慮到旅客的旅行時間價值對

整體系統總成本有著相當程度的影響，故模式追求最適化的結果，勢必要增開班

次，才能防止整體系統總成本的增加幅度過大，也連帶造成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

本降為 67.40 元/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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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利用第三章所構建的「營運績效評估指標」，透過式 3.37 的運算

結果來評估各時階的旅客服務率( kPSR )。我們將情境二中各時階的旅客服務率

以圖 5.1~5.4 表示。其中圖 5.1 表示時段一（僅取上午 07:00~08:00）的服務情形，

圖 5.2 則為時段二，其餘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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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時段一(07:00~08:00)的乘客服務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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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時段二(09:00~10:00)的乘客服務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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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時段三(17:00~18:00)的乘客服務率 

各時階乘客服務率PSRk(%)(19: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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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時段四(19:00~20:00)的乘客服務率 

 其中服務率為 0%，則表示該時階並不進行動態派車。是故我們可以從圖 5.1

與圖 5.3 中看出，在尖峰時段不派車的時階是相當少的，每個時階的服務率都約

在 40%以上。反觀圖 5.4，由於該時段屬於晚間的非尖峰時段，旅客的需求量明

顯減少，是故不派車的時階增多，而進行派車服務的時階，其乘客服務率僅在

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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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試著比較情境二、情境五及情境七等不同旅量需求量情況下，在動態派

車的營運方式下，其尖峰時段（僅取上午 07:00~08:00）各時階乘客服務率的情

形如圖 5.5 所示；其非尖峰時段（僅取上午 09:00~10:00）各時階乘客服務率的情

形則如圖 5.6 所示。 

 從圖 5.5 中，我們發現在尖峰時段，各情境的乘客服務率皆高。情境五由於

旅客需求量較高，服務率一直維持在 60%左右；情境二的乘客服務率約為 55%；

情境七由於旅客量較少，動態派車的發車間距較長，於圖中出現較多服務率為

0%的時間點。 

 觀察圖 5.6，由於非尖峰時段，各情境的動態發車間隔時間增長，從圖中可

明顯看出，情境七大多是乘客服務率為 0%的時間點，主要是因為動態派車需累

積一定的旅客需求量才進行派車，以節省車輛營運成本，而情境七的旅客需求量

遠比情境二及情境五來得少，是故不派車的時階也較其餘二者多。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歸納出，當「各時階旅客服務率折線圖」之服務率為

0%的時間點越多且越連續，表示該時段是非尖峰時段或者是旅客需求量較少的

情境。相反地，若折線圖服務率為 0%的時間點很少且零星散落，則表示該時段

的旅客需求量頗多，利用動態派車的發車班次較多，其車輛營運成本也會跟著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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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不同情境下時段一(07:00~08:00)乘客服務率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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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時階乘客服務率PSRk(%)(09:00~10:00)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09
:0

0:
00

09
:0

4:
00

09
:0

8:
00

09
:1

2:
00

09
:1

6:
00

09
:2

0:
00

09
:2

4:
00

09
:2

8:
00

09
:3

2:
00

09
:3

6:
00

09
:4

0:
00

09
:4

4:
00

09
:4

8:
00

09
:5

2:
00

09
:5

6:
00

10
:0

0:
00

(%
)

情境二乘客服務率PSRk(%) 情境五乘客服務率PSRk(%)

情境七乘客服務率PSRk(%)
 

 

圖 5.6  不同情境下時段二(09:00~10:00)乘客服務率比較 



 150

5.2 參數敏感度分析 

 由情境分析最適營運模式的結果，我們考慮到營運者願意購買的固定資產應

該相當有限，顯示 IMTS 系統採用動態派車的營運方式（初期必須購買大量營運

車輛），並不普遍可行；是故在全盤考量評估下，我們認為在情境一的條件下，

不管營運者或旅客都較能接受，則利用該營運模式進行 IMTS 的營運，應能使整

體系統總成本降到最低。因此，以下將針對情境一進行個別參數的敏感度分析。 

  在數學規劃模式中，我們設定了參數包括：(1)乘客的時間價值：乘客步行

時間成本( kα )、乘客等車時間成本( wα )、乘客車內時間成本( vα )，(2)各站牌乘

客上下車平均損失時間（ rZ ），(3) 設計旅客運量（ tzD ），(4)營運者允許的最小

設計站距（ 2L ），(5)乘客等車時間容忍因子（ trδ ）等五項重要參數，以下針對

各參數變動對最適營運模式結果之影響程度加以分析討論。 

一、乘客的時間價值（ kα 、 wα 、 vα ） 

 本研究總共測試了將乘客時間價值減少 10%、增加 10%及增加 20%等情況，

與原設定之時間價值作比較，其結果如表 5.10 所示。並由圖 5.7 明顯看出，變動

乘客時間價值僅對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有影響，而對最適營運模式並無影響。 

表 5.10 時間價值變動之影響表 

調整比例 減少 10% 原設定值 增加 10% 增加 20% 

乘客步行時間成本( kα ) 142.88 158.76 174.64 190.51 
乘客等車時間成本( wα ) 142.88 158.76 174.64 190.51 

時間

價值 
乘客車內時間成本( vα ) 95.37 105.97 116.57 127.16 

班次數 469 469 469 469 
車輛數 139 139 139 139 

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元/旅次） 61.06 67.84 74.63 81.41 
乘客平均旅行時間（分/旅次） 31.76 31.76 31.76 31.76 
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元/日） 1,547,911 1,547,911 1,547,912 1,547,912
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元/日） 9,337,809 10,375,340 11,412,880 12,450,410 
整體系統總成本（元/日） 10,885,720 11,923,251 12,960,792 13,99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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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乘客時間價值與相關成本關係圖 

 主要原因是，營運模式已達到最適化，除非時間價值提高「相當大」，才有

可能影響營運模式的派車間距。是故圖中的「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為一水平直

線，而「整體系統總成本」則隨著「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變化。 

二、乘客上下車平均損失時間（ rZ ） 

 我們根據經驗將乘客上下車平均損失時間設定為每人 5 秒/站，在本節敏感

度分析的假設情況下，我們分別測試了 3 秒/站、10 秒/站、15 秒/站與 20 秒/站

等情況，與原先設定的 5 秒/站比較。從表 5.11 的輸出結果，我們不難發現每站

的停站損失時間越小，則乘客的旅行時間總成本越小，反之，則越大。 

表 5.11 停站損失時間變動之影響表 

Case A B(原設定值) C D E 
停站損失時間 (秒/站-人) 3 5 10 12 15 

班次數 469 469 476 478 480 
車輛數 134 139 150 154 157 

繞徑路線平均站距(公尺) 375 375 375 390 436 
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元/旅次） 66.55 67.84 70.95 72.20 73.98 
乘客平均旅行時間（分/旅次） 31.04 31.76 33.53 34.20 35.03 
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元/日） 1,545,837 1,547,911 1,575,426 1,584,443 1,590,832
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元/日） 10,176,820 10,375,340 10,850,420 11,042,220 11,313,280 
整體系統總成本（元/日） 11,722,657 11,923,251 12,425,846 12,626,663 12,90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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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從圖 5.8 中，我們發現，當停站損失時間到達每人 12 秒/站時，繞徑路線

平均站距開始增大。到每人 15 秒/站時，平均站距增大至 436 公尺，主要是因為

停站的損失時間過大，造成系統必須增加平均站距，減少每條繞徑路線的停站

數，以節省乘客的總旅行時間。而班次數及乘客平均旅行時間則與停站損失時間

呈現正比關係。 

436375 375 375 390

469 469 476 478 480

31.04 31.76 33.53 34.20 35.03

3秒 5秒(原設定值) 10秒 12秒 15秒

停站損失時間(秒/站-人)

繞徑路線平均站距Sr(公尺) 班次數 乘客平均旅行時間（分/旅次）
 

圖 5.8  停站損失時間與平均站距、班次數、平均旅行時間關係圖 

三、設計旅客運量（ tzD ） 

 本研究原先設定「設計旅客運量」為「尖峰小時旅客需求量」的 0.4 倍，在

此節我們將其倍率調整為 0.2、0.6 及 0.8 等不同倍率，去探討設計旅客運量改變

時，對營運成本與乘客旅行時間成本所造成的影響。其結果如表 5.12 所示。 

表 5.12 設計旅客運量變動之影響表 

Case A B(原設定值) C 

設計旅客運量倍率 0.2 0.4 0.6 

班次數 444 469 506 

車輛數 132 139 148 

繞徑路線平均站距(公尺) 375 375 375 

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元/旅次） 68.35 67.84 67.17 

乘客平均旅行時間（分/旅次） 31.96 31.76 31.51 

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元/日） 1,484,420 1,547,911 1,648,697
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元/日） 10,452,980 10,375,340 10,272,870
整體系統總成本（元/日） 11,937,400 11,923,251 11,92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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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 5.9，我們發現當「設計旅客運量」的倍率調整為「尖峰小時旅客需求

量」的 0.6 倍時，其意涵為該時段該區間的服務旅客運量提升，所造成的結果則

為班次數的增加，連帶減少了旅客的等車時間，且由於班次數的增加僅造成營運

總成本約 10 萬元的提升，而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卻有 10.2 萬元的減少，是故整

體系統總成本在「設計旅客運量」的倍率較高的情況下，表現較佳。但本研究亦

發現，當調整倍率調高至 0.8 時，整個系統並無可行解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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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設計旅客運量倍率與班次數、旅行時間平均成本關係圖 

四、營運者允許的最小設計站距（ 2L ） 

 本研究根據經驗假設營運者允許的最小設計站距為 375 公尺，在進行敏感度

分析時，我們特別測試 2L 等於 200、300、500 等不同數值時，其結果對整個最

適營運模式的影響。其結果列於下表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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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營運者允許的最小設計站距變動之影響表 

Case A B C D(原設定值) E 
營運者允許最小設計站距(公尺) 200 250 300 375 500 

班次數 462 462 464 469 482 
車輛數 143 143 141 139 138 

繞徑路線平均站距(公尺) 253 253 300 375 500 
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元/旅次） 67.07 67.07 67.24 67.84 69.32 
乘客平均旅行時間（分/旅次） 31.77 31.77 31.68 31.76 32.17 
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元/日） 1,544,512 1,544,202 1,542,780 1,547,911 1,569,103
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元/日） 10,257,230 10,257,600 10,282,910 10,375,340 10,601,080
整體系統總成本（元/日） 11,801,742 11,801,802 11,825,690 11,923,251 12,170,183

  

 由圖 5.10，我們發現當最小設計站距增長為「500 公尺」時，對營運者而言

是有利的（因為可以減少各路線設站的數目），但對於乘客而言，平均的步行時

間則相對增加，且由於乘客時間價值對整體系統成本的影響顯著，迫使營運者必

須增加發車班次數，以縮短乘客的等候時間，進而達到縮減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

的目的。透過參數敏感度的分析，我們得知在最小設計站距設定為「250 公尺」

時，求出繞徑路線平均站距為 253 公尺，同時班次數開始減少，且乘客旅行時間

平均成本亦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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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營運者允許最小設計站距與平均站距、班次數、旅行時間平均成本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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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乘客等車時間容忍因子（ trδ ） 

 本研究所設定的乘客等車時間容忍因子（ trδ ）如下表 5.14 所示。我們將根

據表中所訂定的各路線各時段的容忍因子，考慮其呈現-5%、+50%、+100%、

+150%等不同幅度增減的情況下，對整個系統的影響。其結果整理如表 5.15。 

表 5.14  IMTS 旅客等車時間容忍因子 

路線代號 時段 1 時段 2 時段 3 時段 4 

M1、M2 0.10 0.20 0.10 0.20 

A1、A2 0.15 0.25 0.15 0.25 

B1、B2 0.20 0.30 0.20 0.30 

C1、C2 0.25 0.30 0.25 0.30 

D1、D2 0.15 0.25 0.15 0.25 

E1、E2 0.25 0.30 0.25 0.30 

F1、F2 0.15 0.25 0.15 0.25 

G1、G2 0.30 0.35 0.30 0.35 

H1、H2 0.20 0.30 0.20 0.30 

I1、I2 0.30 0.35 0.30 0.35 

 

 

表 5.15 乘客等車時間容忍因子變動之影響表 

Case A B C D E 
乘客等車時間容忍因子調整比例 減少 5% 原設定值 增加 50% 增加 100% 增加 150%

班次數 479 469 400 365 352 
車輛數 143 139 109 98 94 

繞徑路線平均站距(公尺) 375 375 375 375 375 
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元/旅次） 67.57 67.84 70.06 71.41 72.02 
乘客平均旅行時間（分/旅次） 31.66 31.76 32.60 33.11 33.34 
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元/日） 1,594,680 1,547,911 1,273,069 1,156,745 1,111,859
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元/日） 10,332,890 10,375,340 10,714,770 10,921,100 11,014,330
整體系統總成本（元/日） 11,927,570 11,923,251 11,987,839 12,077,845 12,12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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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 5.11，我們可以發現，當「乘客等車時間容忍因子」調整增加時，其意

涵為乘客容許較長的等車時間，對營運者而言是有利的。營運者便可以減少發車

班次數。班次數一旦大幅減少，系統所需的車輛數亦會隨之減少，我們可以明顯

看到，當「乘客等車時間容忍因子」調整增加 150%時，此時的營運車輛只需要

94 輛，比原設定值下的最佳營運車輛數減少了 45 輛。除此之外，我們也發現，

因為班次數的減少，伴隨產生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上升 6.16%，平均旅行時間

增加約 1.6 分鐘。然而，若將「乘客等車時間容忍因子」調降，即表示乘客極不

願意等待時間過長，如此勢必造成營運者增派車班進行服務，故營運總成本增加。 

143 139 109 98 94

67.57 67.84 70.06 71.41 72.02

479 469
400

365 352

減少5% 原設定值 增加50% 增加100% 增加150%

等車時間容忍因子調整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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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乘客等車時間容忍因子與車輛數、旅行時間平均成本、及班次數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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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小結 

綜合以上之分析與說明，本章可歸納得到下列結論： 

1. 本研究之情境一（IMTS 營運模式）與情境二（IMTS 營運模式配合繞徑路線

動態派車）的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及每日乘客總旅行

時間都比情境三（現行捷運搭配接駁公車）的結果來得少，主要是因為 IMTS

系統乃是多模運具，可充份節省乘客轉乘不同運具時所需花費的等候時間。 

2. 本研究所提出的 IMTS 營運模式配合繞徑路線動態派車，可以使派車機制與

管理系統更為完善，同時也可以彌補現有公車、捷運系統無法即時反應旅次

需求所造成的成本損失。此外，研究結果顯示 IMTS 系統在運量較少的情況

下，能表現較佳的營運績效，且建議莫於過高運量的旅客需求型態下採用即

時動態派車策略。 

3. 透過系統參數敏感度分析，本研究發現變動「乘客時間價值」僅對「乘客旅

行時間總成本」有影響，而對最適營運模式並無影響。 

4. 本研究顯示，「班次數」及「乘客平均旅行時間」與「停站損失時間」呈現正

比關係。且停站的損失時間過大，容易造成系統增加平均站距，減少每條繞

徑路線的停站數，以節省乘客的總旅行時間。 

5. 當「設計旅客運量」的倍率調整為「尖峰小時旅客需求量」的 0.6 倍時，將

造成班次數的增加，連帶減少了旅客的等車時間，也使得整體系統總成本在

調整倍率愈高（不高於 0.8）的情況下，呈現愈少的趨勢。 

6. 本研究發現在最小設計站距設定為「250 公尺」時，求出繞徑路線平均站距

為 253 公尺，此時每日服務班次數較少，且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亦有改善。 

7. 從研究中得知若乘客容許較長的等車時間，則可將「乘客等車時間容忍因子」

調高。營運者便可以減少發車班次數。班次數大幅減少後，系統所需的車輛

數亦伴隨減少。數據顯示，當「乘客等車時間容忍因子」調整增加 150%時，

此時的營運車輛只需要 94 輛，比原設定值下的最佳營運車輛數減少了 45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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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6.1 結論 

 本研究同時考慮營運者與使用者的立場，並納入旅客需求運量、車輛容量、

旅客設計運量、旅客等車時間容忍因子、乘客步行忍受距離及 IMTS 繞徑路線最

小設計站距等參數之不確定性，建立 IMTS 營運計劃多目標規劃模式與動態即時

派遣營運模式，並經由實例之應用分析後，可歸納得到下列結論： 

1. 本研究選擇之 IMTS 的營運決策變數包括服務班次、車輛數及路線站距，經

由營運決策變數、外生變數及成本項目關係之探討，並根據營運者目標－每

日長期營運總成本最小化，及使用者目標－每日旅客總旅行時間最小化，分

別形成模式之目標函數，所考慮的限制式則包括系統所需車輛限制條件、尖

峰路段旅客運量需求條件、設計旅客運量之限制條件、政策班次限制條件、

班次上限限制條件、旅客等車時間限制式及繞徑路線站距限制式，經由營運

決策變數及相關變數之組合，建構 IMTS 營運計劃多目標非線性規劃模式以

及動態即時派遣營運模式。 

2. 本研究以模糊數學規劃法求解多目標規劃問題之原因，係因為模糊數學規劃

法不僅可用來處理不精確性與模糊性資訊，使模式運作趨近於真實世界之需

要。此外，可在規劃與決策過程中，表現不同決策者的主觀意識行為，使模

式輸出結果更具彈性，因此所得到的營運計劃內容能符合決策者的實際需要。 

3. 本研究研擬以模糊數學規劃法，求解確定環境下 IMTS 營運計劃多目標規劃

模式之架構，並將模式應用於實例，而為了反應旅客對各項旅行時間不同的

感受或重視程度，實例應用部份以每日旅客旅行時間總成本作為使用者目

標，且分別以模糊多目標規劃法與傳統多目標規劃法之ε －限制法求解。由

模式輸出結果可發現，以ε －限制法求解時，產生的非劣解數目很多，端賴

決策者對目標之偏好來選擇適當方案。模糊規劃法則透過目標達成滿意度之

概念化方式進行求解，可以明確地告訴決策者妥協滿意解及目標達成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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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於本研究採 min-operator 之運算法則，當決策者不提供目標期望滿意程度

時，不管參數是確定或為模糊參數，以模糊數學規劃法求解多目標問題，當

達到妥協滿意解時，各個目標的滿意程度趨於一致。 

5. 本研究利用 Excel 應用軟體，模擬出服從卜瓦松分配的旅客到達動態資料，

進而利用第三章所構建的動態即時派遣營運模式，求解確定環境下 IMTS 繞

徑路線營運模式。由模式輸出結果得知，以「動態派車」此種方式營運，優

於以傳統「固定班次」方式派車，可有效節省整體系統成本，使派車機制與

管理系統更為完善。 

6. 本研究所探討的 IMTS 系統，有別於一般行駛公車專用道的普通公車。IMTS

車輛車體本身為低底盤無階梯設計，便利老人、婦孺或殘障民眾搭乘。且 IMTS

車輛在繞徑路線收集乘客後，直接進入主線專用道行駛（減少一次轉乘），

此時可排成車隊並進行「無人自動行駛」，沒有機械性的連接，僅透過埋設

在行駛道路中央的「磁標」控制方向，兼有軌道系統的定時、高速性和路線

公車的經濟、可及性佳等優點。 

7. 本研究之情境一（IMTS 營運模式）與情境二（IMTS 營運模式配合繞徑路線

動態派車）的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乘客旅行時間總成本及每日乘客總旅行

時間都比情境三（現行捷運搭配接駁公車）的結果來得少，主要是因為 IMTS

系統乃是多模運具，可充份節省乘客轉乘不同運具時所需花費的等候時間。 

8. 本研究所提出的 IMTS 營運模式配合繞徑路線動態派車，可以使派車機制與

管理系統更為完善，同時也可以彌補現有公車、捷運系統無法即時反應旅次

需求所造成的成本損失。此外，研究結果顯示 IMTS 系統適合推廣於「中運

量需求」的地區使用，能表現較佳的營運績效，且建議莫於過高運量的旅客

需求型態下採用即時動態派車策略。 

9. 透過系統參數敏感度分析，本研究發現變動「乘客時間價值」僅對「乘客旅

行時間總成本」有影響，而對最適營運模式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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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研究顯示，「班次數」及「乘客平均旅行時間」與「停站損失時間」呈現正

比關係。且停站的損失時間過大，容易造成系統增加平均站距，減少每條繞

徑路線的停站數，以節省乘客的總旅行時間。 

11. 當「設計旅客運量」的倍率調整為「尖峰小時旅客需求量」的 0.6 倍時，將

造成班次數的增加，連帶減少了旅客的等車時間，也使得整體系統總成本在

調整倍率愈高（不高於 0.8）的情況下，呈現愈少的趨勢。 

12. 本研究發現在最小設計站距設定為「250 公尺」時，求出繞徑路線平均站距

為 253 公尺，此時每日服務班次數較少，且乘客旅行時間平均成本亦有改善。 

13. 從研究中得知若乘客容許較長的等車時間，則可將「乘客等車時間容忍因子」

調高。營運者便可以減少發車班次數。班次數大幅減少後，系統所需的車輛

數亦伴隨減少。數據顯示，當「乘客等車時間容忍因子」調整增加 150%時，

此時的營運車輛只需要 94 輛，比原設定值下的最佳營運車輛數減少了 45 輛。 

6.2 建議 

1. 現實決策環境中普遍存在不精確性與模糊性之問題，而模糊理論對於此類問

題之處理具有方便的特性，未來可嘗試應用至實際之決策環境，應有助於決

策品質的提升。 

2. 本研究所構建的模式假設 IMTS 路線為固定（自行設計之 IMTS 營運路網），

不考慮路網結構問題，若能在模式中加以考慮，則營運計劃模式將更能符合

實際狀況。 

3. 本研究所構建的模式假設旅客需求量為已知，且不受服務水準所影響，若能

修正需求假設會隨服務水準變化而改變之變動需求，並引進實際的需求函數

型態，將能使模式更接近實際情況。 

4. 在實際應用時，營運決策變數中之車輛數必須為整數，建議未來的研究可求

解此類混合整數規劃問題，則以模糊規劃法考慮參數之不確定性時，將對結

果產生更大影響，使模式所得之營運決策變數組合更符合實際之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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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研究在訂定「乘客總旅行時間評估指標」與「乘客需求評估指標」之門檻

值時，所考慮的是特定路線對整體路網是否具有影響力，故訂為「路線總和

的倒數值」。建議未來研究時，可將門檻值訂為資料之「四分位數」或「算術

平均數」等，將可使比較分析資料來源相同，更適宜進行指標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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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  IMTS 營運計劃模式之完整 LINGO 求解程式碼 

 
目標一：每日長期營運總成本最小化 
 
Min TCo=Co+Ca+Ch+Cb 
TCo=6376.48*F1M1+1192.31*F1A1+1277.58*F1B1+1402.64*F1C1+ 
1268.46*F1D1+1448.24*F1E1+1413.52*F1F1+1500.22*F1G1+1262.75*F1H1+ 
1364.06*F1I1+6376.48*F1M2+1192.31*F1A2+1277.58*F1B2+1402.64*F1C2+ 
1268.46*F1D2+1448.24*F1E2+1413.52*F1F2+1500.22*F1G2+1262.75*F1H2+ 
1364.06*F1I2+14878.45*F2M1+2782.05*F2A1+2981.02*F2B1+3272.82*F2C1+ 
2959.74*F2D1+3379.23*F2E1+3298.20*F2F1+3500.51*F2G1+2946.41*F2H1+ 
3182.82*F2I1+14878.45*F2M2+2782.05*F2A2+2981.02*F2B2+3272.82*F2C2+ 
2959.74*F2D2+3379.23*F2E2+3298.20*F2F2+3500.51*F2G2+2946.41*F2H2+ 
3182.82*F2I2+6376.48*F3M1+1192.31*F3A1+1277.58*F3B1+1402.64*F3C1+ 
1268.46*F3D1+1448.24*F3E1+1413.52*F3F1+1500.22*F3G1+1262.75*F3H1+ 
1364.06*F3I1+6376.48*F3M2+1192.31*F3A2+1277.58*F3B2+1402.64*F3C2+ 
1268.46*F3D2+1448.24*F3E2+1413.52*F3F2+1500.22*F3G2+1262.75*F3H2+ 
1364.06*F3I2+10627.46*F4M1+1987.18*F4A1+2129.30*F4B1+2337.73*F4C1+ 
2114.10*F4D1+2413.73*F4E1+2355.86*F4F1+2500.36*F4G1+2104.58*F4H1+ 
2273.44*F4I1+10627.46*F4M2+1987.18*F4A2+2129.30*F4B2+2337.73*F4C2+ 
2114.10*F4D2+2413.73*F4E2+2355.86*F4F2+2500.36*F4G2+2104.58*F4H2+ 
2273.44*F4I2+ 453.19*N+1355*N+204*N; 
 
目標二:每日旅客總旅行時間成本最小化 
 
Min TCu=Ck+Cw+Cv+Cl 
TCu=19.845*(SM1*29491+SA1*7901+SB1*8396+SC1*2205+SD1*3133+ 
SE1*3428+SF1*3552+SG1*2078+SH1*7178+SI1*7642+SM2*31935+SA2*6422+ 
SB2*9124+SC2*2797+SD2*3425+SE2*3345+SF2*3348+SG2*1930+SH2*7323+ 
SI2*8275)+2427916.68+79.38*(9830/F1M1+2634/F1A1+2799/F1B1+735/F1C1+ 
1044/F1D1+1143/F1E1+1184/F1F1+693/F1G1+2393/F1H1+2547/F1I1+ 
10645/F1M2+2141/F1A2+3041/F1B2+932/F1C2+1142/F1D2+1115/F1E2+ 
1116/F1F2+643/F1G2+2441/F1H2+2758/F1I2+4915/F2M1+1317/F2A1+1399/F2B1
+368/F2C1+522/F2D1+571/F2E1+592/F2F1+346/F2G1+1196/F2H1+1274/F2I1+           
5323/F2M2+1070/F2A2+1521/F2B2+466/F2C2+571/F2D2+558/F2E2+558/F2F2+ 
322/F2G2+1220/F2H2+1379/F2I2+9830/F3M1+2634/F3A1+2799/F3B1+735/F3C1+
1044/F3D1+1143/F3E1+1184/F3F1+693/F3G1+2393/F3H1+2547/F3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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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5/F3M2+2141/F3A2+3041/F3B2+932/F3C2+1142/F3D2+1115/F3E2+ 
1116/F3F2+643/F3G2+2441/F3H2+2758/F3I2+4915/F4M1+1317/F4A1+1399/F4B1
+368/F4C1+522/F4D1+571/F4E1+592/F4F1+346/F4G1+1196/F4H1+1274/F4I1+           
5323/F4M2+1070/F4A2+1521/F4B2+466/F4C2+571/F4D2+558/F4E2+558/F4F2+ 
322/F4G2+1220/F4H2+1379/F4I2)+4490417+1.1869*(29491/SM1+7901/SA1+ 
8396/SB1+2205/SC1+3133/SD1+3428/SE1+3552/SF1+2078/SG1+7178/SH1+ 
7642/SI1+31935/SM2+6422/SA2+9124/SB2+2797/SC2+3425/SD2+3345/SE2+ 
3348/SF2+1930/SG2+7323/SH2+8275/SI2); 
 
限制式 
1.系統所需車輛限制條件 
 
N1M1=(0.2763+0.0135/SM1)*F1M1*6; 
N1A1=(0.4399+0.0152/SA1)*F1A1; 
N1B1=(0.4615+0.0163/SB1)*F1B1; 
N1C1=(0.5420+0.0179/SC1)*F1C1; 
N1D1=(0.4638+0.0162/SD1)*F1D1; 
N1E1=(0.5498+0.0185/SE1)*F1E1; 
N1F1=(0.5338+0.0180/SF1)*F1F1; 
N1G1=(0.6090+0.0191/SG1)*F1G1; 
N1H1=(0.4825+0.0161/SH1)*F1H1; 
N1I1=(0.5325+0.0174/SI1)*F1I1; 
N1M2=(0.2763+0.0135/SM2)*F1M2*6; 
N1A2=(0.4399+0.0152/SA2)*F1A2; 
N1B2=(0.4615+0.0163/SB2)*F1B2; 
N1C2=(0.5420+0.0179/SC2)*F1C2; 
N1D2=(0.4638+0.0162/SD2)*F1D2; 
N1E2=(0.5498+0.0185/SE2)*F1E2; 
N1F2=(0.5338+0.0180/SF2)*F1F2; 
N1G2=(0.6090+0.0191/SG2)*F1G2; 
N1H2=(0.4825+0.0161/SH2)*F1H2; 
N1I2=(0.5325+0.0174/SI2)*F1I2; 
N2M1=(0.2763+0.0135/SM1)*F2M1*6; 
N2A1=(0.3593+0.0152/SA1)*F2A1; 
N2B1=(0.3782+0.0163/SB1)*F2B1; 
N2C1=(0.4250+0.0179/SC1)*F2C1; 
N2D1=(0.3778+0.0162/SD1)*F2D1; 
N2E1=(0.4370+0.0185/SE1)*F2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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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F1=(0.4249+0.0180/SF1)*F2F1; 
N2G1=(0.4688+0.0191/SG1)*F2G1; 
N2H1=(0.3882+0.0161/SH1)*F2H1; 
N2I1=(0.4184+0.0174/SI1)*F2I1; 
N2M2=(0.2763+0.0135/SM2)*F2M2*6; 
N2A2=(0.3593+0.0152/SA2)*F2A2; 
N2B2=(0.3782+0.0163/SB2)*F2B2; 
N2C2=(0.4250+0.0179/SC2)*F2C2; 
N2D2=(0.3778+0.0162/SD2)*F2D2; 
N2E2=(0.4370+0.0185/SE2)*F2E2; 
N2F2=(0.4249+0.0180/SF2)*F2F2; 
N2G2=(0.4688+0.0191/SG2)*F2G2; 
N2H2=(0.3882+0.0161/SH2)*F2H2; 
N2I2=(0.4184+0.0174/SI2)*F2I2; 
N3M1=(0.2763+0.0135/SM1)*F3M1*6; 
N3A1=(0.4399+0.0152/SA1)*F3A1; 
N3B1=(0.4615+0.0163/SB1)*F3B1; 
N3C1=(0.5420+0.0179/SC1)*F3C1; 
N3D1=(0.4638+0.0162/SD1)*F3D1; 
N3E1=(0.5498+0.0185/SE1)*F3E1; 
N3F1=(0.5338+0.0180/SF1)*F3F1; 
N3G1=(0.6090+0.0191/SG1)*F3G1; 
N3H1=(0.4825+0.0161/SH1)*F3H1; 
N3I1=(0.5325+0.0174/SI1)*F3I1; 
N3M2=(0.2763+0.0135/SM2)*F3M2*6; 
N3A2=(0.4399+0.0152/SA2)*F3A2; 
N3B2=(0.4615+0.0163/SB2)*F3B2; 
N3C2=(0.5420+0.0179/SC2)*F3C2; 
N3D2=(0.4638+0.0162/SD2)*F3D2; 
N3E2=(0.5498+0.0185/SE2)*F3E2; 
N3F2=(0.5338+0.0180/SF2)*F3F2; 
N3G2=(0.6090+0.0191/SG2)*F3G2; 
N3H2=(0.4825+0.0161/SH2)*F3H2; 
N3I2=(0.5325+0.0174/SI2)*F3I2; 
N4M1=(0.2763+0.0135/SM1)*F4M1*6; 
N4A1=(0.3593+0.0152/SA1)*F4A1; 
N4B1=(0.3782+0.0163/SB1)*F4B1; 
N4C1=(0.4250+0.0179/SC1)*F4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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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D1=(0.3778+0.0162/SD1)*F4D1; 
N4E1=(0.4370+0.0185/SE1)*F4E1; 
N4F1=(0.4249+0.0180/SF1)*F4F1; 
N4G1=(0.4688+0.0191/SG1)*F4G1; 
N4H1=(0.3882+0.0161/SH1)*F4H1; 
N4I1=(0.4184+0.0174/SI1)*F4I1; 
N4M2=(0.2763+0.0135/SM2)*F4M2*6; 
N4A2=(0.3593+0.0152/SA2)*F4A2; 
N4B2=(0.3782+0.0163/SB2)*F4B2; 
N4C2=(0.4250+0.0179/SC2)*F4C2; 
N4D2=(0.3778+0.0162/SD2)*F4D2; 
N4E2=(0.4370+0.0185/SE2)*F4E2; 
N4F2=(0.4249+0.0180/SF2)*F4F2; 
N4G2=(0.4688+0.0191/SG2)*F4G2; 
N4H2=(0.3882+0.0161/SH2)*F4H2; 
N4I2=(0.4184+0.0174/SI2)*F4I2; 
N1>=N1M1+N1A1+N1B1+N1C1+N1D1+N1E1+N1F1+N1G1+N1H1+N1I1+N1M2
+N1A2+N1B2+N1C2+N1D2+N1E2+N1F2+N1G2+N1H2+N1I2; 
N1>=N2M1+N2A1+N2B1+N2C1+N2D1+N2E1+N2F1+N2G1+N2H1+N2I1+N2M2
+N2A2+N2B2+N2C2+N2D2+N2E2+N2F2+N2G2+N2H2+N2I2; 
N1>=N3M1+N3A1+N3B1+N3C1+N3D1+N3E1+N3F1+N3G1+N3H1+N3I1+N3M2
+N3A2+N3B2+N3C2+N3D2+N3E2+N3F2+N3G2+N3H2+N3I2; 
N1>=N4M1+N4A1+N4B1+N4C1+N4D1+N4E1+N4F1+N4G1+N4H1+N4I1+N4M2
+N4A2+N4B2+N4C2+N4D2+N4E2+N4F2+N4G2+N4H2+N4I2; 
N=1.2*N1; 
 
2.旅客運量需求限制條件 
 
300*(F1M1+F1M2)>=2730; 
50*(F1A1+F1A2)>=637; 
50*(F1B1+F1B2)>=779; 
50*(F1C1+F1C2)>=222; 
50*(F1D1+F1D2)>=291; 
50*(F1E1+F1E2)>=301; 
50*(F1F1+F1F2)>=307; 
50*(F1G1+F1G2)>=178; 
50*(F1H1+F1H2)>=644; 
50*(F1I1+F1I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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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F2M1+F2M2)>=585; 
50*(F2A1+F2A2)>=136; 
50*(F2B1+F2B2)>=167; 
50*(F2C1+F2C2)>=48; 
50*(F2D1+F2D2)>=62; 
50*(F2E1+F2E2)>=65; 
50*(F2F1+F2F2)>=66; 
50*(F2G1+F2G2)>=38; 
50*(F2H1+F2H2)>=138; 
50*(F2I1+F2I2)>=152; 
300*(F3M1+F3M2)>=2730; 
50*(F3A1+F3A2)>=637; 
50*(F3B1+F3B2)>=779; 
50*(F3C1+F3C2)>=222; 
50*(F3D1+F3D2)>=291; 
50*(F3E1+F3E2)>=301; 
50*(F3F1+F3F2)>=307; 
50*(F3G1+F3G2)>=178; 
50*(F3H1+F3H2)>=644; 
50*(F3I1+F3I2)>=707; 
300*(F4M1+F4M2)>=819; 
50*(F4A1+F4A2)>=191; 
50*(F4B1+F4B2)>=234; 
50*(F4C1+F4C2)>=67; 
50*(F4D1+F4D2)>=87; 
50*(F4E1+F4E2)>=90; 
50*(F4F1+F4F2)>=92; 
50*(F4G1+F4G2)>=53; 
50*(F4H1+F4H2)>=193; 
50*(F4I1+F4I2)>=212; 
 
3.政策班距的限制條件 
 
F1M1>=1; 
F1A1>=1; 
F1B1>=1; 
F1C1>=1; 
F1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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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E1>=1; 
F1F1>=1; 
F1G1>=1; 
F1H1>=1; 
F1I1>=1; 
F1M2>=1; 
F1A2>=1; 
F1B2>=1; 
F1C2>=1; 
F1D2>=1; 
F1E2>=1; 
F1F2>=1; 
F1G2>=1; 
F1H2>=1; 
F1I2>=1; 
F2M1>=1; 
F2A1>=1; 
F2B1>=1; 
F2C1>=1; 
F2D1>=1; 
F2E1>=1; 
F2F1>=1; 
F2G1>=1; 
F2H1>=1; 
F2I1>=1; 
F2M2>=1; 
F2A2>=1; 
F2B2>=1; 
F2C2>=1; 
F2D2>=1; 
F2E2>=1; 
F2F2>=1; 
F2G2>=1; 
F2H2>=1; 
F2I2>=1; 
F3M1>=1; 
F3A1>=1; 
F3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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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C1>=1; 
F3D1>=1; 
F3E1>=1; 
F3F1>=1; 
F3G1>=1; 
F3H1>=1; 
F3I1>=1; 
F3M2>=1; 
F3A2>=1; 
F3B2>=1; 
F3C2>=1; 
F3D2>=1; 
F3E2>=1; 
F3F2>=1; 
F3G2>=1; 
F3H2>=1; 
F3I2>=1; 
F4M1>=1; 
F4A1>=1; 
F4B1>=1; 
F4C1>=1; 
F4D1>=1; 
F4E1>=1; 
F4F1>=1; 
F4G1>=1; 
F4H1>=1; 
F4I1>=1; 
F4M2>=1; 
F4A2>=1; 
F4B2>=1; 
F4C2>=1; 
F4D2>=1; 
F4E2>=1; 
F4F2>=1; 
F4G2>=1; 
F4H2>=1; 
F4I2>=1; 
 



 172

4.班次上限限制條件 
 
F1M1<=20; 
F1A1<=12; 
F1B1<=12; 
F1C1<=12; 
F1D1<=12; 
F1E1<=12; 
F1F1<=12; 
F1G1<=12; 
F1H1<=12; 
F1I1<=12; 
F1M2<=20; 
F1A2<=12; 
F1B2<=12; 
F1C2<=12; 
F1D2<=12; 
F1E2<=12; 
F1F2<=12; 
F1G2<=12; 
F1H2<=12; 
F1I2<=12; 
F2M1<=12; 
F2A1<=4; 
F2B1<=4; 
F2C1<=4; 
F2D1<=4; 
F2E1<=4; 
F2F1<=4; 
F2G1<=4; 
F2H1<=4; 
F2I1<=4; 
F2M2<=12; 
F2A2<=4; 
F2B2<=4; 
F2C2<=4; 
F2D2<=4; 
F2E2<=4; 



 173

F2F2<=4; 
F2G2<=4; 
F2H2<=4; 
F2I2<=4; 
F3M1<=20; 
F3A1<=12; 
F3B1<=12; 
F3C1<=12; 
F3D1<=12; 
F3E1<=12; 
F3F1<=12; 
F3G1<=12; 
F3H1<=12; 
F3I1<=12; 
F3M2<=20; 
F3A2<=12; 
F3B2<=12; 
F3C2<=12; 
F3D2<=12; 
F3E2<=12; 
F3F2<=12; 
F3G2<=12; 
F3H2<=12; 
F3I2<=12; 
F4M1<=12; 
F4A1<=4; 
F4B1<=4; 
F4C1<=4; 
F4D1<=4; 
F4E1<=4; 
F4F1<=4; 
F4G1<=4; 
F4H1<=4; 
F4I1<=4; 
F4M2<=12; 
F4A2<=4; 
F4B2<=4; 
F4C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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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D2<=4; 
F4E2<=4; 
F4F2<=4; 
F4G2<=4; 
F4H2<=4; 
F4I2<=4; 
 
5.旅客等車時間限制式 
 
0.5*(1-0.10)/F1M1<=0.10*((0.8+SM1)/8+0.2286+0.011/SM1); 
0.5*(1-0.15)/F1A1<=0.15*((0.8+SA1)/8+0.3244+0.011/SA1); 
0.5*(1-0.20)/F1B1<=0.20*((0.8+SB1)/8+0.3176+0.011/SB1); 
0.5*(1-0.25)/F1C1<=0.25*((0.8+SC1)/8+0.3397+0.011/SC1); 
0.5*(1-0.15)/F1D1<=0.15*((0.8+SD1)/8+0.3214+0.011/SD1); 
0.5*(1-0.25)/F1E1<=0.25*((0.8+SE1)/8+0.3337+0.011/SE1); 
0.5*(1-0.15)/F1F1<=0.15*((0.8+SF1)/8+0.3320+0.011/SF1); 
0.5*(1-0.30)/F1G1<=0.30*((0.8+SG1)/8+0.3569+0.011/SG1); 
0.5*(1-0.20)/F1H1<=0.20*((0.8+SH1)/8+0.3359+0.011/SH1); 
0.5*(1-0.30)/F1I1<=0.30*((0.8+SI1)/8+0.3432+0.011/SI1); 
0.5*(1-0.10)/F1M2<=0.10*((0.8+SM2)/8+0.2286+0.011/SM2); 
0.5*(1-0.15)/F1A2<=0.15*((0.8+SA2)/8+0.3244+0.011/SA2); 
0.5*(1-0.20)/F1B2<=0.20*((0.8+SB2)/8+0.3176+0.011/SB2); 
0.5*(1-0.25)/F1C2<=0.25*((0.8+SC2)/8+0.3397+0.011/SC2); 
0.5*(1-0.15)/F1D2<=0.15*((0.8+SD2)/8+0.3214+0.011/SD2); 
0.5*(1-0.25)/F1E2<=0.25*((0.8+SE2)/8+0.3337+0.011/SE2); 
0.5*(1-0.15)/F1F2<=0.15*((0.8+SF2)/8+0.3320+0.011/SF2); 
0.5*(1-0.30)/F1G2<=0.30*((0.8+SG2)/8+0.3569+0.011/SG2); 
0.5*(1-0.20)/F1H2<=0.20*((0.8+SH2)/8+0.3359+0.011/SH2); 
0.5*(1-0.30)/F1I2<=0.30*((0.8+SI2)/8+0.3432+0.011/SI2); 
0.5*(1-0.20)/F2M1<=0.20*((0.8+SM1)/8+0.2286+0.011/SM1); 
0.5*(1-0.25)/F2A1<=0.25*((0.8+SA1)/8+0.2650+0.011/SA1); 
0.5*(1-0.30)/F2B1<=0.30*((0.8+SB1)/8+0.2603+0.011/SB1); 
0.5*(1-0.30)/F2C1<=0.30*((0.8+SC1)/8+0.2663+0.011/SC1); 
0.5*(1-0.25)/F2D1<=0.25*((0.8+SD1)/8+0.2619+0.011/SD1); 
0.5*(1-0.30)/F2E1<=0.30*((0.8+SE1)/8+0.2653+0.011/SE1); 
0.5*(1-0.25)/F2F1<=0.25*((0.8+SF1)/8+0.2643+0.011/SF1); 
0.5*(1-0.35)/F2G1<=0.35*((0.8+SG1)/8+0.2747+0.011/SG1); 
0.5*(1-0.30)/F2H1<=0.30*((0.8+SH1)/8+0.2703+0.011/S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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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0.35)/F2I1<=0.35*((0.8+SI1)/8+0.2697+0.011/SI1); 
0.5*(1-0.20)/F2M2<=0.20*((0.8+SM2)/8+0.2286+0.011/SM2); 
0.5*(1-0.25)/F2A2<=0.25*((0.8+SA2)/8+0.2650+0.011/SA2); 
0.5*(1-0.30)/F2B2<=0.30*((0.8+SB2)/8+0.2603+0.011/SB2); 
0.5*(1-0.30)/F2C2<=0.30*((0.8+SC2)/8+0.2663+0.011/SC2); 
0.5*(1-0.25)/F2D2<=0.25*((0.8+SD2)/8+0.2619+0.011/SD2); 
0.5*(1-0.30)/F2E2<=0.30*((0.8+SE2)/8+0.2653+0.011/SE2); 
0.5*(1-0.25)/F2F2<=0.25*((0.8+SF2)/8+0.2643+0.011/SF2); 
0.5*(1-0.35)/F2G2<=0.35*((0.8+SG2)/8+0.2747+0.011/SG2); 
0.5*(1-0.30)/F2H2<=0.30*((0.8+SH2)/8+0.2703+0.011/SH2); 
0.5*(1-0.35)/F2I2<=0.35*((0.8+SI2)/8+0.2697+0.011/SI2); 
0.5*(1-0.10)/F3M1<=0.10*((0.8+SM1)/8+0.2286+0.011/SM1); 
0.5*(1-0.15)/F3A1<=0.15*((0.8+SA1)/8+0.3244+0.011/SA1); 
0.5*(1-0.20)/F3B1<=0.20*((0.8+SB1)/8+0.3176+0.011/SB1); 
0.5*(1-0.25)/F3C1<=0.25*((0.8+SC1)/8+0.3397+0.011/SC1); 
0.5*(1-0.15)/F3D1<=0.15*((0.8+SD1)/8+0.3214+0.011/SD1); 
0.5*(1-0.25)/F3E1<=0.25*((0.8+SE1)/8+0.3337+0.011/SE1); 
0.5*(1-0.15)/F3F1<=0.15*((0.8+SF1)/8+0.3320+0.011/SF1); 
0.5*(1-0.30)/F3G1<=0.30*((0.8+SG1)/8+0.3569+0.011/SG1); 
0.5*(1-0.20)/F3H1<=0.20*((0.8+SH1)/8+0.3359+0.011/SH1); 
0.5*(1-0.30)/F3I1<=0.30*((0.8+SI1)/8+0.3432+0.011/SI1); 
0.5*(1-0.10)/F3M2<=0.10*((0.8+SM2)/8+0.2286+0.011/SM2); 
0.5*(1-0.15)/F3A2<=0.15*((0.8+SA2)/8+0.3244+0.011/SA2); 
0.5*(1-0.20)/F3B2<=0.20*((0.8+SB2)/8+0.3176+0.011/SB2); 
0.5*(1-0.25)/F3C2<=0.25*((0.8+SC2)/8+0.3397+0.011/SC2); 
0.5*(1-0.15)/F3D2<=0.15*((0.8+SD2)/8+0.3214+0.011/SD2); 
0.5*(1-0.25)/F3E2<=0.25*((0.8+SE2)/8+0.3337+0.011/SE2); 
0.5*(1-0.15)/F3F2<=0.15*((0.8+SF2)/8+0.3320+0.011/SF2); 
0.5*(1-0.30)/F3G2<=0.30*((0.8+SG2)/8+0.3569+0.011/SG2); 
0.5*(1-0.20)/F3H2<=0.20*((0.8+SH2)/8+0.3359+0.011/SH2); 
0.5*(1-0.30)/F3I2<=0.30*((0.8+SI2)/8+0.3432+0.011/SI2); 
0.5*(1-0.20)/F4M1<=0.20*((0.8+SM1)/8+0.2286+0.011/SM1); 
0.5*(1-0.25)/F4A1<=0.25*((0.8+SA1)/8+0.2650+0.011/SA1); 
0.5*(1-0.30)/F4B1<=0.30*((0.8+SB1)/8+0.2603+0.011/SB1); 
0.5*(1-0.30)/F4C1<=0.30*((0.8+SC1)/8+0.2663+0.011/SC1); 
0.5*(1-0.25)/F4D1<=0.25*((0.8+SD1)/8+0.2619+0.011/SD1); 
0.5*(1-0.30)/F4E1<=0.30*((0.8+SE1)/8+0.2653+0.011/SE1); 
0.5*(1-0.25)/F4F1<=0.25*((0.8+SF1)/8+0.2643+0.011/S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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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0.35)/F4G1<=0.35*((0.8+SG1)/8+0.2747+0.011/SG1); 
0.5*(1-0.30)/F4H1<=0.30*((0.8+SH1)/8+0.2703+0.011/SH1); 
0.5*(1-0.35)/F4I1<=0.35*((0.8+SI1)/8+0.2697+0.011/SI1); 
0.5*(1-0.20)/F4M2<=0.20*((0.8+SM2)/8+0.2286+0.011/SM2); 
0.5*(1-0.25)/F4A2<=0.25*((0.8+SA2)/8+0.2650+0.011/SA2); 
0.5*(1-0.30)/F4B2<=0.30*((0.8+SB2)/8+0.2603+0.011/SB2); 
0.5*(1-0.30)/F4C2<=0.30*((0.8+SC2)/8+0.2663+0.011/SC2); 
0.5*(1-0.25)/F4D2<=0.25*((0.8+SD2)/8+0.2619+0.011/SD2); 
0.5*(1-0.30)/F4E2<=0.30*((0.8+SE2)/8+0.2653+0.011/SE2); 
0.5*(1-0.25)/F4F2<=0.25*((0.8+SF2)/8+0.2643+0.011/SF2); 
0.5*(1-0.35)/F4G2<=0.35*((0.8+SG2)/8+0.2747+0.011/SG2); 
0.5*(1-0.30)/F4H2<=0.30*((0.8+SH2)/8+0.2703+0.011/SH2); 
0.5*(1-0.35)/F4I2<=0.35*((0.8+SI2)/8+0.2697+0.011/SI2); 
 
6.路線站距限制式 
 
(SM1+0.8)/4<=0.375; 
(SA1+0.8)/4<=0.375; 
(SB1+0.8)/4<=0.375; 
(SC1+0.8)/4<=0.375; 
(SD1+0.8)/4<=0.375; 
(SE1+0.8)/4<=0.375; 
(SF1+0.8)/4<=0.375; 
(SG1+0.8)/4<=0.375; 
(SH1+0.8)/4<=0.375; 
(SI1+0.8)/4<=0.375; 
(SM2+0.8)/4<=0.375; 
(SA2+0.8)/4<=0.375; 
(SB2+0.8)/4<=0.375; 
(SC2+0.8)/4<=0.375; 
(SD2+0.8)/4<=0.375; 
(SE2+0.8)/4<=0.375; 
(SF2+0.8)/4<=0.375; 
(SG2+0.8)/4<=0.375; 
(SH2+0.8)/4<=0.375; 
(SI2+0.8)/4<=0.375; 
SM1>=0.375; 
SA1>=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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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1>=0.375; 
SC1>=0.375; 
SD1>=0.375; 
SE1>=0.375; 
SF1>=0.375; 
SG1>=0.375; 
SH1>=0.375; 
SI1>=0.375; 
SM2>=0.375; 
SA2>=0.375; 
SB2>=0.375; 
SC2>=0.375; 
SD2>=0.375; 
SE2>=0.375; 
SF2>=0.375; 
SG2>=0.375; 
SH2>=0.375; 
SI2>=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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